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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八号)

«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民

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和创造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民营经济发展促进

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作应当坚持完

善服务、市场调节、依法规范、公平竞争、保障权益

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工作的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将

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制定发展促进政策措施,研究解决重大

问题,将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作指标纳入政府绩效

考核评价体系.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营经济发展促

进主管部门,负责民营经济发展促进的规划、指导、

协调和服务工作,对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政策、措施

的落实进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以及开发区

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民营经济发展促

进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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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会同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统

计监测和分析制度,开展统计监测分析,定期发布

监测分析结果.

第七条　工商业联合会应当加强改革和建设,

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联系和服务民营企业,

协助政府开展服务和指导工作,依法维护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

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

自律,反映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理诉求,依法

化解纠纷、调解争议,引导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支持和服务民营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创业创新、开拓市场.

第八条　民营企业应当强化和创新管理,推进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规范股东

行为,建立健全企业决策机制,形成有效内部监督

和风险防控机制,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

解读.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宣传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中的先进典型,营造民营经济发展促

进的舆论氛围.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民

营经济发展促进激励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履行

社会责任,对优秀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优秀民

营企业家按照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公平竞争

第十一条　市场准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

负面清单制度.未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领域、业

务等,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均可以依法平等

进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开展市场准入壁垒问题排查和整改工作,健全

市场准入壁垒投诉和处理回应机制.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实施下列行为,不得因所有制形式不同设置或者变

相设置差别化标准或者条件:

(一)制定、实施规划和产业政策;

(二)供应土地;

(三)实施公共数据开放;

(四)分配产能、能耗指标;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除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外,

政府采购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以及依法必须进

行招标项目的招标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违法设置限制或者排斥民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条件;

(二)限定供应商、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组织

形式或者股权结构;

(三)明示或者暗示评标专家对不同所有制投

标人采取不同评价标准;

(四)对不同所有制的供应商、投标人设置或者

采用不同的信用评价指标;

(五)设置或者变相设置与业务能力无关的供

应商或者投标人规模、成立年限和明显超过项目要

求的业绩等门槛;

(六)其他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民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行为.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

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预防和制止市

场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保障民营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不得将政务服务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没有法

律、法规依据,不得在政务服务前要求民营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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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自行检测、检验、认证、鉴定、公证或者

提供证明等.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开展合

作的,应当明确项目基本情况、民营企业回报机制、

风险分担机制等事项,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平等

的条件.

第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依法通过出

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形式,

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合资经营和混合所有制

改革.

第三章　政务服务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畅通政企沟通渠

道,收集、研究、处理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出的

意见、建议和诉求,依法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托省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汇集并发布涉及民营经济发展促

进的法律法规、财税金融、创业创新、权益保护等政

策和政府服务信息,为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

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

范化、标准化要求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能够通过省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取、生成或者共享的材

料,不得要求重复提供.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制定涉及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政

策措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协调性审查;

(二)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三)听取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协会商会的

意见;

(四)设置合理过渡期,确需立即执行的除外;

(五)出台配套规定的,需要明确配套规定的制

定时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六)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要求.

政策措施设置过渡期的,政策实施主管部门应

当根据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要求,指导其制定

落实方案,帮助其在过渡期届满前符合政策要求.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涉企政策跟踪落实制度,采取催办督办、组织协

调、情况反馈等措施督促政策落实.

涉企政策制定机关应当定期评估政策执行情

况以及实施效果,及时调整或者清理不符合民营经

济发展促进要求的政策措施.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协

调本级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检查活动,避免重复检

查和多头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涉及民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行政执法联合检查制度,制定联合执

法检查事项清单,明确牵头单位、协同单位、检查事

项和检查内容等,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同

一监管对象在同一时间进行联合执法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联合执法

检查事项单独开展执法检查的,应当经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

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

殊行业、重点领域,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的重点监

管,并严格规范重点监管的程序;对通过投诉举报、

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发现的问题,应当有针对性

地进行检查并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制定并公布初次违法免罚

清单,推行告知、提醒、劝导等执法方式,对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行政

处罚.

第二十四条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税前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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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所得税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税

收优惠政策的宣传,落实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

法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五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收费实行目录清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布;目录清单

以外的收费,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权拒绝

缴纳.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企业破产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破产

启动、职工安置、资产处置、信用修复、涉税事项处

理、破产企业重组等问题.

第四章　融资促进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民

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年

增加.

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可以通过资助、补助、

奖励、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发展.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设

立民营经济发展纾困基金,统筹安排引导资金,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为民营企业提供纾困、应急等方

面的融资服务.使用管理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执行.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

金融机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参加的会商协调

机制,研究、协调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企业信用评

级评价、企业发行债券等工作,不得对民营企业设

置或者变相设置差别化标准或者条件.

第三十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政

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健全资本金动态补充、再

担保风险补偿、担保业务降费奖补等机制,综合运

用财政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加大对民

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

支持民营企业依法在资本市场上市、挂牌,通过发

行股票、公司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直接融资.

第三十二条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健全民营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体系,开发信贷产品,

增加信贷投入,完善授信制度,加大信用贷款、中长

期贷款投放力度,扩大无还本续贷业务规模,简化

贷款审批条件和程序,降低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第三十三条　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适应民营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保险产品,

开展融资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业务,提高信用

保险和贷款保证保险覆盖率.

第五章　创业创新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促

进民营经济创业创新政策,完善土地、资金、项目、

人才、技术等扶持措施,重点支持初创期、高成长性

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民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发展.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规划建

设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或者盘活现有存量用

地、闲置厂房、专业化市场等,为民营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提供生产经营场地和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创

业孵化基地、科技孵化器、创业园区、创客空间、公

共服务平台等,落实财政扶持政策.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

门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将民营企业引进的高层次、

高学历、高技能以及紧缺人才纳入政府人才引进体

系,享受人才引进政策,为其提供住房、人才落户、

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健等方面支持.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完善民营企业职

称评审工作制度,明确职称评审标准,畅通职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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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渠道.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科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高等学

校、职业学校、科研机构与民营企业建立创新合作

机制,培养符合民营企业需求的经营管理、专业技

术、技能应用等方面的人才.

鼓励民营企业与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机

构等合作建立研发机构、技术中心、科研实验基地

等科技创新平台,提高民营企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能力.

第三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实施品牌

发展战略,引导民营企业在重点领域和行业打造区

域品牌、特色品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联合、兼并等

方式进行品牌整合,提升核心竞争力.

第三十九条　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化共性

技术研发,参与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和应用创新,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

改造,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第四十条　民营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一)获批建设国家级或者省级创新平台的;

(二)自主创新研发,与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

研机构等联合研发,取得重大科技成果或者促进重

大科技成果转化的;

(三)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或者重点领

域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

(四)主导或者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

(五)实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效

显著的.

第六章　权益保护

第四十一条　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

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依

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合同,不得以行

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

关责任人更替等为由,不履行承诺或者合同约定.

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确实需要改变政策承诺

或者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并依法予以补偿.

第四十三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迟延支

付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货物、工程、服务等账

款,不得要求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接受不合理的

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民营经济发展促进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民营企业拖欠账款投诉平台,受

理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迟延或者拒绝

支付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账款的投诉,并将受理

情况告知投诉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负责解决

迟延或者拒绝支付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账款等

问题.有关部门应当将办理情况书面告知投诉人,

并反馈省人民政府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主管部门.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迟延或者拒绝

支付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账款,情节严重的,受

理投诉部门可以依法依规将其失信信息纳入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将相关涉企信息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依法实施失信惩戒.

第四十五条　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各类市场主

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护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的

原则,严格依法公开公正高效做好审判、检察和执

行工作,保护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

第四十六条　供水、供电、供热、供气、排水与

污水处理、通信、邮政等公用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

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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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合理的服务;因检测、维修、改造等原因需要

中断或者停止服务的,应当在中断或者停止服务五

日前告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

责任:

(一)制定或者实施政策措施不依法平等对待

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二)制定涉及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

营活动政策措施,不按照规定听取民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协会商会意见的;

(三)违法收取目录清单以外行政事业性收费

或者政府性基金收费的;

(四)不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

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的;

(五)违约迟延支付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的.

第四十九条　干扰、阻碍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民营经济发展促

进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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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　史国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民营经济发

展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有关

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

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动民营

经济发展作出深刻阐述,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

和“三个没有变”,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重要地

位,为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省委、省

政府也十分重视全省民营经济发展,极为珍视广大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蓝佛安书记指出:“民营

经济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各地各部门要

全面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旗帜鲜明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

这次制定«条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系列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是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再创发展新优势的具体行

动,是解决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突出问题的迫切需

要,对我省同步推动“两个转型”,达成“两个基本实

现”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二、起草的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

作,将«条例»列入２０２３年立法计划.省人大财经

委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始终给

予大力帮助支持.省小企业局于３月召开了«条

例»立法协调会,并成立了«条例»起草组,在认真梳

理研究有关政策文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

议,深入开展调研,参考国内有关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的法律和政策,吸收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的基础

上,起草完成了«条例(草案)»初稿,于４月２５日报

省司法厅审查.省司法厅与省小企业局紧密配合,

书面征求了省编办、省发改委等１９个省直部门和

１１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行业协会商会的意

见,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协调

会,先后进行了五次修改,于８月中旬上报省政府.

８月 ２４ 日,省政府第 １６ 次常务会议原则审议

通过.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八章５３条,可概括为七个

方面:

(一)关于政府和主管部门职责(第一条至第十

条).一是明确政府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研究

解决重大问题,将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作指标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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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二是明确省级由省小企

业局负责规划、指导、协调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工

作,并进行监督.三是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明确本行政区域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作的

主管部门.

(二)关于市场准入,设公平竞争专章(第十一

条至第十六条).一是明确未列入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均

可以依法平等进入.二是规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要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三是明确在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与民营经济组织开展合作.

(三)关于政务服务,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第十

七条至第二十三条).一是明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要建立政企沟通渠道,提高政务服务能力,依法帮

助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解决困难和问题.二是

完善全省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功能,汇集并发布政策

措施和政府服务信息.三是明确涉企政策的制定

要听取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意见,进行合法性、

适当性、协调性以及公平竞争审查,设置合理过

渡期.

(四)关于融资促进,着力减轻民营经济组织负

担(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二条).一是明确政府应

当设立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

算,并逐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二是建立三方会商

协调机制,研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三是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细化质押融资和抵押贷款范围,简化贷款审

批条件和程序,降低融资门槛和成本.

(五)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创业创新(第三十三条

至第四十条).一是政府应当加强对民营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政策扶持力度,明确

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标准,畅通评审渠道.二是引导

民营企业加强合作,提高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能

力.三是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支持开展

共性技术研发,明确给予民营经济组织奖励的

情形.

(六)关于保障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

益(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七条).一是规定政府应

当完善诚信履约机制.二是明确拖欠账款的受理

部门和清理机制.三是明确公用企业事业单位应

当向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安全、方便、快捷、

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服务.

(七)关于法律责任(第四十八条至五十三条).

规定了容错机制,公用企业事业单位、违法治安管

理规定、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的相关法律责任.另

外,附则还规定了施行时间.

以上说明及«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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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段宝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条例草案)已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４日经省人民政

府第１６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

为了做好条例制定工作,３月下旬,财经委推

动召开了由２１个省直单位和部门参加的立法启动

协调会,并会同省司法厅、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就

立法定位、立法思路、主要原则和重点内容多次会

商研讨.４月至６月份,协调推动相关单位完成条

例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

议.７月至８月份,组织开展了赴省内外的实地调

研,向１１个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相关机构征求意见建议,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

员、专家学者、基层实务工作者召开了论证会.在

此基础上,财经委进行认真审议,形成了审议意见,

现将主要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

量.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５６７８９”的

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工作,

明确要求,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

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蓝佛安书记强调,民营经济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壁

江山,是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当前,民

营企业发展存在一些阻碍因素,营商环境问题依然

突出,清欠难、融资难、用工难、找项目难、政策落地

难等问题仍然存在,亟需制定一部符合我省省情、

突出地方特色的基础性地方性法规,实现对行政行

为主体“法无授权不可为”,对民营企业“法无禁止

皆可为”,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要求、有责任、有

约束,对民营企业更开明、更开放,补齐我省民营经

济领域立法短板,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坚持目标导向,构建开放共享营商环境

一是明确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作的主管部门.

今年７月１９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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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部署.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改委内部设

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专门工作机构.鉴于此,建议条例草案明确省、设

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工

作的主管部门,负责规划、指导、协调和服务民营经

济发展工作,对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政策、措施的落

实进行监督.

二是进一步发挥工商联的桥梁纽带作用.工

商联是党委政府联系服务民营企业的桥梁纽带和

助手,应充分发挥其服务民企、联系民企的积极作

用.建议对条例草案第七条第一款进行修改,即

“工商业联合会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发挥政

府和民营企业间桥梁纽带作用,联系和服务民营企

业,协助政府开展服务和指导工作,探索建立适应

民营企业发展需要的服务载体和机制,反映民营企

业合理诉求,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合

法权益.”

三是鼓励支持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结合调研情况,结合国资国企改革实

践,根据国资国企改革精神和«意见»精神,建议在

第十六条支持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基础上,增加“允许民营资本控股”内容,即:

“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依法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

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

制重组、合资经营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除国家明确

规定应当由国有资本控股的领域外,允许民营资本

控股.”

四是加强基础平台建设.基础平台建设能够

为民营企业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提供有效支撑.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建议在条例草案第十八条增加一款内容,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行业创新平台、区域创新平台的建设

和管理,指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开展产品检验检测和

认证,为民营企业科技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提

供基础条件、技术服务和支撑.”

五是发挥新闻媒体正向宣传作用.新闻媒体

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中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建议增加一条,即“新闻媒体应

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加强对民营企业合法经营活

动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宣传,杜绝有偿新闻和新

闻敲诈,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二)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发展

难题

一是关于民营企业找项目难问题.找项目难

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一大困难.根据«意见»精

神和国家有关规定,建议增加一条内容,即:“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向民营资本推介项目长效

机制,搭建向民营资本推介项目平台,开展民营资

本项目常态化推介,向民营企业集中发布项目信

息,积极引导项目实施.”

二是关于民营企业清欠难问题.条例草案对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相关情况作了规定,但对民营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账

款情形未作规定.建议条例草案增加相关内容,由

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帮助,督促解决民营企业之间拖

欠账款问题,对于恶意失信的民营企业,有关部门

应当将其纳入全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

惩戒.

三是关于向民营企业乱收费问题.为了规范

向民营企业的收费行为,避免不合理收费对民营企

业造成的干扰,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的发展创造

一个宽松环境,建议增加三条内容,分别是协会、商

会等社会组织不得擅自设立面向民营企业的收费

项目;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实施中介服

务的,不得向民营企业转嫁中介服务费用;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民营企业参加评

比、达标等活动,不得借前述活动向民营企业收费

或者变相收费.

(三)坚持结果导向,切实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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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立法目的和章节标题.为了切实保

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上法律上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建议将条例草案第二章标题“公

平竞争”修改为“平等准入”,第三章标题“政务服

务”修改为“行政行为规范”.同时,为了使立法目

的更加清晰、更加明确,建议将条例草案第一条修

改为“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保障

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

益,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更好发挥民营企

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

大开放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二是增强惠企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根据«意

见»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建议对第二十二条落实税

收优惠政策的内容进行调整,同时充实惠企优惠政

策内容,即“对行政给付、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重

点惠企政策实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建立全省

统一的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三是增加对民营企业乱收费的法律责任.针

对向民营企业乱收费行为,建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增加相应法律责任.

此外,其他具体修改意见一并体现在条例草案

修改对照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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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９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对«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

逐条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

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省政府有关部门、省政协、各

设区的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以及立法

研究咨询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将

草案发布在网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赴朔州、大

同等地开展立法调研,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

清宇还亲自带队赴广东省考察调研.１０月３１日,

法制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

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

统一审议.１１月１７日,主任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研

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第二次审议.现将审议结果

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八章五十三条.修改时根据组

成人员和各方面意见、建议,增加一条三款,删除八

条五款,将四条各拆分为两条,合并两条为一条,草

案修改稿为八章四十九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主管部门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策部署,建议草案

关于主管部门的规定要与之相衔接.法制委员会

经过认真研究,建议按照工作职能表述,将草案初

审稿第五条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主管部门”修改为

“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主管部门”.

(二)关于联合检查制度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进一步完善联合检

查制度,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水平.

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将草案初审稿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单列一条,并增加两款,对联合检查

制度进行进一步细化.

(三)关于法律责任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建议进一步明确政府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

究,建议在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六条中梳理出五项具

体的违法行为,并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初审稿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

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

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初审稿

作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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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九号)

«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

１１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垃圾管理,改善人居环

境,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乡垃圾的产生、投

放、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和利用及其监督管理等

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垃圾指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第三条　城乡垃圾管理坚持政府推动、社会参

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原则,推动实现城乡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

垃圾管理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并将所需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城乡垃圾管

理的组织、宣传、指导等日常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负责全省城市垃圾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和

监督管理,负责指导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建设管理.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推进村庄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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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垃圾的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明确的农村垃圾管

理部门(以下简称农村垃圾管理部门)负责农村垃

圾管理工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城乡垃圾污染防治工

作的监督管理,指导有害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发展改革、教育、公安、财政、自然资源、交通、

商务、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做好城乡垃圾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确保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并逐步提高,做好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改善工作

条件,保障作业安全,维护其合法权益.

全社会应当尊重环境卫生工作人员及其劳动

成果.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城乡垃圾管理领域的科

技创新,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工艺、设备,推进城乡

垃圾管理工作信息化、智能化.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自觉遵守城乡垃圾管理规定,依法履行城乡

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乡

垃圾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

第九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

开展城乡垃圾源头减量、全程分类、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等公益宣传,普及相关知识,营造全社

会共同参与垃圾管理的良好氛围.

第二章　生活垃圾管理

第一节　规划与设施建设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

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依据本省人口、地域、

生活垃圾产生量、处理目标等情况,编制本省生活

垃圾治理相关专项规划.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实际需要,会同市容环境卫生等有关部门,依据

本省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生活垃圾治理

相关专项规划.

生活垃圾治理相关专项规划应当符合本行政

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土空间、生态环境保

护等规划,明确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以及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等的布局、规模和标准,并依法

公布.

编制生活垃圾治理相关专项规划,应当采取座

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听取专家和公众的

意见.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和农村垃圾管理部门应当根

据本行政区域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制定生活垃

圾治理设施年度建设计划.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保障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用地,将生活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

经规划确定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用地,未

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用途.

第十三条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选址应当

避开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域、永

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

第十四条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由设区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本省生活垃圾治理相

关专项规划组织建设.

支持采用先进技术和综合处理方式,建设可回

收物回收利用设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厨余

垃圾处理设施、有害垃圾处理设施等为一体的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园区.

第十五条　根据生活垃圾最终处理要求确需

配备的卫生填埋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计、

建设和运营管理,主要用于填埋焚烧残渣、达到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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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条件的飞灰以及应急使用等.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库容已满的,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封场并进行生态修复.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小区、公共建

筑、公共场所等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标

准和规划设计条件,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

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步投入使用.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建设生活垃圾转运设

施,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节　分类投放

第十七条　本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具体

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

和其他垃圾进行分类.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市容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垃

圾处理需要,制定并公布生活垃圾具体分类目录和

投放规范,指导单位和个人准确投放生活垃圾.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和示范社区建设计划,因地制宜

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场馆(所),推动生活垃

圾分类全覆盖.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居民

委员会(社区)应当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

育引导公众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

学校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和

实践活动.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的宣传、示范、指引等活动.

第十九条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实行管理责任

人制度.管理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

位的办公和生产经营场所,本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

业服务企业为管理责任人;

(二)道路、公园、广场、机场、客运站以及旅游

景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商场等公共场所,管理单

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为管理责任人;

(三)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为管理责任人.

按照前款规定无法确定管理责任人的,由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或者由其确定

管理责任人.

第二十条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应

当履行下列管理责任:

(一)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

(二)按照分类标准和实际需要,合理设置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点和收集容器,保持收集容器正常

使用;

(三)将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交由具备条件的

单位分类收集、运输;

(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引导督促单

位、家庭和个人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五)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予以劝告、

制止;拒不改正的,及时向具有管理权限的机关或

者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二十一条　已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区

域,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生活垃圾具体分类目录和

投放规范,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指定投放点的收

集容器内,不得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

第三节　收集、运输与处理

第二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城市生活垃圾

进行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

已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区域,生活垃圾应

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禁止

将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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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应当每日定

时收集、清运;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根据实际需求实

行定期或者预约收集、运输.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和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

交通状况,科学合理确定生活垃圾的运输时间和路

线,与其他社会车辆实行错峰运行.

第二十四条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应当建

立管理制度,使用密闭的专用运输工具,按照规定

的时间、路线和要求将生活垃圾运送至指定的转运

或者处理场所;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

生活垃圾或者滴漏渗滤液.

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单位应当加强收集、运

输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分类后的生活垃圾,采取下列方

式进行处理:

(一)可回收物由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回收

利用;

(二)厨余垃圾采用生化处理、焚烧等方式进行

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

(三)有害垃圾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

无害化处理,属于危险废物的,按照危险废物处理;

(四)其他垃圾采用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

处理.

第二十六条　从事生活垃圾处理的单位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配备

合格的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和必要的安全设施;

(二)按照规定的分类标准接收生活垃圾;

(三)按照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污染控制标准

要求处理生活垃圾,及时处置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

(四)建立处理台账,记录每日生活垃圾的运输

单位、种类、数量、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以及可回收

物去向等信息,定期向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商务等主管部门报送数据;

(五)国家和本省有关生活垃圾处理的其他

规定.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产

生者付费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

准,应当充分征求公众意见,根据本地实际,结合生

活垃圾分类情况,体现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别

化管理.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生活垃圾的收

集、运输和处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区域统筹、共建共享的原则,建立生活垃

圾跨区域处理补偿机制和应急联动机制.跨行政

区转移处理生活垃圾的,移出方和接收方所在地人

民政府应当协商一致.

第四节　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涵盖生

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

制,采取措施引导单位和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

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

约和循环利用.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线上、线下交易等方式,

促进闲置物品再利用.

第三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严格执行国家

和本省对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标准和要求,减少包

装材料的过度使用.

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应当优先采购可

循环利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推

广无纸化办公,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

电子商务、外卖行业经营者应当使用规格、强

度符合快递封装要求的包装材料,避免、减少快递

企业二次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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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餐饮服务场所醒目位

置设置节 约用餐标识,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适度

点餐、餐后打包、光盘离席.

公共绿地、公益林的土壤改良应当优先使用厨

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

第三十一条　本省依法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禁止、限制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实行名录

管理.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禁止、限制名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

会公布.

禁止、限制名录应当包含实施品类、实施地区、

实施行业、完成时限等内容,并实行动态调整.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支持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替代材料和

产品的研发、引进和推广,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

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的新业态新模式.

对生产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替代品的企

业,给予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人才引进

等方面的支持.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生

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住房

和城乡建设、交通、农业农村、商务、小企业发展促

进、文化和旅游、城市管理、邮政、供销合作社等部

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职责,做好禁止、限

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监

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合理布局再生

资源回收网点,制定可回收物目录和回收优惠政

策、激励措施,支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和可回收物目录应当予以

公布.

第三十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可以采取

上门回收、设置交投点、“互联网＋”等方式开展回

收服务.鼓励和支持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国家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商场等场所设置分

类投放设备,采取多种奖励方式,促进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

鼓励商场、超市、便利店等经营者或者管理者

设立便民再生资源回收点.

鼓励生产者、销售者采取以旧换新等方式对可

回收物进行回收、再利用.

鼓励货运、快递等企业探索建立逆向物流协同

回收利用体系,促进包装物回收和循环利用.

第三十六条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由具备处理

资质的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废旧家

具拆解后,按照拆解物的成分、属性分类进行资源

化利用;废弃的玻璃、金属、塑料、纸类、织物等,由

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回收利用.

第五节　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特别规定

第三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农村地区按照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渣土和其他垃圾对生活垃圾进行

分类.

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生活垃圾

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宣传、引导工作,组织、动

员、督促村民开展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

工作.

鼓励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要求纳

入村规民约.

第三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可

以利用闲置村舍房屋,建立再生资源服务站点,采

取现金回馈、积分奖励、实物兑换等方式,鼓励村民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第三十九条　农村生活垃圾推行村收集、乡

(镇)转运、区域处理的集中收运处理模式.不具备

条件的农村地区,就近就地利用或者妥善处理生活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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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结合部、人口密集的农村地区和其他有

条件的地方,应当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管理系

统,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和处理系统.

第四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应当

定期组织村民开展公共区域卫生整治和公益卫生

活动,保持村庄公共区域卫生整洁.

第四十一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农村垃圾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与存放点污

染防治能力等确定农村生活垃圾运输频次.有条

件的乡镇,农村生活垃圾应当每日收集、清运.

第三章　建筑垃圾管理

第四十二条　鼓励采用先进的技术、标准、工

艺、设备、材料和管理措施,通过绿色设计、绿色施

工等方式,推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

建设单位应当履行源头减量义务,将建筑垃圾

减量目标和措施纳入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招标文

件或者合同文本,将建筑垃圾减量措施所需费用纳

入工程概算,并监督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落实.

第四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建筑垃圾处

理方案,报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利用或者

处置.

居民装饰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与生

活垃圾分别收集,并在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定的地点存放,由设区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组织

清运.

第四十四条　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禁止擅

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第四十五条　从事建筑垃圾运输服务的单位

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使用专用运输工

具,按照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进行清运,不得在运

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

第四十六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将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纳入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专项规划,并保障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建设用地.

第四十七条　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者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消纳处置范围内按照协议约定接收建

筑垃圾;

(二)建立规范完整的生产台账,按照有关技术

规范进行作业,按照设计容量分区、分类堆填、

堆放;

(三)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对作业区

域采取密闭或者洒水降尘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禁

止裸露土层;

(四)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要求,保障安全

生产;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

完善建筑垃圾回收和综合利用体系,制定优惠政

策,促进建筑垃圾综合利用.

鼓励和支持建设工程项目使用符合标准的建

筑垃圾再生产品.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

完善生活垃圾管理的考核评价制度.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卫生创建活

动,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情况纳入测评内容.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

法对城乡垃圾管理进行监督检查;需要对城乡垃圾

处理数量、质量和环境影响情况进行检测、监测的,

可以依法委托有能力的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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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农村垃圾管理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部门,编制城乡生活垃圾管理应急预案,建

立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应急机制.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向社会公布举报和投诉方式,受理有关城乡垃圾管

理方面的举报和投诉并及时办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已实行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

人未按照分类标准和实际需要,合理设置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点、收集容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已实行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的区域,未在指定投放点的收集容器

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环

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已实行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的区域,收集、运输单位将已经分类

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输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建筑垃圾

运输服务的单位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

垃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城乡垃圾管理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

圾,包括废弃的玻璃、金属、塑料、纸类、织物、家具、

电器电子产品等.

(二)厨余垃圾,是指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

垃圾,包括居民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家庭厨余垃

圾,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

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餐厨垃圾,以及农贸市场、

农产品批发市场、菜市场产生的其他厨余垃圾.

(三)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

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且应当进行专门处理的生

活垃圾,包括废电池、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

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

物、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

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四)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

害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垃圾.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禁止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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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　郑　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相关决策部署的需

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垃圾管理工作,多次就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作出指示批示.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省

委提出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垃圾分

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今年的省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县域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

埋”.通过立法规范城乡垃圾管理工作,推动城乡

人居环境改善和绿色低碳发展,是落实中央和省委

有关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二是总结推广城乡垃圾管理成熟经验的需要.

我省各地在多年来的城乡垃圾管理工作实践中形

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如跨区域共建共

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押金返还、以旧换新、“互

联网＋”等方式回收可回收物,建立村收集、乡(镇)

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模式,在农

村地区采取积分奖励、实物兑换等方式激发农民垃

圾分类积极性,建筑垃圾就地就近综合利用等.这

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可以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予以

固化和推广,推动提升全省城乡垃圾管理工作

水平.

三是推动解决城乡垃圾管理方面突出问题的

需要.当前我省在城乡垃圾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如垃圾分类宣传普及不到位、分类成效

不显著,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不健全、回收摊点“小乱

散污”现象突出,废玻璃、废泡沫、废旧织物等低值

可回收物回收率低,有害垃圾处理过程中存在安全

隐患和环境污染,推进县域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

埋”压力大,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竞争力不足、市场推

广难等.需要发挥地方性法规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推动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促进城乡垃圾管理工作提

质增效.

二、条例草案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对城乡垃圾管理立法高度重视.

一是加强领导、成立专班.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罗清宇担任立法领导组组长,多次就立法重要问

题作出批示.分管副主任张志川和分管副省长汤

志平担任副组长,张志川副主任主持召开立法启动

会作出工作部署,并亲自带队开展调研.成立了环

资工委牵头、省住建厅等有关部门和立法专家参加

的法规起草组、专家咨询组和蹲点调查小组.二是

加强学习培训.为进一步掌握国家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政策要求,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立法先进经

—０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６　



验,环资工委组织了城乡垃圾管理立法培训班,邀

请住建部和广东、海南的专家来晋进行立法辅导.

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起草组成员单位、１１个市

环卫部门相关人员共７０余人参加了培训.三是深

入开展调研.环资工委组织赴上海、浙江、广东、海

南４省市考察学习,赴太原、朔州、吕梁、晋中、临

汾、运城６市的企业、社区、乡村,垃圾焚烧厂、填埋

场、中转站、分拣中心等５０余个点位进行深入调研

和蹲点调查,充分掌握情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四是广泛征求意见.书面征求省政府

及相关部门和１１个设区市的意见;在太原市和临

汾市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深入吕梁市柳林县和太

原市杏花岭区富丽华庭社区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

取乡村干部、社区干部、相关企业、环卫工人和普通

市民的意见建议;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组织召开立法论证会听取常委会委员、专家

学者、行业协会等的意见;还征求了部分全国、省、

市、县、乡五级人大代表的意见.起草组经过深入

研究,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条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七章六十四条,包括:总则、规划与

设施建设、生活垃圾管理、建筑垃圾管理、监督管

理、法律责任和附则.条例草案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范内容全面,二是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

埋”的目标导向明确,三是鼓励废弃物回收利用,四

是生活垃圾管理区别城市和农村.

(一)关于立法范围、原则、政府及部门职责

条例规范我省城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产

生、投放、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及其

监督管理等活动,提出城乡垃圾管理遵循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明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省城乡垃圾管

理工作,生态环境、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商务等有

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乡垃圾的监督管理

工作.

(二)关于规划与设施建设

明确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由省人民政府按

照城乡统筹的要求统一规划,支持市县人民政府跨

区域共建共享各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定根据生

活垃圾最终处理要求确需配备的生活垃圾填埋场,

应当主要用于填埋焚烧残渣、达到豁免条件的飞灰

以及应急使用,推动生活垃圾“全焚烧、零填埋”.

针对垃圾处理的“邻避”问题,对垃圾处理设施的用

地保障提出明确要求.

(三)关于生活垃圾管理

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源头减

量和资源化利用、宣传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明确

我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

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进行分类.提出

推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城乡生活垃圾清运体系

“两网融合”,支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要求市

县政府制定低值可回收物目录及优惠政策、激励措

施,鼓励企业参与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考虑

城乡差别,设专节对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作出特别规

定,鼓励通过村规民约督促引导村民参与生活垃圾

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等活动.

(四)关于建筑垃圾管理

对建筑垃圾的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各环节提

出了明确的管理要求,同时还规定了对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的支持措施,明确提出政府投资的建设工

程项目,应当优先使用符合标准的建筑垃圾再生产

品,鼓励和支持其他工程建设项目使用符合标准的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五)关于宣传动员全社会参与

条例草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

建设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场馆,推进垃圾分类示范小

区和示范社区建设,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新闻

媒体、公共场所经营者、学校和社区提出了宣传教

育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要求,提出社区要动员网格

员、志愿者、社工、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参与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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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宣传督导,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推动垃圾分类

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六)关于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规定了城乡垃圾管理考核评价制度、监督检

查、信息系统建立、应急预案编制、投诉举报制度等

内容.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处理以及建筑

垃圾运输等环节设定了相应法律责任.

以上说明及条例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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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云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９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对«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会同环资工委、省住建厅,根据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对草案进行认真研究、反复修改,并将修改

后的草案印发省直有关单位,设区的市、部分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

点和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征求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

山西人大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赴忻州、

阳泉、长治等市进行实地调研,听取人大代表、人民

群众和基层有关单位的意见;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

人员对草案进行论证.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

清宇率队赴广东省开展立法学习考察,学习借鉴先

进经验和做法.１０月３１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

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逐条研究和修改.１１月２

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统一审议.１１

月１７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草案修改稿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７章６４条.修改时,根据组成

人员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修改建议,合并２章为

１章,删除１２条,增加９条,合并４条为２条,分列

１条为２条,现草案共６章６０条.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关于草案的体例结构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初审稿第二

章“规划与设施建设”的内容主要涉及生活垃圾,建

议并入“生活垃圾管理”一章中.法制委员会经过

认真研究,建议不再设专章,将相关内容作为草案

第二章“生活垃圾管理”的第一节.

(二)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生活垃圾

分类应结合我省实际情况逐步推行,不宜作出统一

要求,建议对相关内容作出修改.法制委员会经认

真研究,考虑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国

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议在草案第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本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具体办法

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将我省实施垃圾分类制度的

区域、时间,交由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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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城乡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减量化、资

源化是城乡垃圾管理的重要目标,建议增加有关内

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减

少过度包装和快递企业二次包装、节约用餐等源头

减量的内容,即草案第三十条.同时,建议增加再

生资源回收的相关内容,完善多途径回收措施,即

草案第三十五条.

(四)关于禁止、限制一次性塑料制品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不可降解一次性

塑料制品在城乡垃圾中占有较大比例,建议将塑料

制品的治理纳入城乡垃圾管理体系,同时废止«山

西省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法制委

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增加第三十

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条规定,对禁止和限制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名录管理、替代产品推广、

有关部门的职责等进行规范.考虑到草案的上述

规定已涵盖«山西省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规定»的主要内容,建议同时将其废止.

此外,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

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文字表述、

条文顺序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 的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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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号)

«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

年１１月３０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消费者为生活消费

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条

例保护;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坚持经

营者合法经营、消费者依法维权、政府监管、行业自

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本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

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协调机制,统筹研究消费者权益保护重大政

策,协调处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第五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

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

方式,反对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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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

第七条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时,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二)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

(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四)公平交易的权利;

(五)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的

权利;

(六)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

权利;

(七)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消费者有权对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双方有

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经营者以商业广告、销售推介、实物样品或者

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向消费者作出承诺的,

应当履行承诺.

第十条　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

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拨打商业性电话、邮寄商品以

及上门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消费者同意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的,经营者应

当明示其真实身份和联系方式,注明消费者个人信

息来源和退订方法.

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上门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

经营者应当出示授权文件和表明身份的证件,并以

书面等有效方式向消费者告知推销商品的功能、特

性、型号、价格、售后服务和经营地址等内容.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场所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遇到

危险时,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

经营者经营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旅

游、体育或者娱乐项目,应当具有保障消费者人身

安全的技术条件,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救护设施、

安全保障人员,制定应急救护方案,依法为消费者

购买保险.

第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用

清晰、明白的语言或者文字向消费者作出真实、全

面的介绍和说明,就消费者的询问作出真实、明确

的答复,主动向消费者告知下列情况或者出示书面

文件:

(一)商品的价格、计价单位、产地、生产者、用

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净含量、生产日期、

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售后服

务等;

(二)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标准、检验检测

报告或者维修服务记录等;

(三)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说明、警示以

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等;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虚假的折扣、

清仓价、最低价等价格欺诈方式,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

第十四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

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

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价格变动时,应当及时调整

标价.

经营者以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应当事先以明示的方式征得消费者同

意,并提供显著、便捷的取消或者变更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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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

的经营者应当建立自有产品或者代销产品销售专

门区域,设立明显标识,向消费者说明产品真实情

况,不得以误导、诱导、夸大等方式从事宣传推介、

销售等活动.

第十六条　商品交易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和柜

台、场地的出租者,应当核验场内经营者、承租者的

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等资料,并向查询场内经营者、

承租者情况的消费者依法提供相关信息.

商品交易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和柜台、场地的出

租者应当在交易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立公示牌,公示

场内经营者、承租者的名称(姓名)、经营和租赁期

限、经营项目、消费投诉信息等事项.

第十七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以量值作为结算

依据的,应当标明法定计量单位,配备和使用计量

标准器具;不得将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计入商

品净含量,不得拒绝消费者对计量复核的要求.

商品交易市场应当在市场主要出入口等显著

位置设置经检定合格的公用计量器具并定期检定.

第十八条　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保存进货时

的原始发票、单据等能够证明进货来源的文件资

料,并依法建立台账.

第十九条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

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等内容.消费者要求订立书面

合同的,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

经营者违反规定或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服

务,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继续履行或者退还预付

款及其利息,并承担消费者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

对退款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无约定的,按照下列规

定执行:

(一)未消费的,应当全额退还预付款及其

利息;

(二)已消费的,应当退还剩余的预付款及其利

息;经营者给予折扣、让利的,应当按比例折抵消

费,并退还剩余的预付款及其利息.

第二十条　经营者决定停止提供商品、服务或

者迁移经营场所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在其经营场

所、网站、网店首页等醒目位置作出停止提供商品、

服务或者迁移经营场所的公告,公示其有效联系方

式等信息,并通过电话、短信、互联网等有效方式告

知已支付预付款的消费者.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以收取押金的方式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退还押金

的方式、程序和时限.消费者要求退还押金的,经

营者应当按照约定及时退还;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式及时退还.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保证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性能等与宣传相一致,并按照承诺的

时限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有权无理由退

货,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明

确标注,并在商品销售过程中设置显著的提示

环节.

第二十三条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对直播

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网络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加强直播间内链接、二

维码等跳转服务的信息安全管理,防范信息安全风

险.消费者通过直播间内链接、二维码等跳转到其

他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发生争议时,网络直

播营销平台应当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

关记录以及其他必要的信息、数据等.

直播间运营者应当标明直播间内链接、二维码

等跳转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经营者.消

费者因通过直播间内链接、二维码等跳转到其他平

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直

播间运营者未标明实际经营者的,应当承担相应的

责任.

第二十四条　鼓励实体店经营者提供线下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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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无理由退货和异地异店退货服务.

第三章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依法调查和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对投诉举报信

息开展统计分析,公布投诉举报统计分析报告,公

示消费投诉信息.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对消费者投诉举报集中的商品和服务,列入年度

抽查检验的重点内容或者及时组织抽查检验,并向

社会公布抽查检验结果.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转载发布抽查

检验结果应当全面、客观、真实,并注明出处.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

一的资金监管平台,归集经营者预收资金、兑付等

信息,加强对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经

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具体办法由省人

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对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失信信息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

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依法向社会公布,并进行失信

惩戒.

第二十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推动在商场、市场、

旅游景区、社区、学校等生活消费集中区域,以及在

相关行业组织内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消费维权服务站应当建立和完善消费维权服

务制度,在显著位置悬挂服务标识,开展消费法律、

法规、规章和消费知识的宣传和引导,解答消费者

咨询,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

第三十条　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自律,引导、督

促本行业的经营者合法经营,推进行业诚信建设.

行业组织在制定行业规则、相关标准、合同示

范文本时,应当体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听

取消费者和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意见.

第四章　消费者组织

第三十一条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

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立

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协会依法履行职责,并提

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三十二条　消费者协会除履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公益性职责外,还

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消费

知识的宣传;

(二)对下级消费者协会的业务工作进行指导;

(三)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以

及消费者的意见进行调查、比较分析,并向社会公

布结果;

(四)及时发布消费提示警示信息和消费投诉

情况;

(五)引导、协调行业组织和经营者就商品售后

服务或者经营性服务作出自律性规范.

其他消费者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的规

定,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与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加强沟通,对反

映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应当及时处

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第三十四条　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省消费者协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设区的市、县(市、区)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

组织可以向省消费者协会提出提起诉讼的建议.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消费者权

益保护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制度.公益诉讼所获

得的赔偿金,应当用于消费者权益损害的赔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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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活动、普法宣传等工作.

第五章　争议解决

第三十六条　消费者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应当

提供下列材料:

(一)投诉人的身份证明、通讯地址和联系

方式;

(二)被投诉人的名称 (姓名)、地址等相关

信息;

(三)具体的投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四)购物凭证、服务单据等能够证明消费关系

存在的证据.

第三十七条　有关行政部门收到消费者投诉

后,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

决定受理的,应当依法组织调解、指导和解;不予受

理的,应当向消费者说明理由;对不属于本部门主

管或者管辖的,应当及时告知消费者向其他有关行

政部门投诉.

有关行政部门组织调解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四十五个工作日内终结;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发现经

营者涉嫌违法经营的,应当依法查处.

第三十八条　消费者协会收到消费者投诉后,

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告知

消费者.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四十五个

工作日内结束调查、调解;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调

解不成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消费者可以选择

的其他解决争议的途径.

消费者协会在调查、调解过程中发现经营者涉

嫌违法经营的,应当书面告知有关行政部门.

第三十九条　因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争议需要

进行检测、鉴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可以协商一致,

共同委托检测、鉴定机构;未达成一致的,有关行政

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可以委托或者指定具备资质

的检测、鉴定机构.

检测、鉴定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最终由责

任方承担;无法明确责任的,由双方共同承担.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检测、鉴定机构应当如实出具检测、鉴定意见,

检测和鉴定的时间不计入消费投诉处理期限.

第四十条　鼓励经营者、商品交易市场的经营

管理者制定先行赔付保障措施、在线纠纷解决等消

费争议处理机制.

鼓励行业组织建立消费者维权机制,化解经营

者与消费者矛盾争议.

第四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保护消

费者权益为由,滥用投诉、举报、信访、申请信息公

开等权利,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实施敲诈勒索,损害

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未在市场主要出入口等显著位置设置经检定合

格的公用计量器具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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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崔　巍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消费者权益

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

案)»)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生活消费就是最基础的民生,消费者权益的保

护就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解决好消

费维权问题,对创建安全消费环境、提升消费服务

水平、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省现行«条例»颁布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是为了

贯彻执行国家１９９３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而制定.实施２７年来,为我省消费环境创建、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２０１３年国

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同时«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与消费维权

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有不同程度修订.近年来,上海、

江苏、内蒙古、辽宁等２０多个省份先后修订了地方

性法规,对消费维权领域出现的新业态、新方式,存

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规范和回应.我省现行«条

例»既存在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情况,也存在不适应消

费维权和监管工作需求的情况,亟需修订.

二、修订过程

«条例»修订工作得到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

的高度重视,２０２３年列入省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

项目.«条例(修订草案)»由省市场监管局起草,省

司法厅进行审查,省人大进行立法指导.按照立法

程序书面征求了１１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４３个省

直有关部门、单位以及相关企业,立法基地、立法基

层联系点的意见,并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公开征

求意见,对征集到的意见逐条消化吸收.赴阳泉、

长治以及部分省份开展立法调研.同时深入基层

市场监管所及企业、商品交易市场等基层单位实地

走访.组织行业专家和法学专家进行了立法论证.

经反复研究,多次修改,各方面意见已协调一致.

三、主要内容

相比现行«条例»未分章、共四十一条,«条例

(修订草案)»修订为六章四十六条.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六条),概括表述了立

法目的、基本原则、部门的职责等;

第二章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第七条至第

二十四条),对网络直播带货、预付款消费、老年人

购买保健品、私人生活安宁权等消费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规定;
—０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６　



第三章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二十五条至

第三十三条),强调了全社会协同保护机制,对公益

诉讼赔偿金的使用进行了规定;

第四章争议解决(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八条),

明确了具体维权途径和解决程序,鼓励经营者建立

先行赔付和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第五章法律责任(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四条),

对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设置相应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六条),按照

国家规定,明确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执行本条例,以及条例的实施

日期.

四、主要特点

«条例(修订草案)»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核心,

突出“大保护”概念,贯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公平交易和诚信建设,对当前消费领域的热点

难点问题进行了规范.增强解决消费问题的针对

性,突出我省消保工作的现实需求,反映了新业态

下的权益保护等.修订内容基本实现了立法目的

和意义,为进一步打造放心消费环境、提升消费服

务质量、增强人民群众作为消费者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有重要制度保障意义和推动作用.

«条例(修订草案)»及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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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段宝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

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４日省政

府第１６次常务会议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常委会领导高度重视,亲自指导推动该项立法

工作.为做好条例修订工作,２月下旬,财政经济

委员会提前介入,召开会议听取省司法厅、省市场

监管局关于修订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就条例修订

的思路、原则和内容框架进行了研究.会后,财经

委和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山西大学法学院成

立条例修订起草组.６月中旬和８月上旬,起草组

先后赴省内外开展立法调研.８月下旬,财经委召

开论证会,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部门和

多名专家学者、律师召开论证会,对条例修订草案

稿作了充分论证.在此基础上,财经委进行了认真

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消费者权益保护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广大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更好地

发挥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现行

条例于１９９６年出台,２７年来未作修改.条例的实

施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理念发生

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两次修改

和机构改革后,条例中涉及的部门名称、职能等内

容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很多条款存在与上位法

不一致的情形.为了做好新形势下我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有效衔接上位法与国家现行有关规

定,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条

例进行修订十分必要.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充实细化消费者权利.消费者权利是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也是切实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要环节.条例修订草案对“消

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设有专章,但消费者权利

方面的内容仅有一条.建议章名和内容要相匹配,

结合当前消费领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情况,对消

费者权利进行必要的充实和细化.

(二)强化经营者的行为规范.调研发现,消费

者对公用服务、商品房销售、汽车销售、装修、美容

等领域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投诉举报比较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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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比较大.为回应社会关切,建议条例修订草

案在对普适性条款予以细化的同时,学习借鉴兄弟

省市好的经验做法,着重对上述领域经营者提供商

品和服务的行为进行具体规范,增强条例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

(三)发挥消费者组织的作用.目前,我省省一

级设有消费者协会,但很多市县没有消费者协会.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联

合会等社团组织相继成立.这些消费者组织对商

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有

益补充.建议充分发挥这些消费者组织的作用,根

据上位法有关规定和我省消费者组织实际情况,对

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进行相应

修改.

(四)对制假售假和虚假宣传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在立法论证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日

常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等情况频繁发

生,特别是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电视购物等消费

渠道中更多,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而且普遍存在

维权难、维权成本高、调查取证难、处罚力度小等问

题.建议根据上位法的规定,增加相应法律责任,

加大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宣传行为的

处罚力度.

(五)其他修改意见.根据各方面意见,建议第

三条增加一款“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的消费理念和

消费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建议第十一

条增加一款“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

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

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建议将第三十一条中的

“省消费者协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

讼”修改为“省消费者协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明确

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的对象.

此外,建议对部分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修改

意见一并体现在条例修订草案修改对照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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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剑纲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９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对«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初审后,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财经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

案进行了反复认真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

省直有关部门、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

联系点,同时在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赴海南省、安徽省和我省忻州市、阳泉市开展立法

调研;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专家学者对

草案进行论证;１０月３０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

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修改;１１月２

日,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

１１月１７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

决定将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

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六章四十六条,综合审议、调研、

论证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草案部分条款

进行了增加、删减和合并,将消费者组织有关条款

单列一章.现草案共七章四十七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调研和论

证时,组成人员提出,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的权利

是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条件.法制委员会

依照上位法的有关规定,在草案初审稿的基础上,

以列举的方式进一步充实细化了消费者在购买、使

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的各项权利(即现草案修

改稿第七条).

(二)关于网络直播营销新业态下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保护.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网络消

费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重要消费方式,网络直播营

销产生的消费纠纷也快速增长,建议进一步细化完

善网络直播营销的有关规定.法制委员会经研究,

参照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细化完善了网络直播营

销平台、网络直播间运营者的身份认证、信息保护、

提示等义务(即现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三条).

(三)关于预付资金监管.随着预付式消费模

式的快速发展,退款困难、卷款跑路等现象不断增

加,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成为了新的消费

维权热点.在条例审议和调研过程中,有关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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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当压实政府责任,明确职责分工,进一步加强

对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经营活动的

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

采纳了这一建议,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明确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预收资金监管平台,

归集经营者预收资金、兑付等信息,加强对预收款

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具体办法由省人

民政府制定(即现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七条).

(四)关于消费投诉的处理期限和程序.在调

研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建议进一步细化有

关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的程序,增强条例的可操作

性.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参照有关部门规章和兄弟

省市的条例,作出了细化规定,即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决定受理的,应当依法组织调解、指导和解;不予

受理的,应当向消费者说明理由;对不属于本部门

主管或者管辖的,应当及时告知消费者向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投诉.有关行政部门组织调解的,应当自

受理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终结;在处理投诉过

程中发现经营者涉嫌违法经营的,应当依法查处.

(即现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七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文字表述、立法技术规范等

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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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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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家政服务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日通过的«忻州市家政服务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家政服务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日通过的«忻州市家政服务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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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社区医疗服务促进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日通过的«忻州市社区医疗服务促进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社区医疗服务促进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日通过的«忻州市社区医疗服务促进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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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８日通过的«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８日通过的«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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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智能网联汽车管理办法»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４日通过的«阳泉市智能网联汽车管理办法»,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智能网联汽车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４日通过的«阳泉市智能网联汽车管理办法»,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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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晋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晋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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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０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晋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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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决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１月中下旬在太原召开,会议召

开的具体时间授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

予以公布.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一、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

西省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３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４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４

年省本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山西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

案)»的议案;

八、选举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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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已经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次、第六次会议审议,现决定提请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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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志川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４次考察

调研山西,作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

风光美起来”、“一泓清水入黄河”的重要指示.省

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作出要以超常规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坚定

不移推动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的重大部署.省

人大常委会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贯

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把汾河保护作为工作重中之

重,充分发挥立法引领和监督保障作用,持续推进

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８至１０月,省

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执

法检查.现将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开展情况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起

正式实施,同年８至９月省人大常委会对条例实施

情况首次进行了检查.今年是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开局之年,常委会继续加大汾河保护监督力度,

充分发挥执法检查“法律巡视”利剑作用,第二次开

展汾河保护条例执法检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条例

全面有效实施,推进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以高品质生

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这次执法

检查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高位组织推动.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汾河保护条例执法检查工

作,作出重要安排部署.主任会议专题研究执法检

查方案,明确执法检查重点、方式和步骤,成立执法

检查组.组长由罗清宇副主任担任,副组长由贺天

才、张志川二位副主任,郭海刚秘书长和环资工委

郑红主任担任,成员由部分常委会委员、常委会副

秘书长、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及环资工委负

责同志组成.执法检查分３个小组,对干流流经的

６个市实现检查“全覆盖”.罗清宇副主任带队检

查太原市、忻州市,贺天才副主任带队检查临汾市、

运城市,张志川副主任带队检查吕梁市、晋中市.

(二)检查重点突出.这次执法检查突出三个

方面重点:一是重点检查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履职

情况.张志川副主任主持召开执法检查工作会议,

听取省政府以及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水利厅等９个部门的汇报,并对执法检查提出明确

要求.３个检查小组分别听取６市政府及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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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汇报.通过发放调查表,全面了解省市县三级人

民政府对相关制度、机制建立完善和法律责任落实

情况.二是重点检查干流流经市县条例实施情况.

共检查２３个县(市、区),占流域涉及５８个县(市、

区)的４０％,其中有２０个县(市、区)为干流流经县

(市、区),占干流流经２９个县(市、区)的６９％.检

查了９６个企事业和项目,涉及工业污水防治、农业

节水灌溉、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土流失治

理和“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等.三是重点针

对流域上中下游特点进行检查.上游重点检查源

头保护、饮用水源地保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修复

等情况,中游和下游重点检查水污染防治、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防洪能力提升、生态修复保护等

情况.

(三)严格依法检查.这次执法检查严格依照

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检查法定

职责履行、重要制度建立、重要条款和法律责任落

实等情况.采取检查组检查与各市各部门自查相

结合,听取汇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定点检查与抽

查相结合等方式,全面了解掌握条例实施情况,不

回避矛盾、问题和困难,认真查找影响制约汾河保

护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症结.同时要求沿汾设区的

市、县(市、区)人大同步开展联动检查,形成人大整

体监督合力,深入推进汾河保护工作.

(四)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参加这次执法检

查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共２６名,其中常

委会委员１１名,具有法律、水利、环保等相关专业

背景的代表９名,熟悉情况的当地代表１３名.检

查组广泛听取、充分征求代表、基层及群众意见建

议,充分发挥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和优

势.同时,注重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法治思想及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发放条例知识

问卷,将学法普法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

二、条例实施主要成效

总体来看,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都把汾河保护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整体谋

划、系统推进,依法履职、严格执法,并加强对去年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汾河

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２０２２年汾河流域２１个

国考断面全部达到Ⅳ类及以上水质,今年１至１０

月优良水质断面达到１３个,其余８个均为Ⅳ类

水质.

(一)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逐步压实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汾河保护工作高度重

视.金湘军省长多次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专题

研究,进行专门调研督导.落实条例第６条关于河

湖长制的规定,干流设五级河湖长８００余人,全面

建立流域堤防安全包保责任体系.加强河湖长制

与林长制协同联动,变“分段治”“分片治”为“全域

治”.落实条例第４条关于责任与考核的规定,将

汾河保护责任纳入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考核范围.

各市政府向省政府递交水环境质量目标责任书,确

定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流域２１个国考断面水质年度

目标.

(二)规划管控和保障监督逐步加强

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发展与保护.落实条例第

１２条关于规划编制的规定,将流域保护纳入省市

县三级国土空间规划.«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经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目前国务院已批复同

意.市、县两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今年陆续已经同

级人大审议,目前正按程序审批.落实条例第１４

条关于水资源超载的规定,对水资源超载地区目录

实行动态管理,解除临汾市全市域地表水超载限

批,限批范围缩小为３个县.落实条例第１６条关

于防洪能力提升的规定,完善以水库、河道及堤防、

蓄滞洪区为主要内容的防洪工程体系,今年新建防

洪能力提升工程９０项、续建４８项.落实条例第

５２条关于生态补偿的规定,实施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对沿汾６市跨界断面水质与水量实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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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累计形成生态补偿资金８５６亿元.落实监

督管理要求,沿汾６市１至８月涉水处罚案件８４

起,处罚金额２８７９５万元.

(三)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升

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落实深度节水

控水要求,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

落实条例第１８条关于水量分配的规定,建立流域

省市县三级地表水管控指标体系.落实条例第２２

条关于取水计量设施及传输的规定,地表水年取量

５０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年取量５万立方米以上、

地表水农灌５万亩以上(原规模以上)取水户已全

部实现计量数据在线实时传输.落实条例第２５条

关于农业节水的规定,今年推进４处大型灌区和

２６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改造项目,出台农

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落实条例第２６

条关于节水型城市建设的规定,太原市被命名为国

家级节水型城市,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创建

为省级节水型城市.

(四)水污染防治逐步强化

统筹推进流域各类污染源治理,以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和规范化管理为抓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

建设和治理短板.落实条例第３０条、第３１条关于

排污许可和入河排污口监管的规定,实现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可全覆盖,排查核定６２０７个入河排污口,

完成整治５９１０个.落实条例第３５条、第３６条关

于污水收集处理的规定,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推动工业废水全部退出城镇污水处理厂.截

至２０２２年底,流域内建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６０

座,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７１１％,干流及主要支流

沿河２０００人以上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６６％.

推进雨污分流改造,沿汾６市截至８月底已完成改

造２８１３２公里,占改造任务的１０６７％.落实条

例第３８条关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规定,推进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２０２２年以来共完成

６６２个,其 中 ２０２３ 年 已 完 工 １９１ 个,完 工 率 达

到６２％.

(五)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逐步推进

落实条例第五章关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规定,

加大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

管.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生态化治理和沟、

渠、支流等入干流河口处堤外人工湿地建设,目前

共建成１５个,其中尾水人工潜流湿地８个.推进

水土流失治理,出台我省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实施方案,投资８３０７亿元实施汾河中上游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完成水土流失

等各类治理面积１６０３６４平方公里.落实条例第

４４条关于整沟治理的规定,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和整沟治理相结合,实施农用地整理、未利用地整

理、建设用地复垦、生态保护修复等,促进耕地保

护、土地集约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忻州市以小流

域为单元,实施９个整沟治理综合项目,新增支流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５６１平方公里.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

汾河流域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

区,但是生态环境还很脆弱,生态环保压力依然较

大,汾河保护仍处于任务复合、压力叠加、负重前行

的关键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

现在:

(一)汾河保护法治意识有待提升

一是绿色发展理念还树得不牢.一些地方贯

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还存在差

距,个别地方还有“重经济发展、轻生态保护”的现

象,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还不

到位.二是依法保护自觉性还不足.部分乡镇、企

业治污意识亟待加强,有的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不

力,违法排污行为不同程度存在,群众参与意识不

强.三是条例宣传力度还不够.有的部门对普法

工作重视不够,普法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推动法律

法规入户进企、深入人心方面还不够,绿色低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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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尚未真正形成.

(二)相关制度机制执行还不到位

一是落实条例第６条关于河湖长制规定还有

差距.河长办牵头、多部门联动的优势还未充分发

挥,县乡两级河湖长法治意识和履职能力还需加

强.二是落实条例第１５条关于重点排污控制区的

要求还不到位.省政府报告中反映,在重点排污控

制区内禁止了新建排放水污染物的“两高”项目.

但还未规定限制和禁止建设的产业清单、禁止排放

水污染物和执行更严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业清

单.三是落实条例第１７条关于河(湖)管理的规定

还有难度.条例明确规定“建设项目、农用地等占

用河(湖)管理范围内的河道、滩涂的,应当限期退

出”.检查中有的设区市反映,我省河道划界晚于

土地确权,部分河滩地被划定为耕地或基本农田,

河道管理范围内仍存在耕地、基本农田和农民承包

地种植等情况,目前政策下难以调整退出,建议省

级层面制定相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四是落实条

例第３０条入河排污总量控制规定和第４５条要求

制定的汾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方案还不到位.

(三)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落实条例第１９条关于水资源利用的规定

还有差距.流域水资源严重短缺,根据第二次水资

源评价成果,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人均的

１２５％.部分支流常处于低流量状态,水体自净能

力较差.部分市县保障基流生态用水和统筹农业

工业用水还有一定困难.二是落实条例第２４条关

于工业节水的规定还有不足.创建节水型企业积

极性不高,先进工业节水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力度不

够,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三是

落实条例第２９条关于水资源配置的规定还不到

位.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不充分,矿井水利用推进

缓慢,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中水用于生态补水或

景观用水,经济和社会效益不够明显.

(四)水污染防治任务仍然艰巨

省政府“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中提出,到

２０２５年,汾河流域２１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质.目前,干流上太原出境口至汾河入黄口

的６个国考断面、支流上临汾境内的２个国考断面

均为Ⅳ类水质,汾河中下游仍为水污染严重区域.

对照“一泓清水入黄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压力

大.一是落实条例第３５条第１款关于城镇污水处

理厂的规定还有差距.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接近

满负荷运行,汛期存在生活污水溢流直排现象.部

分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长期低负荷运行,实际处理

量远低于设计规模.检查发现,有的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厂进水中混有工业废水,进水水质超出设计规

定.二是落实条例第３５条第２款关于雨污分流改

造的规定还不到位.部分老旧城区和城中村雨污

分流改造难度大,部分区域存在错接、混接排水管

网等问题,雨污分流不彻底,污水随雨水直排问题

仍然存在.三是落实条例第３６条关于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的规定还有差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很

薄弱,管网和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污水收集率和处

理率偏低,农村黑臭水体还一定程度存在.四是落

实条例第３８条关于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规定还有

差距.规模以下养殖场污染监管和治理难度大,现

代绿色低碳循环养殖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不

足.此外,安全高效农药推广力度不够,过度使用

化肥和农药的现象仍然存在,农业废弃物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还有一定困难.五是落实条例第４０条关

于流域禁止行为的规定还不到位.部分市县反映,

河道内倾倒、堆放垃圾等固体废物的现象仍然

存在.

(五)生态保护和修复亟待加强

落实条例第五章关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规定

还有差距.一是生态保护和修复系统性不足.落

实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理念和要求还

不到位,治山、治水、治矿、绿化等工作各自为战、单

打独斗的局面还未得到根本扭转.二是项目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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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影响工程进度.有的市县及部门反映,部分生

态修复、水土流失治理工程与耕地、林地、湿地保护

区重叠,相关前期审批困难,工程总体进度滞后.

三是缺乏有效管护机制.在部分地区,由于基层生

态保护意识较为淡薄、乡镇执法能力较为薄弱,存

在管护不力、管护不到位现象.例如,汾河中上游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的部分试点

造林工程分散在不同乡镇、片区的山坡沟壑,林木

被牲畜啃食严重.

(六)资金保障和监管问题突出

一是落实条例第５０条关于投资保障的规定存

在不足.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建立,市场化投入机

制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社会资

本投入积极性不高.沿汾市县普遍反映,“一泓清

水入黄河”工程资金缺口较大,特别是市县事权项

目由市县政府承担主体责任,资金筹措难度大.二

是落实条例第５２条规定的生态补偿制度还有差

距.目前,我省试行了汾河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但对重要支流源头和水源涵养地、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岩溶泉域重点保护区等重要生

态功能区域补偿还不到位.三是落实条例第５６条

关于执法能力建设的规定还有差距.沿汾市县普

遍反映,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严重短缺,执法

队伍能力建设与监管实际需求矛盾突出,难以满足

工作需要.

四、主要意见和建议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是山西人民母亲河.

今年１０月召开的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要

集中力量打好５个具有山西特色的标志性战役,其

中与汾河相关的有２个攻坚战,一是全力打好“一

泓清水入黄河”攻坚战,二是全力打好汾河谷地污

染治理攻坚战,汾河保护治理任务十分艰巨.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定扛起汾河保护这一重大政

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站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

代化的高度,深刻把握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严格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和汾河保护条例等法律

法规,聚焦突出问题,采取有力举措,坚持不懈推进

从根本上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

起来.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法治意识

各级各部门要自觉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

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汾河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切实增强汾河

保护的自觉性主动性,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制,加大黄河保护法和汾河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素

养,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

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政府、企业、公众共治汾河的

强大合力.

(二)进一步推动各项制度机制落地见效

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全

面贯彻落实条例规定,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严

格依法履行职责,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流域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河湖长制组织

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工作衔接制度,切实发

挥河湖长制制度效能.加快划定汾河源头保护区

范围,制定汾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案.健

全入河排污总量控制、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跨

区域、跨部门联合防治和联合执法机制.完善分洪

缓洪区(蓄滞洪区)布局与建设,加快构建现代防灾

减灾工程体系.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重点排污

控制区制度和地下水用水总量控制制度.

(三)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

要立足永续发展,着眼破解水瓶颈、强化水支

撑、确保水安全,全力做好流域治水兴水大文章.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全力推动重点领域节水.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

控,加强用水定额管理,严格取水、节水管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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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水环境承载力约束,合理规划工业发展布局

和规模,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行非常规水源纳入

水资源统一配置,加强城镇再生水利用,制定配套

政策,规范水权管理,盘活再生水利用市场.推进

高标准农田和节水型灌区建设,推进企业和园区深

度节水,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进生态景观节水.

(四)进一步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污染防

治力度

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把握关

键重点,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

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转

变.加强重点排污控制区管控,尽快建立完善限制

和禁止建设的产业清单、禁止排放水污染物和执行

更严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业清单.聚焦“一泓清

水入黄河”目标,把好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可以借鉴

磁窑河“把关工程”的治理经验,继续加强在城镇污

水处理厂末端、支流等入汾口处配建人工潜流湿地

等治理工程,促进断面稳定达到地表Ⅲ类水质.加

强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建设,加快补齐城中村、老旧

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管网等设施短板,大力实施

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实现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全

收集、全处理.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加快

化工企业“退城入园”转型升级.打好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攻坚战,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实施化肥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加强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五)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系统性科

学性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加大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推进实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从流域系统性和生态整体

性出发,强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

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水陆域,推进整沟治

理,实施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持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避免对生态系统过多干预.

坚持科学治理、综合施策,科学配置保护和修复、自

然和人工、生物和工程等措施,推进一体化生态保

护和修复.

(六)进一步加大资金保障和监督管理力度

要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

鼓励、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流域生态保护修复.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探索建立农村集中供水、污水处理、中水回

用统一建设运营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推动解决农村

污水治理难题.加大环境监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力度,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共享

机制,加快推进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加强

执法能力建设,提升基层部门履职能力,加大综合

执法监管力度.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

衔接,严厉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把法律权威树起

来、刚性约束发挥出来.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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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　纯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促进工作的省级地方性法规.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今年,常委会决定对«条

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的目的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省委相关部署要求,依法推进我省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工作,促进«条例»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为做好这次执法检查,检查组先后于６月、９

月和１０月,三次向省发改、工信、能源等部门及１１

个设区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摸底调查、征集有关情

况.在此基础上,以«条例»核心条款为基础,提炼

细化了８个方面的检查重点.９月２７日,检查组

召开动员会,听取了省政府及８个相关部门的工作

汇报.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７日,赴晋城、晋中两市开展

实地检查,部分常委会委员、省市人大代表参加了

检查活动.检查组深入厂矿企业,现场查验工作开

展情况,面对面听取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意见建

议;召开会议,听取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汇报,与各

级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和基层执法人员、企业代表

座谈交流,全面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此外,还委

托其他设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开展

相关调研检查活动,实现了省域全覆盖.现将检查

情况报告如下.

一、«条例»实施情况及主要成效

«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

彻«条例»规定,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紧密结合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和

碳达峰工作有关部署,统筹做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

和多元化利用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积极开展«条例»学习宣传.各级政府及

有关部门普遍开展«条例»普法宣传,利用多种媒

体、采取多种形式,推动«条例»进机关、进企业、进

厂矿.省能源局第一时间组织了全系统专题培训

会,编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１００问»学习资料,在

企业现场组织开展实地教学.晋城市利用“６５

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节能宣传周”等节点广

泛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特别是省政府成功举

办２０２３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及其煤炭清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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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能源安全与煤炭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以

及清洁能源合作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论坛等系列

活动,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宣传推广«条例»,营造

贯彻落实的良好氛围.

(二)各项基础性工作稳步推进.«条例»第４、

８、２５、２６条就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议事协调机制、

编制规划以及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财政资金支

持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此,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

落实.在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省能源局牵头建立了

我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

强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的协调指导和信

息共享;部分市、县两级也参照省政府建立了联席

会议制度.省政府全面启动了山西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中长期(２０２４－２０３０年)规划编制,在全国

率先制定了«煤炭绿色开采技术指南»«煤炭洗选企

业标准化管理规范»等地方标准.省能源局在官网

建立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公共服务平台,由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按职责更新内容,向社会提供政策咨询

等公共服务.今年以来,省财政下达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科技创新专项资金７６３８万元,支持项目２３

项;争取中央基建投资资金４．２５亿元,安排省级配

套资金０．８亿元,对四大省属煤企、４个市的４１项

煤矿智能化改造进行了支持.

(三)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成效明显.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的重要前提,也

是«条例»规定的重要内容.按照«条例»要求,政府

及有关部门严格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等量或

减量替代,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清洁能源替代、余热

余压利用、节能技术改造以及将煤炭消费指标分解

到重点用煤企业等措施,加大了煤炭消费控制力

度.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

１．８亿吨,增长１．６４％,保持了低速增长态势;截至

９月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累计发电占比达到２４．

５３％,同比增长１８．５３％;预计全年全省余热余压

余气完成发电量将可替代煤炭消费约４２０万吨.

(四)煤矿智能化绿色开采建设加速.«条例»

规定“鼓励和支持煤炭生产企业推行绿色、智能生

产方式”,为全流程规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系紧了

第一粒纽扣.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颁布了«山西省

智能煤矿建设指导规范»,提出２０３０年全省各类煤

矿基本实现智能化,比国家规划提前五年,全省煤

矿智能化建设已经驶入全面推进的快车道.截至

１０月底,全省累计建成７８座智能化煤矿,１３１６处

智能化采掘工作面,３０００余处固定岗实现无人值

守;晋中市寿阳县新元煤矿建成全国首座５G 矿

井,并通过“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验收,

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初步形成了以充填开

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等为代表的煤炭绿色

开采技术路线齐头并进、积极探索的良好局面,潞

安化工、晋能控股的部分试点还实现了较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煤炭洗选行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

煤炭洗选是清洁高效利用的重点环节.政府及有

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第１３条关于煤炭洗选

加工的规定要求,积极优化煤炭洗选企业布局,截

至目前,淘汰落后洗选企业３２１个,洗选产能３．２

亿吨/年.开展煤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规范评定

工作,加强行业标准化管理,全省已有１４１７个洗选

企业达到了标准化管理规范最低等级,洗选能力

２３．７亿吨/年.通过落实«条例»要求,目前我省经

国家核准的新建煤矿均配套建设了选煤厂.

(六)煤炭综合利用能力有效提升.煤炭的综

合利用既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内在要求,也是

«条例»规范的重要内容.按照«条例»规定,政府及

有关部门在煤电、煤化工、煤焦、瓦斯、矸石粉煤灰、

二氧化碳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力:加大煤电机组超低

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全省煤电机组已全部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达到了国家２０２２年确定的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大气污染物排放标杆水平;引导煤化工企

业利用煤炭生产高端炭材料、碳基合成新材料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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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产品,推动煤炭由单一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

变;推进焦炉煤气、化工尾气制氢,推动干熄焦余热

利用;在煤电二氧化碳捕集及资源化利用方面取得

积极进展,在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固废多元

素、多组分梯级利用方面初步形成规模,我省煤炭

清洁高效综合利用正在跃上新的水平.

二、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执法检查组发现,«条例»实施至今不到一年,

其中要求制定的制度措施以及相关机制等正在建

立完善之中,«条例»贯彻落实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工作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贯彻落实«条例»的深度不够.检查中发

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条例»的认知度呈逐级

递减趋势,越到基层认知度越低,对«条例»的主要

内容不了解、不熟悉,甚至不知道«条例»的实施,或

将«条例»与已出台的政策混为一谈.一些地方对

«条例»的学习不系统,培训走过场,学用脱节;宣传

注重即时性,长效宣传不够;普及方式比较单一,内

容不够全面深入,社会知晓度低,宣传效果不明显.

一些部门和企业落实«条例»还停留在思想层面,没

有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工作主要靠上级推动和外

在约束,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学习贯彻落得不实.

(二)长效机制需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中发

现,除省级已按«条例»规定开展规划编制外,市、县

两级都尚未启动;相应的配套政策、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和标准也亟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承担相应

管理职责的部门间联动协调不够,还没有形成齐抓

共管、推动«条例»贯彻实施的强大合力.企业开展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升级、提升煤炭综合利用效

能的科研基础薄弱,按照«条例»相关规定,推动企

业履行主体责任、开展相关研发创新的机制政策还

需进一步完善.

(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每个环节都需要科技的支撑,

提升相关技术水平是«条例»的核心要求.目前,煤

炭绿色开采受技术和成本等因素限制,还未能全面

推广;煤炭高效燃烧技术有待开发,关键煤气化技

术尚存在短板;煤炭高值化、低碳化转化技术需要

进一步优化;先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和装备推

广应用缓慢;二氧化碳规模化捕集、封存、利用因技

术、成本、效率等问题尚不能进入商业化运行.另

外,作为煤炭大省,我省在煤基科技创新方面具有

良好基础,但煤基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率还要进

一步提高.

(四)煤矿智能化绿色开采还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我省煤矿智能化建设技术成熟度不高,需要

人工干预的情况多,部分关键技术及设备面临国外

垄断,缺乏统一标准及规范.检查中了解到,煤矿

掘进工作面的智能化只实现了点的突破,成套智能

化技术装备或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智能化掘进技术

尚未突破.智能化建设进展也不够平衡,新建煤

矿、地质条件好的大型煤矿、国有煤矿智能化建设

进度快,而老矿、条件复杂的中小煤矿、民营煤矿建

设进度较慢.此外,各煤矿针对自身条件一矿一策

确定智能化方案,缺乏共性技术、平台等底层通用

性解决方案,煤矿间相互难以复制,不利于快速推

广应用.煤炭绿色开采还有制约瓶颈,在煤炭开采

中,矸石返井、充填开采并非新兴技术,伴随着煤炭

开采方式的不断革新,虽然国内外厂商、专家学者

和煤矿企业不断致力于充填技术的研究应用,但短

时间内难以取得质的突破,目前看相关技术还难以

全面推广.

(五)煤炭转化的竞争优势不够明显.煤炭转

化为各种化工产品,延伸煤炭产业链条,提升煤炭

资源价值是我省发挥煤炭资源优势,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一个主要战略方向,现代煤化工因此成为我省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条例»专门就煤炭

转化利用以及我省煤化工发展作出了规定.检查

中了解到,我省煤炭灰熔点高、成浆性和可磨性差,

现有成熟大型粉煤气化技术对我省煤种适应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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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兄弟省份相比,我省煤制油等煤化工项目还存在

运行成本高、经济效益差、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主要的煤化工产品也以合成氨、化肥、甲醇、聚氯乙

烯等初级产品为主,产业链条短,高附加值产品少,

煤化工企业亏损比较重.另外,我省化工园区建设

起步较晚,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引领作用

还不明显.贯彻落实«条例»规定,煤化工领域实现

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意见和建议

检查组认为,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做好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论述和对

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贯彻

实施法规的自觉性,严格落实«条例»的各项规定,

大力推动我省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用法治力量

牢牢守住生态文明底线,以法治之力护航我省高质

量发展.

(一)进一步加强«条例»的学习宣传.各级政

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条例»的学习宣传作为一项基

础性、长期性工作来抓,不定期组织开展条例解读

和专题培训,通过新闻媒体、门户网站等多种途径

广泛宣传,扩大条例的认知度和影响力;特别是要

着力增强执法人员、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人员学法、

用法、守法的自觉性,推动思想破冰、认识提升、工

作提质.省能源局作为«条例»贯彻实施的牵头部

门,要发挥好牵头抓总、协调指导、统筹推进作用,

切实引导各级各部门进一步提高对«条例»重要性

的认识,从而确保«条例»规定落地见效.

(二)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机制建设.省政府、

设区的市政府要按照«条例»第４条、第８条的规

定,着眼顶层设计,尽快出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规

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级政

府要在规划出台后,根据规划制定本地区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计划,并及时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条例»要求,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资源管

理、产业规划、标准设定、技术装备支撑等方面,加

快完善系列配套政策,并强化责任担当,各负其责、

加强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政策取向一致、步骤力度

衔接.

(三)进一步加大财税金融等要素扶持力度.

依法落实税收、土地等支持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购

买服务、贷款贴息、担保费用补贴等方式,支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的研究开发、

升级改造、应用示范和产业化发展.财政资金补贴

要重点向实施标杆水平改造的企业进行倾斜,培育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企业;积极争取煤矿安全改

造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加快煤矿智能化改

造.统筹协调煤炭与煤层气开发,促进地面煤层气

开采、井下瓦斯治理、煤炭安全生产的有序衔接;支

持具有资源潜力的既有煤矿增批上部、深部煤炭资

源,推进资源枯竭煤矿相邻资源就近接续,以及夹

缝、边角资源的有序出让.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和社

会资本进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关领域.

(四)进一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及

有关部门要加强相关科技计划的统筹安排,重点支

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燃

烧、低阶煤分质分级利用、煤制特种燃料、煤制生物

可降解材料技术研发和技术推广.要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大力支持和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

作共建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围

绕提高原料用煤综合利用效能、高端碳材料和碳基

合成新材料等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并培育壮大一批

示范引领项目,加快煤炭由燃料向原料、材料、终端

产品转变,推动煤炭向高端高固碳率产品发展.要

盯紧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关键环节,开展科技人才评

价改革,优化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煤基领

域链长、链主企业带动作用,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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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进入市场.

(五)进一步推动特殊煤种的高效利用.要根

据动力煤、无烟煤、炼焦煤等煤种差异,支持煤化工

企业优先将肥煤、焦煤、瘦煤、无烟煤等特殊和稀缺

煤种用于冶金、化工、材料等行业,生产高端碳材

料、煤制油、碳基合成新材料和终端产品.要坚持

以技术、工艺、装备研发为突破口,围绕煤制油、煤

制气、煤制烯烃等方面,培育壮大一批引领示范项

目,着力破解煤化工行业运行成本高、经济效益差、

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六)进一步加快煤矿智能化绿色开采建设.

要立足我省地质条件和煤炭开采实际,坚持向纵深

推进绿色开采技术试点示范,将其作为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工程和长期任务.在强化技术支

撑的基础上,鼓励、指导煤矿企业因地制宜开展绿

色开采技术路线的探索应用,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成熟样板.要注重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相

结合,有序、分步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全面展开,在

２０２３年至２０２５年推动全省各类煤矿智能化改造

全部开工建设基础上,确保２０３０年全省各类煤矿

基本实现智能化,并力争有所提前.

总的来看,这部«条例»虽然实施时间不长,但

成效已经积极显现.下一步,执法检查组将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各项

决策部署,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持

续做好后续跟踪督办工作,推动有关问题得到解

决,促进«条例»真正落实落地,为我省纵深推进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提供

有力的法治保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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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志川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人口快速老龄化将深刻改变我国人口结构、社

会治理模式、伦理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是影响我

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山西省６０岁及以上人口为

７１１．０７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２０４３％,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０６３个百分点.其中６５岁及以上

人口５０４０５万人,占比１４４８％.按照联合国老

龄化标准,我省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预测到２０３５年,我省６０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

１０７１９３万人,占比高达３２２８％,即每３个人中就

有一位６０岁以上老人,届时全省将进入重度老龄

化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

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

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把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省委安排,２０２２年我省出台

了«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为我省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

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３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今年６月至１１月,常委会成立执法检查组,对«条

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常委会党组高度重视此次执法检查工作.罗

清宇副主任多次听取汇报,张志川副主任担任执法

检查组组长,社会委主任委员闫喜春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常委会委员、社会委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

构成.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大同、长治、晋城、运城４

市开展实地检查,委托其余７个市同步开展检查,

实现１１个市全覆盖.

本次执法检查有以下４个特点:一是坚持问题

导向.执法检查紧扣«条例»规定,抓住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９个方面检查重点,全过程

严格检查.二是覆盖面广.检查了公办、民办、公

建民营等不同性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嵌入式养

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等不同服务模式的养老机构

３１个.检查社区１１个,对河曲县农村养老餐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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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蹲点调研、案例剖析,赴浙江、上海学习考察.三

是检查方式多样.采取随机抽查、蹲点调研、发放

调查问卷和召开不同层级座谈会等方式,全面了解

情况.四是发挥专家作用.组织具有专业背景的

人大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执法检查２３人次.

二、法规实施成效

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

«条例»赋予的法定职责,在条件不足、人员不足、经

费不足等困难面前,努力工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

«条例»颁布后,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原有各项

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制定出台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实施意见»«山西省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推进居住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关于建立养老服务从

业人员一次性入职奖补的通知»«完整居住社区建

设标准(试行)»等政策文件.晋中市出台«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方案»;阳泉市出台«居家养

老服务规范»;临汾市出台«居家养老服务指导目

录»等.

(二)进一步加强服务供给

省政府连续４年将城镇社区养老幸福工程列

入民生实事,建设省级社区养老示范项目１９０个.

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全省现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１４４５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１７８个,床位１２

万张.

全省利用农村闲置学校、村委会等设施,建成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８１５９个,惠及农村４０多

万留守、空巢老人.

提高经济困难、高龄老年人补贴.将６０周岁

以上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

等老年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

起,把１０９万城乡低保家庭中８０周岁至９９周岁

老年人生活补贴由每人每月５０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不低于７０元.

组织医疗机构深入社区开展老年痴呆预防、体

格检查等活动,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病早期筛

查、干预及分类指导.截至２０２２年底,６５岁及以

上 老 年 人 城 乡 社 区 规 范 化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率 达

６９９２％,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７３６８％.

健全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将２９项医疗康复

项目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高血压、糖尿病

“两病”符合规定的门诊用药医保报销比例达５０％

以上.

(三)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

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在晋城开展国

家级试点,在临汾开展省级试点,４２９７人享受居家

护理待遇,为长护险在全省推广探索经验.

召开全省医养结合工作现场推进会,鼓励社区

养老、医疗机构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目前全省已

建成医 养 结 合 机 构 １１２ 所,医 养 结 合 床 位 ２５

万张.

在全省２２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层医养

能力提升行动,重点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探索提供

居家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截至１０月３１日,已规范

建档管理老年人８３３６９人,与６６３９名失能的重点

服务对象签订上门服务协议,开展服务７７８８人次.

构建省级“康养山西”智慧平台,为老年人提供

信息查询及服务定制等快捷便利的线上服务.精

准对接需求与供给.

实施养老从业人员入职奖励制度,对于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科学历、大专学历、中专学历分

别给予６万元、５万元、４万元、３万元的一次性入

职奖励,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养老护理队伍,改善护

理从业人员结构.

各地按照“政府主导、依托社区、家庭尽责、社

会参与、保障基本”原则,逐步探索出以党建为引

领,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新模式,通

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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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打造“１５分钟养老服务圈”.１１个设区的市都

涌现出了一些可复制的典型经验.

对部分特殊困难老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对

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实行奖补等等.

(四)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

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央广新闻、中国社

会报、山西日报等主流新闻媒体进行«条例»宣传、

解读.

三、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条例»实施还不到一年,总的看,还有一些重

要问题亟待解决.

(一)领导体系应尽快完善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老龄相关工作职

责由国家卫健委调整到民政部,要求各省在今年年

底前完成改革.我省改革正在进行中,要尽快按时

间完成.同时,根据兄弟省市经验,建议成立“山西

省老龄协会”.

(二)养老规划和标准应尽快出台

«条例»第八条规定,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应当编制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检查发现,仅阳泉市、晋中市、忻州

市３市已完成,太原市正在编制中,其他市均无

进展.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省市场监管部门会同

民政等部门制定本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并依

法向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检查发现,该标准目前尚

未出台.

(三)现有养老政策没有完全兑现

«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为养老机构提供税收减免、床位补

助、运营补贴、购买服务、财政贴息和用水、用电、用

气、用热等优惠政策.

检查发现,朔州市、忻州市没有完全落实养老

机构新(改)建床位一次性建设补贴,大同市、朔州

市、忻州市、长治市、运城市没有完全落实运营

补贴.

部分民营养老机构因政策衔接、消防审验问题

无法享受资金补贴等扶持政策,部分社区在暖气费

缴纳时未落实居民生活类价格.城镇养老幸福工

程的建设要求市县按照不低于省级补助标准给予

配套,但根据绩效评估结果,市县配套和自筹资金

到位率仅为３６％.其中,临汾市、运城市配套资金

未落 实,阳 泉 市、吕 梁 市 配 套 资 金 到 位 率 不

足２０％.

同时,我省出台的多项政策措施在指标落实上

还存在不少困难,部分养老服务项目还没有解决规

划和建设“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如,«条例»第十

条规定可以购置改造存量资源作为养老服务设施,

但实际操作中存量资源没有对外公开公布,购置改

造路径不明,存量资源实现再利用比较困难.

(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严重不足

«条例»第九条规定,新建住宅区应当建设配套

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

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简称“四同步”).

检查发 现,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底,全 省 城 市 社 区

２９４１个,只有１６２３个社区有养老服务设施,覆盖

率仅５５％,距“十四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

盖率不低于９０％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自２０１４年“四同步”政策实施以来,全省共新

建住宅小区１５８３个,其中仅有１３７个小区按要求

配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率为８６％.除晋城市

外,多数市县在“四同步”落实方面还没有取得实质

性进展.特别是«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仍有个别住

宅小区没有实现“四同步”,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的问题.

«条例»第十条规定,已建成的住宅区养老服务

设施未达标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通过购置、置

换、改造等方式统筹配置.

检查发现,大多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没有把配

齐养老服务设施列为改造任务.闲置用房改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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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养老设施、培训疗养机构转型为养老机构推进力

度不大,养老服务存量用房资源转化在资产划转、

土地用途调整、规划衔接等方面存在梗阻.

(五)农村养老机构运行不畅

我省农村养老机构既存在数量不足问题,更存

在运行不畅问题.目前全省还有１３个县没有公办

养老机构;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率仅为

１９％,与国家“十四五”设定的６０％目标值差距

较大.

现有的３６３个乡镇敬老院,近４０％建于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房屋老旧、设备简陋、适老化程度

低,不符合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国家标准,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

全省１８８１１个行政村共有农村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８１５９个,占比４３％,覆盖率不到一半.农

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主

要依靠政府运营补贴.据统计,２０２１年度全省农

村日间照料中心的总收入为１１８９７８万元,其中政

府 补 贴 ８０００５３ 万 元,占 ６７２４％;总 支 出

１３７０５７７万元,缺口１８０７９７万元.由于财政补

贴标准偏低,加之大多数村集体经济薄弱,难以保

证正常的服务运转,冬季运营难尤为突出.

(六)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亟待提高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精神慰藉、

安全指导等四类服务.

检查发现,社区居家服务能力不能满足和契合

老年人需求.全省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的社区１３５７

个,占社区总数的４６１４％,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的

行政村５６５４个,占比３００６％,助餐服务覆盖不够

广泛,助餐服务企业的标准化、连锁化、规模化水平

较低.

许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以棋牌电视、文体

娱乐等自主活动为主,不具备提供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等专业服务的能力,一些社区仅能提供简单家

政服务,谈心抚慰和心理疏导更加缺少,难以满足

老年群体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较弱.绝大部分社区养老

机构配备医疗服务难度较大,仅能满足配药送药、

日常护理等基本需求,未能为老年人提供充足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延伸性的医疗保健服务.老年

人迫切需求的慢病、康复和优先便捷就医等服务未

能有效对接.实践中家庭医生提供的诊疗服务有

限,康复护理等缺乏收费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制

约了延伸性医疗服务的开展.

医养结合全方位衔接困难.由于医、养分属不

同的管理部门,受土地性质、工作范围、审批规范、

设计要求等因素影响,多数养老机构难以同时具有

医疗资质,入住老年人难以直接在院内享受医保待

遇.我省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过１００万人,老年

人的医疗护理和长期照护需求十分迫切,养老机构

床位紧张,远不能满足需求.

(七)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存在巨大缺口

«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人社部门、民政部门

应当将养老服务技能培训纳入城乡就业培训计划,

并给予养老护理员适当补贴.«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养

老相关专业或课程,培养养老服务管理和养老护理

人才.

检查发现,全省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强

度高地位低、流动高薪酬低、年龄高技能低“三高三

低”现象,人员招不来、留不住,特别是具有医养结

合技能的长期护理服务人员十分紧缺,严重制约了

养老服务供给.目前,全省养老护理从业人员不足

３万人,与２０万张养老床位,７１１万老年人完全不

相匹配.

全省７所本科院校１６所职业院校开设老龄教

育相关专业,每年毕业约５００人,远远难以满足市

场需求.有意愿成为护理员的从业人员普遍年龄

偏大,按照现有政策,年龄超过５５周岁的女性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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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６０周岁的男性参加培训无法享受相关补贴,参

加工作后无法缴纳工伤保险,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用

人风险和成本.

(八)部门协同亟待加强

社区居家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多、

覆盖人群广、政策性强.«条例»中涉及各级政府及

相关部门职责的规定共有２０条.检查发现,各部

门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还不够

强,相互协同合作还有待提高,相关配套政策也亟

待有效衔接.

(九)政府责任还未完全压实

«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制

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督管理责任清单.检查发

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考核评价制度尚未普遍建

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督管理责任清单也未全部

制定.

除以上九类问题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一是消防验收困难.有些养老服务机构租用

老旧房屋开办,消防设施配备不到位;有的虽然按

照要求配备了消防设施,但因历史原因无法提供消

防验收需要的房屋建设土地、规划等手续,致使无

法通过消防审验正常运转.

二是适老化改造还不到位.根据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出台的省“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全省计划

改造特困老年人家庭２万户,与２０２２年１月民政

部下达的６８万户改造任务相比,改造资金缺口较

大,工作进展较慢.

四、执法检查的意见和建议

以上问题直接影响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及时有效加以解决.

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作为,认真整

改,确保我省老龄工作跟上全国的步伐.省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将对政府整改情况及时跟踪和监督.

同时,为不断加大«条例»的贯彻实施力度和效果,

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加强对老龄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加强党对老龄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作用,进一步整合和加强老龄工作委员会

的职能,强化老龄委和老龄办的能力建设,完善老

龄工作顶层设计和推动机制.

健全完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构建建设、运

营、服务、监管相匹配的部门协同架构,提高应对复

杂、交叉、动态、个性化问题的响应速度和柔性服务

能力.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

核,制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督管理责任清单.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保证城乡社区老龄工作

有人抓、老年人事情有人管、老年人困难有人帮”的

指示精神,充实县、乡两级老龄工作力量,利用各种

资源,切实解决基层老龄工作人员短缺的问题.

(二)要加大资金投入

继续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入力度,强化财政资

金统筹整合,优化财政投入结构.财政资金要确保

“兜底”所需,确保政策资金到位,确保向农村和困

难人群倾斜.

要优化支付方式.由“补床位”向“补人头”转

变,变“供方补贴”为“需方补贴”.

要用好福利彩票公益金.提高彩票发行规模,

优化支出比例,省级用于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彩票

公益金占比应不低于７０％,市级政府用于养老服

务发展的彩票公益金应不低于５５％.

要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清单.针对健康、失能、

经济困难等不同老年人群体,根据财力状况、个性

化需要等分门别类,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清单目录,

既保障基本又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

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研究如何发挥财

政资金和彩票公益金的杠杆作用,提高金融支持老

龄工作的力度.

(三)要开放和培育养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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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老龄事业

和老龄产业必须协同发展.政府在发挥老龄事业

“兜底”作用的同时,要着力培育老龄产业,发展“银

发经济”.政府要在市场主体培育、市场规则制定、

市场行为监管等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规划、土

地、建设、管理、税收、金融支持、购买服务、专项补

贴、营商环境等方面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

企业的积极性.

(四)要加快培养人才

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训、使用、评价和激励机

制,综合采用岗位津贴、职业资格补贴、社会保险补

贴等方式,逐步提高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和福利待

遇,确保养老服务人员招得到、留得住、干得好.要

大力支持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养老服务、养老

护理、中医养生等相关专业,鼓励大中专院校毕业

生加入服务队伍.

(五)要大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综合考虑区域老年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和分布

等因素,科学配置各类养老服务设施,逐步建成“１５

分钟养老服务圈”.

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内容与方式,增强服

务精准性和契合性.继续探索“社区＋物业＋养老

服务”等模式,引导物业企业将服务范围向老年家

庭延伸,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行、助医、助

洁、助购、助急”等服务.

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

身教育体系,加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探索建立

市场化运作的老年大学、老年学习乐园,满足老年

人“精神养老”需要,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

拓展智慧养老应用.建立全省统一的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全力打造“智慧养老服务地图”.实现

养老供需精准对接.

实施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工程,积极打造

市、县、乡三级联通的医养联合体,探索“楼上养老,

楼下医疗”的新型服务场景,积极推进家庭养老照

护床位和老年人家庭病床建设.

(六)要健全志愿者服务体制机制

健全志愿者服务体制和褒奖机制,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养老志愿服务.鼓励各类公益性社会组织

和慈善组织加大对老龄事业投入.鼓励各类企业

对老龄事业进行慈善捐助.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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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副省长　熊继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金湘军省长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请予审议.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

作,多次召开会议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

单位把审计整改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全面履

行整改责任,认真整改审计发现问题,推动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有关市县①和部门单位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严格执行省人大

常委会第４次会议有关审议意见,积极整改审计发

现问题,审计整改取得明显成效.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０

月底,«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各有关市

县和部门单位通过调整账务、加快资金拨付、追缴

退回、统筹盘活、制定计划措施等方式,立行立改、

分阶段整改、持续整改问题金额２５５亿元,制定完

善相关制度办法３５５项,追责问责６０７人.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有待增强问题.

对未及时收回国有资本收益问题,省财政积极督促

相关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及时申报、上缴国有资本收

益,申报工作已基本结束,上缴工作将于年底前完

成.对未及时安排使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结余资

金问题,省财政已安排使用结余资金１１１亿元,其

余１８４亿元将用于２０２４年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对未按计划化解隐性债务问题,

省财政设立化债奖励资金,加大化债引导力度,并

积极督促有关单位认真履行偿债责任,确保全省化

债任务按时完成.对部门单位结余资金未及时收

回问题,省财政已将部门单位２７亿元结余资金收

回.对收回的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问题,省财政已

将１２２７亿元存量资金安排用于有关企业注册资

本金和基建项目等支出,其余１４２９亿元将用于城

商行风险化解等事项.对统筹安排的存量资金二

次沉淀问题,省财政已将１３１９５１万元沉淀资金全

部收回.

(二)关于预算支出功效未充分释放问题.对

部分财政资金未在规定时间分配下达问题,省财政

积极加快预算支出进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已分配

使用８１７亿元,中央转移支付和省级专项资金

１１４５亿元已全部下达或收回.对部分资金未按

规定办法标准分配问题,省财政重新修订化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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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均衡性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并将多分配的

７８０２万元化债引导资金收回.对中央直达资金支

出比例不高问题,省财政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和渔业发展补助

支出进度分别达到９３％和７２％,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补助支出进度提高６９个百分点.对部分项

目预算未形成有效支出问题,省财政督促相关单位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涉及的预算资金已支出１１９

亿元,其余未支出资金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拨

付.对下达的企业信用保证基金配套资金未发挥

效益问题,临汾市已开展基金相关业务,忻州市制

定基金管理办法,待选定合作银行后,将及时开展

相关业务.

(三)关于新增专项债券管理还需加强问题.

对已完工项目申领专项债券问题,省本级已将分配

的７１６万元债券收回并调整用于其他项目建设,太

原、应县等６个市县规范项目申报,加强项目审核,

进一步提高债券分配的科学性、有效性.对结余专

项债券未及时盘活问题,省本级和昔阳县已将结余

的１４亿元专项债券全部收回并调整用于其他项

目建设.对部分专项债券滞留问题,省本级和临

汾、祁县等３８个市县已将滞留的专项债券支出

１１２２亿元、收回或调整用途４亿元,其余专项债

券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时拨付.对自行调整专

项债券使用用途问题,省本级和晋城、右玉等７个

市县已将３１９亿元专项债券调回原定用途,其余

专项债券正积极筹措资金归还原渠道或履行调整

报批程序.对已完工项目无收益债券利息由财政

负担问题,大同、介休等１１个市县通过完善项目配

套设施等方式,不断提高项目运营水平,已取得收

益并上缴财政１６６７６２万元.对已完工项目收益

未按规定用于还本付息问题,方山等３个县已将项

目收益３８５３８万元收回财政;阳泉、兴县等５个市

县督促项目单位严格履行偿债责任,按照既定资金

平衡方案归集偿债资金,确保到期债务及时偿还.

(四)关于绩效管理和决算草案编制水平仍需

提升问题.对未同步下达预算绩效目标问题,省财

政加大预算绩效管理和考核力度,要求预算与绩效

目标同步编制,调整预算与调整绩效目标同步进

行.对决算草案经济科目反映的支出不准确问题,

省财政实行从预算编制到决算编制的闭环管理,要

求部门单位严格按照下达的经济科目进行列支,确

保决算编报真实准确.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预决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问题.对

预算编制不完整问题,省政协办公厅等９个部门单

位严格执行预算编制有关要求,将房租收入、历年

结余等编入年度预算.对预算编列不准确问题,省

公安厅、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已将多编列

或重复编列的１３２４１万元项目预算如数退回财

政.对支出预算未细化或脱离实际问题,省工信厅

等１３个部门单位加强项目储备,强化项目申报审

核,编实编细支出预算.对决算草案编报范围不完

整、不准确问题,省文旅厅等１０个部门单位严格按

照决算编制有关要求,规范设置会计科目,及时确

认收入,清理往来账款,确保决算编报范围完整、数

据准确.

(二)关于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问题.对应

收未收学费、房屋租金等收入问题,省教育厅督促

所属３４所高校加强收费管理,已清收学费、住宿费

１２２亿元;省无线电管理局已将房租收入８０万元

全部收回.对未及时上缴非税收入问题,相关部门

单位已将５１５８３９万元非税收入上缴财政.对无

预算、超预算、超范围列支问题,省商务厅、山西师

范大学实验中学等４０个部门单位完善预算支出和

财务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防止类似问题再次

发生.对虚列支出问题,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与

信息技术学校等７个部门单位强化预算支出管理,

将虚列支出资金收回或形成有效支出.对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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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款等问题,省体育局、省田径游泳运动中心已

将多支付的６５９１万元费用收回并上缴财政;省发

展改革委、省肿瘤医院等１８个部门单位规范支出

管理,严格采购行为,进一步增强支出的合规性、效

益性.

(三)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执行不够到位问

题.对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指标设置不科学

问题,省水利厅、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等２１个部门

单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和绩

效评价指标,不断提高绩效管理水平.对未按规定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和评估报告内容不完整问题,省

财政将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入库和申请预算的

必要条件,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规范事前绩效评估,

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绩效评估重要内容.对预算

绩效自评程序不规范、结果不真实问题,省公安厅、

省水利厅等４个部门采取聘请第三方、优化考核目

标等措施,规范绩效自评程序,提高绩效自评质量.

对绩效运行监控不到位问题,省商务厅、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将严格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运行动

态监控,并及时上报绩效监控报告.对预算支出绩

效不高问题,省发展改革委、省会计服务中心已将

项目结余资金５１２７５万元上缴财政;省卫健委、省

红十字会等２８个部门单位将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

支付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关于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问题.

对未制定资金或项目管理办法分配资金问题,省发

展改革委、省文旅厅等３个部门正起草相关制度办

法,进一步规范资金和项目的分配管理.对分配程

序不合规、超范围分配等问题,省商务厅、省生态环

境厅等３个部门已将未按规定办法分配的１４７亿

元专项资金收回;省乡村振兴局、省工信厅等８个

部门完善资金管理办法,严格分配审核,确保专项

资金分配规范有序.对未按项目预算用途使用专

项资金等问题,省有关部门单位及相关市县积极归

还原 资 金 渠 道,账 务 调 整 ４４０６６２ 万 元,清 退

２５７４５６万元.对分配的专项资金滞留问题,省住

建厅、省乡村振兴局等９个部门督促市县加快项目

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专项资金已支出１３５９亿

元.对分配结果不公开、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等８个部门加强项目管理,

规范项目招投标和资金拨付程序,及时公开分配结

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实方面问题.

对省级专项资金下达时间较晚、滞留市县财政或项

目单位问题,省发展改革委通过提前组织项目申

报、将资金匹配至具体项目等方式,推动投资计划

及早下达;同时督促市县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滞留

的专项资金已拨付使用１５亿元.对政府数字消

费券专项资金未按计划下达、滞留市县财政问题,

省商务厅组织各市县开展资金清算,不断提高资金

管理绩效.对乡村e镇建设任务未完成问题,省商

务厅积极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完成建

设任务.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未发放问题,

省财政厅督促有关县已向企业发放补贴２０５亿

元,其余２２８３万元补贴待完成资料核实等工作后

即可拨付.对“链主”企业奖励资金未下达问题,省

工信厅制定重点产业链培育激励方案,细化“链主”

企业奖励政策,年底前将全部下达奖励资金.对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专项资金未发放至相关企业问题,

省财政督促各县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向企业拨

付专项资金１４４２１９万元,其余１０６７８１万元专项

资金年底前完成拨付.对政府采购支持市场主体

相关政策未落实问题,省财政厅已对政府采购系统

进行优化升级,系统将对保证金收取进行强行控

制,确保减半征收中标企业投标保证金政策有效落

实.对未按要求减免市场主体房租问题,山西大学

等１４个单位已按要求减免了相关市场主体涉及的

４９６１６万元房租.对超标准收取、未及时退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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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金问题,省文旅厅、省社会福利精神康宁医院已

清退各类质保金３７０７万元;省自然资源厅正研究

制定我省矿业权保证金收取标准,待文件正式印发

后,将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对部分学校拖欠工

程款问题,省教育厅要求有关学校制定清欠方案,

建立防范和治理拖欠账款的长效机制,山西能源学

院等８所学校已清偿拖欠工程款１６２５２２万元.

(二)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方面问题.对教育资助政策未落实问题,

左权等３个县已将符合条件的农村学生纳入教育

资助政策享受范围,并及时进行了资助.对交通补

贴政策未落实问题,岚县等８个县加强政策宣传,

简化补贴发放程序,已发放脱贫群众外出务工交通

补贴３６万人次.对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不及

时问题,广灵等６个县及时排查相关情况,已将符

合条件的群众纳入监测和帮扶范围.对帮扶措施

不精准问题,大宁等４个县逐一核实监测对象有关

情况,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精准实施产业

帮扶、就业帮扶、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对技能培

训效果不佳问题,平顺等７个县根据企业用工需求

和劳动力就业意愿,针对性开展订单式、项目制培

训,不断提高培训人员的就业率.对产业帮扶项目

闲置问题,石楼等６个县１２个项目已投入运营,其

余１０个项目正通过吸引资本承包经营等方式积极

盘活.对违规使用光伏发电收益问题,相关县已将

１１１５６万元光伏发电收益收回或归还原资金渠

道.对资产未及时确权登记入账问题,应县等５个

县已将１３１个产业帮扶项目资产确权登记入账.

(三)关于困难群众救助方面问题.对未及时

足额分配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问题,太原、

泽州等３个市县已将救助补助资金８２８６９７万元

全部分配拨付到位.对少配套残疾人两项补贴问

题,河曲等１０个县已将残疾人两项补贴１１７４０８

万元足额配套到位.对供养机构套取资金问题,相

关市县已追回集中供养机构套取的儿童和特困人

员生活费补助资金２２０８７万元,并对相关人员进

行了追责问责.对不符合条件人员违规享受救助

待遇问题,大同、浮山等６８个市县已追回不符合条

件人员违规领取的补贴１７３７３５万元,并追究了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对重复享受救助待遇问题,霍州

等５１个县已追回保障对象重复享受的救助资金

１８７６万元.对扩大范围支出救助补助资金问题,

闻喜等５个县强化救助补助资金支出管理,归还原

资金渠道２４４３３万元.对截留克扣救助补助资金

问题,阳泉、娄烦等８个市县已发放截留克扣的资

金７７５３万元,今后将严格执行相关标准要求,确

保各项救助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四)关于中等职业学校运行和管理方面问题.

对基本办学条件达标率不高问题,省教育厅、省人

社厅等部门已联合印发全省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

标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建强一批、整合一批、转型一

批、集团化一批、撤销一批等措施,推动各地职业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规定标准要求.对部分学校

未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合作较为简单问题,相关学

校认真落实有关要求,积极与优质企业对接,共建

实训基地,工学结合,订单培养、学徒制培养,深化

校企合作,提高办学质量.对未按规定签订校企合

作协议问题,相关学校规范校企合作等管理工作,

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合作协议,并按协议开展具体合

作.对应发放未发放国家助学金问题,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已督促相关学校,严格执行助学金提取规

定,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向符合条件学生补发国家

助学金.对违规向学生收费问题,相关学校已将违

规收取的１５８２８万元资金退还或用于抵顶学生其

他费用,并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收

费的项目和标准.对未及时清退代收款问题,相关

学校已清退教材费、公寓用品费等代收款４０８８万

元,并调整收费方式,完善财务制度,防止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对虚报在校学生人数套取财政补助问

题,相关学校已将套取的７２７８万元资金上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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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今后将加强学籍动态管理,核准在校学生人数,

据实申领国家财政补助.对生均经费不达标准要

求问题,省教育厅已督促相关市县认真落实有关政

策规定,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推

动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四、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修复资金审计方面问题.一是对资金管理使用不

合规问题.忻州、宁武等５个市县已将拨付主管部

门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的５９３９亿元专项资金全部

支出或退还财政;娄烦、万柏林２个县已将超进度

支付的３０５亿元工程款及利息全部收回.二是对

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问题.尖草坪等４个县将在

今后项目建设中,认真做好实地勘测,科学编制设

计方案,尽量减少实施中的调整变更;太原、忻州２

个市已全部完成７９个项目的竣工验收.三是对工

程项目未达预期目标问题.娄烦等５个县已对不

达设计要求的苗木进行了更换、补种,以及通过重

新覆土等方式,提高项目建设质量;宁武、静乐２个

县已对不达标及死亡苗木进行了更换、补种,并积

极修复损毁设施,实施封山禁牧,确保林木成活率.

(二)关于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

方面问题.一是对资金分配管理不规范问题.长

治、寿阳等２２个市县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办法,规范

公益性岗位管理,收回扩大范围支付的就业补助资

金１４８９６万元;省本级和太原、平遥等２２个市县

已收回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的失业补助金、失业

保险金及相关待遇２４３６４万元.二是对职业技能

提升政策落实不精准问题.省本级和太原、襄垣等

２９个市县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补办培训课程,收

回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和企业、机构发放的职业技能

培训和取证补贴６４７０５万元;汾西矿业有限公司

等４３家企业、机构已将通过多报培训合格和取证

人数等方式套取的７４７７６万元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和取证补贴退回.三是对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政策

落实不严格问题.省本级和晋中、杏花岭等２３个

市县向不符合条件单位和人员发放的就业见习补

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２１８６３万元已全部收回;

长治市已将未及时发放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一次

性求职创业补贴２４９万元全部发放.

(三)关于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和资金使用

审计方面问题.一是对救灾资金管理还需加强问

题.临汾、长子等１２６个市县积极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未形成支出的救灾资金已

拨付使用或收回财政９２１亿元,其余４２５８７３万

元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完成支付;４２９个水毁

基础设施修复建设项目已通过多种渠道弥补了

６６２亿元的资金缺口;新绛等１７个县已通过追

回、调整账务等方式,将超范围使用的６６３８３５万

元救灾资金全部归还原渠道.二是对项目推进缓

慢问题.相关县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未按期开工的

项目已有９２６个开工建设,其余２３个项目正积极

协调推进;未按期竣工的项目有１２４４个已竣工,其

余４６个项目２０２４年底前完工.三是对项目未达

建设要求问题.寿阳等１５个县积极推进项目建

设,存在安全隐患的１４项工程已基本完成修缮加

固,其余１项工程已采取临时保护措施,２０２４年底

前完成修缮加固.

(四)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和项目审计方

面问题.一是对项目选址不当问题.万荣、稷山２

个县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

区”内建设高标准农田;万荣、尧都２个县在上图入

库时剔除了重复或禁止区域建设的高标准农田

３８７１亩,稷山县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等相关规划有效衔接,严格按规定要求进行

规划选址.二是对工程项目管理不严格问题.尧

都区严格工程量核算,追回多结算的工程款１４４４

万元,并在上图入库时将多报的１６２５７８亩高标准

农田建成面积剔除.三是对项目后期管护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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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相关县积极落实管护措施,及时补栽损毁的

防护林苗木,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万荣

县已将修复建设的灌溉设施纳入村集体固定资产,

并由村委会与设施承包人签订群众低价用水协议,

保障群众低价用水.万荣等３个县已将８７００９５

亩高标准农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其余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将在未来５年内逐步划入.

五、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一是

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相关企业对多计少计的收

入、成本费用和利润进行账务调整８６１亿元,如实

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６户企业已将

１４８亿元已投入使用项目转记固定资产.二是对

成本费用控制不严格问题.４户企业健全采购管

理制度,减少采购环节,追回多支付的采购价款

１４２８９万元;３ 户企业已追回多支付的工程款

３０４８万元,其余多支付的１３９７４１万元服务费、

材料款等正通过司法或从剩余结算款中扣回等手

段予以追回.三是对资产处置程序不规范问题.

相关企业进一步规范资产处置流程,并对相关资产

评估公司提起诉讼,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二)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

一是对资产风险管控不严格问题.２户金融机构

通过重新选取符合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抵债资产进

行评估以及与有意向买家进行协商等方式,积极推

动抵债资产处置;相关金融机构正通过诉讼手段恢

复债权,挽回因债务人以廉价物品冒充贵重物品抵

顶债务形成的损失.二是对违规开展业务问题.３

户金融机构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及时停办违规业

务,收回或置换违规发放的贷款１１３５亿元;３户

金融机构已取得６７４亿元抵债资产的物权或实际

控制权,处置抵债资产１９７２亿元,并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追责问责,剩余债权正积极追偿;２户金融

机构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办法,强化抵债资产定价程

序管理,严格抵债资产抵入的风险管控.三是对抵

债资产管理处置不到位问题.相关金融机构已取

得债务人易变现房产１０３亿元作为抵债资产,其

余４７００万元贷款将通过诉讼手段等进行追索;４

户金融机构通过法律手段维护相关权益,已取得

１５１４亿元抵债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并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追责问责;４户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抵债资

产管理,加快资产处置进度,已累计处置抵债资产

１７８８３亿元.

(三)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

一是对信息登记不准确问题.省财政已督促各级

财政和部门单位进一步夯实资产核算基础,做实对

账抵销管理,规范报告编制审核,全面提升政府综

合财务报告数据质量;４个部门单位已从账面调减

拆除、报废等资产１３８４２万元,其余３个单位已将

情况上报主管部门,正办理相关手续;相关部门单

位已将未及时登记入账的６６１亿元房产、设备等

资产登记入账,将３３１亿元投资补记固定资产.

二是对资产管理不到位问题.６个部门单位进一

步明确相关资产的产权归属,正办理资产的划转、

调拨手续;３个单位积极准备消防验收资料,将尽

快进行消防验收;４个部门单位已将１８３７８万元

闲置资产盘活,其余７个部门单位将通过出租等方

式盘活闲置的房产、设备.三是对资产处置程序不

合规问题.相关部门单位将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

理规定,对拟出租资产进行评估并履行相关审批手

续;２个部门已向财政部门备案核销资产２１５０６

万元.

(四)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方面问题.

一是对土地保护和利用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相

关市县加强临时用地审批管理,符合条件的办理用

地手续,不符合条件的及时撤销用地手续,并立即

拆除复垦,累计办理临时用地手续１２２８亩,拆除复

垦１２１２亩,同时,加快推进批而未供土地的清理处

置,已完成清理任务３４５万亩.二是对水资源取

用管控不严格问题.２４个县通过办理取水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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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置换等方式分类整治企业无证取水行为;１６

个县科学编制取水计划,积极争取黄河水用水指

标,加快超采区综合治理,推动水资源更好保护和

利用.三是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缓慢问题.

相关市县进一步加大相关项目推进力度,矿山生态

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任务已完成１０６４万亩,

绿色矿山建设、采煤沉陷区治理等任务正加紧实

施.四是对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管理滞后问题.

相关县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已完成改造任

务５０９６公里;相关县加快污水管网铺设,建立健

全再生水利用规划,积极推进中水回用管网及提升

泵站建设,不断提高污水收集率、处理率以及再生

水的利用率;３个市由市级统筹,签订跨县域生活

垃圾处置特许经营协议,产生的生活垃圾可就近运

往周边县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处理,同时积极配建

垃圾焚烧厂,对部分垃圾填埋场进行改造扩容,推

动填埋厂超负荷运行、焚烧厂能力闲置并存问题有

效解决.

从整改总体情况看,还有部分问题尚未得到彻

底纠正,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问题整改属于中长

期改革任务,需要随着改革持续深入推进,比如预

算管理、中等职业学校运行和管理等方面的一些问

题;也有些问题整改需要较长周期、具备相应条件

才能全面整改到位,比如土地批而未供、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闲置等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受客观因素

影响制约、情况复杂,整改难度较大,比如矿山生态

环境恢复治理任务未完成以及金融企业债权追偿

等问题.针对未整改到位问题,省政府将督促有关

市县和部门单位全面落实整改责任,持续深入推进

审计整改,特别是对一些整改难度大的重要问题,

要加强沟通协作,综合施策,推动审计发现问题全

面整改、彻底整改,更好将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

效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政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持续加强对审计整改工作的领导,不断巩固和拓展

审计整改成果,以更加扎实有效的审计整改助推我

省加快转型发展、奋进“两个基本实现”目标.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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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３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７月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认

为,省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主动担当、靠前发力,下半

年工作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要采取有力措施,抓紧

抓实,加快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同时提出以下

建议:

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增强财政政策的

精准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突出

对中小微企业和困难行业的支持.参照数字消费

券政策的做法,研究出台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好

政策.在银行信贷方面制定一些切实管用、能真正

解决企业实际困难的政策.

二要进一步加强财力统筹.加大对科技创新

和新兴产业、农村民生领域及基础设施建设、老龄

人群公共服务、教育医疗项目等领域的投入.要加

强对部门资金使用绩效的考核,强化财政资金绩效

成果的应用,对低效资金要收回统筹使用,真正做

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三要进一步做实项目谋划.相关职能部门要

分清轻重缓急,贴近实际需求,加强预算与规划、项

目的衔接,统筹推进项目谋划工作,为争取国家支

持做好准备.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

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

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 ２０２２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

于«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

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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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２４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

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８

月２３日,省人大常委会第１２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了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审议意见交你们研

究处理,相关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经征求省人大常委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意见建议后,请于１０月２５日前

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５日

附件２

转报省财政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３〕１２９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交办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２４号)收悉.

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财政厅认真研究处理,在

征求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意见后报来研究处理

情况的报告.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去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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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

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贵厅批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收悉,我厅高度重视省人大常

委会所提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并在工作中积极贯

彻落实.根据工作要求,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已征求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同意,具体情况

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１．加大财政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力度.为深

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按照省管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安排部署,围绕２０３０年基本

实现转型、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省

财政厅研究起草了«关于加强大事要事财政政策保

障支持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常务

会议通过,并经省委审定,将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实

施.«意见»提出了十方面４０条具体措施,充分发

挥财政政策支持引导作用,健全完善多元化资金投

入机制,加强大事要事保障,为加快推动我省高质

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财力保障.

２．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２０２３年我省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延续优化和创新实施的税费优

惠政策,确保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上半年,全

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１５５８亿元,其中,先

后 实 施 的 两 批 延 续 优 化 创 新 的 税 费 优 惠 政 策

１０４２亿元,留抵退税４７５亿元,其他政策４１亿

元.２０２３年省财政厅下达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８９２亿元,综合运用奖励、补助、贴息等方式,支持

中小工业企业上规升级、规范化股份制改造和“专

精特新”发展等.下达企业直接融资奖励资金

３７５０万元,大力支持企业上市融资.下达新入统

服务业企业(单位)奖励１７１亿元,对新增纳入统

计部门统计的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同时,

省财政厅积极做好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截

至目前省直部门、省属国有地方金融企业和省属文

化企业已清偿拖欠账款１３９亿元.

３ 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２０２２年,省财政厅

等６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财政金融联动机制体系

的实施意见»,通过给予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

贷款风险补偿、设立中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健

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完善创业担保财政政策等

措施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２０２３年下达山西

省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资本金２亿元,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资金１１７亿元,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

保费补贴资金１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补偿

０９亿元,积极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

企业融资力度.

二、进一步加强财力统筹

１ 做好大事要事保障.省财政厅将落实中央

及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预算安排首要任

务,建立省级财政大事要事保障工作机制,２０２３年

预算制定６张大事要事保障清单,新增和统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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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７２４４亿元,重点支持“两个转型”、中部城市

群和太忻一体化建设、市场主体倍增、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大

战略.执行中,按季度对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现

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对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偏

离目标的原因等进行分析,提出整改落实措施和建

议,对全年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预计.编制

２０２４年预算时,省财政厅围绕我省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１２个重大问题,已初步确定转型发展、

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乡村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城镇化建设、太原和大同双城率

先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７张大事要事保障清单,

要求各部门要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在现有清

单下,细化政策内容、安排具体项目,充分发挥大事

要事保障清单在加大预算统筹、保障重点项目中的

重要作用,全力支持大事要事保障清单项目实施.

２ 加大对重点领域资金投入.省财政厅加强

对教育、科技、农业、社会保障、医疗等重点领域投

入.２０２３年１－９月,我省民生支出３４５５９１亿

元,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７８４％,同比增长

７１％.其中科学技术支出６６８６亿元,同比增长

７６５％;农 林 水 支 出 ４３６２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４９％;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８３９０８亿元,同比增

长５３％;卫生健康支出４０１２９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教育支出６０４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６７％.

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科技攻关投入,支持全省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

全力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

扩容提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

化,支持县域普通高中建设,适当提高省属高等院

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标准,实施高等教育百亿工

程,支持高质量实施国家和省级“双高计划”,加快

建设“双一流”高校,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支

持“建高地、兜网底、提能力”强医工程,支持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全面推进领军临床专科、重点医

学实验室和卓越医学团队等方面建设,提升我省整

体医疗水平.稳妥做好社会保障政策提标扩围,合

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优抚对象、困难群众

救助等补助标准,扩大残疾人两项补贴范围,对符

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给予相应的救助.积极稳妥推

进我省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加大农村社会救助

投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实现城乡救助服务

均等化.

３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省财政厅组织省直部

门对２０２２年所有项目进行绩效自评,同时对２８个

项目、６个财政支出政策和２个部门整体绩效进行

重点绩效评价,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２０２４年

度预算安排、政策调整的重要参考.向３６个部门

反馈了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要求部门针对

存在的问题,制定绩效问题整改方案,抓好整改落

实,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组织省级部门

对２０２３年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所有项目资金

以及所有省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定期监控,

并对大事要事项目开展绩效监控.针对绩效监控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导督促部门单位通过完善制

度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落实整改,将绩效监控结果

作为年度预算调整、资金拨付等的重要依据.２０２３

年６月,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预算执

行进度的通知»,明确要求省级部门要强化对市县

对口部门业务指导,对分管资金下达市县后的使用

进度和绩效情况跟踪监督,并按规定及时对支出慢

的资金收回调整.

三、进一步做实项目谋划

１ 做好项目谋划和储备.要求各主管部门聚

焦政策方向、主导产业、区域发展做好项目谋划和

储备,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做实做

细项目储备,将立项依据充分、实施方案详实、绩效

目标科学、支出需求合理作为项目入库的基本要

求,项目入库前完成可行性研究论证、制定实施计

划等前期工作,做到预算一经批准即可实施,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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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算项目支出年初预算到位率要求达到７０％

以上.

２ 积极争取中央支持.今年３月,报请省政

府同意,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切实推进争取中央转

移支付和专项债券工作的通知»,建立起省财政厅

统筹抓总、各部门分领域负责、市县对口配合的工

作机制,组建了争取中央支持工作专班,制定印发

２０２３年争取重点项目清单.截至９月底,中央累

计下达我省转移支付２２４１４６亿元,相当于２０２２

年全年的９３６％.下达新增政府债券８２９亿元,

其中专项债券６０３亿元,增加２０亿元.争取到中

央竞争性试点试验示范项目资金４０１亿元,其中: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２０亿元、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６亿元、国家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５亿元、国土绿化４亿元、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２亿元、农村综合改革１５亿元、公共

就业服务能力提升１亿元、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０６亿元.

附件４

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７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１７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主任会议:

７月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后预算工

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了汇总

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１０月３０日,预算工

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省财政厅关于审议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

预算工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审议中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为导向,认真研究分析,细化分解任

务,积极推进落实.围绕进一步完善支持困难企业

和行业相关政策、加强财力统筹支持重点领域、提

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做实项目谋划等方面提出的

具体措施符合我省实际、切实可行.建议将省政府

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预算工委的研究意见一并

印发常委会会议.

以上汇报,请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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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副省长　熊继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现将省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省政府系统办理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的情况报告

如下.

一、建议办理基本情况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肩负

着全省人民的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历

史使命感、责任感,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思路和要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聚

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履行

职责,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宏观

性、前瞻性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对政府工

作的关心和支持,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省政府系统共承办建议６９９件,其中大

会期间建议６９０件,闭会期间建议９件.建议涉及

的方面有:科教文卫方面２１６件,占３０９％;农业

水利和乡村振兴方面１２３件,占１７６％;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４６件,占６５８％;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

７２ 件,占 １０３％;发 展 规 划 方 面 ７３ 件,占

１０４４％;资源和环保方面４７件,占６７２％;工业

方面 ３６ 件,占 ５１５％;法制建设方面 ２２ 件,占

３１５％;金融财政方面１３件,占１８６％;商业贸易

方面４５件,占６４４％;其他６件,占０８６％.分别

交由１１ 个市政府和 ５３ 个省直部门、单位研究

办理.

省政府系统各承办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建议

办理工作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自觉接受省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监督,通

过强化办理责任、加强沟通协作、狠抓办理落实、公

开办理结果等,扎实推动办理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

展,促进办理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确保办理任务圆

满完成.截至目前,６９７件建议已办理完毕,还有

１０月下旬交办的２件闭会期间建议未到办结期

限,有关单位正在抓紧落实.办理结果大致可分为

以下三种情况:

(一)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年内能够解决的

５２９件,占总数的７５８７％.这些建议紧扣中心工

作,贴近基层实际,反映群众需求,具有较强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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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行性.各承办单位认真研究,积极采纳,抓

紧办理落实.主要涉及:教育科技、农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文化和旅游建设、医疗卫生、环境污染防

治、工业转型升级、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二)所提问题近年内能够基本解决并已制定

解决措施或已列入改进计划的１４９件,占总数的

２１４％.这部分建议涉及面较广,情况较为复杂,

完全解决有一个过程.各承办单位积极制定工作

计划,落实相关措施,创造条件争取尽快解决问题.

主要涉及:养老、公路铁路水利等部分大项目建设、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开发区建设等方面.

(三)所提问题因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近年内

难以解决留作参考的１９件,占总数的２７３％.这

部分建议有的诉求很具体,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或

与现行政策规定、管理体制不完全相符,所提问题

一时难以解决;有的建议超前性很强,有关部门留

作工作参考.对这些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各承办

单位都已向有关代表作了认真细致的解释说明,并

基本得到代表的认可和理解.

二、主要做法

办理好人大代表建议,是尊重代表民主权利的

重要体现,是政府及其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省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

(一)坚持高位推动,细化办理责任.省政府把

建议办理作为接受人民监督、推进科学民主决策的

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省

政府领导主动领办分管领域的共７个方面６１件重

点建议,明确办理要求,部署具体任务,定期了解情

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２月１０日,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省“两会”建议提案办理

工作的通知»,安排部署了建议办理工作,要求各承

办单位务必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进一步创新办理方式、提高办理质量,认真吸纳代

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实实在在解决代表提出的困难

问题,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努力推动办理工作

从“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二是细化责任分工.

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综合协调督办,１１个市政府和

５３个省直部门负责具体承办,各单位建立了主要

负责同志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审核把关、业务处

室具体办理、办公室综合协调的责任机制,形成“层

层抓落实、人人有责任”的工作体系.

(二)完善工作机制,严格办理要求.创新实施

精准分件、合理调件、创新办件、严格收件和督查落

实五步工作法,建立无缝衔接的办理流程.一是完

善协同审查机制.提前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委对接,组织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等１９

个部门参加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建议组,协

助开展建议审核交办工作,建议质量进一步提升,

为“办”好打下良好基础.二是完善建议办理机制.

各承办单位认真总结建议办理工作中形成的好做

法、好经验,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下来,

同时,结合新的形势要求,不断完善联络员制度、交

办制度、内部协商制度、激励表彰制度,进一步提升

了办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三是完善协调配合机

制.对部分综合性强的建议,明确主、协办单位,主

办单位拟定答复意见前与会办单位充分沟通,全面

准确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协办单位在职责范围内认

真研究、积极配合,及时将会办意见提交主办单位,

形成合力共同办理,力求全面系统有效地解决

问题.

(三)强化沟通协调,提升办理质效.各承办单

位坚持落实“三联系”制度,做好与代表沟通工作.

一是加强办前沟通,准确了解意图.各承办单位严

格按照“先沟通后办理”的工作原则,加强常态化沟

通联系,寻求“最大公约数”,不断增强代表参与感

和满意度.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了解代表初衷,

听取代表关切,与代表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

径和方法.二是加强办中沟通,及时通报情况.建

议办理过程中,各承办单位主动走访,实时通报工

作进展,并围绕难点问题共商解决良策.将协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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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办理各环节,运用座谈会、“走出去”与“请进来”

相结合等方式,积极回应代表关切,做到不协商不

办理、不协商不答复.三是加强办后沟通,注重改

进提升.建议办理完成后,各承办单位还要开展回

访,主动向代表反馈办理结果,听取代表意见与建

议,与代表们实现“常来常往”,做好改进提升工作,

全力做到代表满意.

(四)加强跟踪督办,保障办理成果.一是点对

点跟踪.省政府办公厅积极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

代表工委保持沟通,对复杂的建议及时进行督导,

先后多次到承办单位开展现场办公,有力促进了问

题的解决.二是实打实督办.通过建议办理网络

平台实时了解办理情况,对办理工作进度慢的单位

及时督促催办,对代表不满意的建议,督促承办单

位快速重新办理.三是硬碰硬督查.明确对办理

时限、质量、结果等内容的具体要求,并在会办意见

提交、回复办理结果等节点,采取电话督查、现场督

查等形式,对办理情况开展全程跟踪督办,对督查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协调解决.四是面对面公

开.按照应公开尽公开的原则,各承办单位运用门

户网站、报刊专栏、新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办理

结果,使建议办理成为回应代表关心关切、反映体

现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过程.

三、办理成效

人大代表关心关注的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始终

是办理工作的重中之重,省政府坚持把解决好这些

问题作为头等大事,通过办理好一件建议,集中解

决好一批问题,推动一方面工作.

(一)聚力转型发展,推动工业新旧动能转化.

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始终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共提出相关建议５０余件.全省深刻领会“三新一

高”重大战略部署,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方向,

充分运用产业链、专业镇等有效抓手,持续壮大转

型动能.产业链专业镇同步发力,全面推行“政府

＋链主＋园区”招商模式,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前

三季度,全省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１７９３个,签约金

额１０２万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８５％.出台

“链主”企业遴选及管理办法,加快培育新型储能等

６条潜力产业链.积极推动１０个省级专业镇和８２

个市级专业镇发展,形成梯次培育发展格局.金融

服务平台“专业镇专板”正式投运,４４家企业挂牌

入驻.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大力实施新一轮企

业技术改造,所有在产钢企和超过三分之二的焦

化、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积极引导钢铁企

业加快产能置换升级,推动晋南、星原钢铁完成兼

并重组.推动干法熄焦全面配套,目前全省建成大

机焦产能配套干熄焦比例已达９４２％.扎实开展

化工园区现场认定,第一批３家化工园区已全部完

成复核.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昇集成电路用

３００mm 硅片、中电科(山西)碳化硅材料产业基地

二期等２个项目,首次通过国家集成电路重大项目

“窗口指导”.高牌号无取向硅钢、６英寸及８英寸

碳化硅单晶衬底等相关重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

全国前五.高速飞车项目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试

验任务.晶科能源年产５６GW 垂直一体化大基地

项目开工建设.２０２３太原国际通用航空博览会成

功举办,通航示范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实现实体

化运行,山西新兴产业品牌知名度、影响力持续扩

大.数智赋能数实融合稳步推进,累计建成５G基

站８４万个,１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稳步建设,８个已接入国家二级节点.目前全省在

用、在建数据中心设计标准机架达到８２８万架,综

合算力指数位居全国前十,算力环境指数居全国前

三.高标准高规格举办第四届晋阳湖数字经济

发展峰会,会议规模和论坛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数

字山西”最新成绩单得到广泛赞誉.

(二)深化改革开放,强化转型发展内生动力.

代表们胸怀“国之大者”,非常关心全省高质量发

展、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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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出相关建议４０余

件.我省突出“四敢”导向,用好先行先试制胜法

宝,聚焦“小切口”带来“大变化”,全力破解体制机

制障碍.扎实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深入落实

实施方案１３０项推进举措、行动计划１６１项重点任

务,新发布省级地方标准１５１项,融资综合信用服

务、区域股权金融综合服务“双平台”上线运行,城

乡统一土地市场加快建设,«山西省土地指标交易

调剂办法»正式实施,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加快完善.

积极融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严格执行“全国一

张清单”要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全力开展自查自

纠和专项整治,持续深挖违背或妨碍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的问题线索,集中清理相关政策规定,全面

清理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和准入环节的隐性门槛.

大力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迭代推出３０版改革,厚

植经营主体发展沃土.智慧监管进入全国第一方

阵,“７×２４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超市实现省市两

级全覆盖,２０９项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大力

实施“多评合一”“证照联办”“经营主体迁移一件

事”等改革,集成效应加快释放.深入推进“两不一

欠”专项整治,信用环境持续优化.纵深推进国资

国企改革,扎实开展省属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

扭亏减亏三年行动,分类处置“两非两资”.前三季

度,接收处置省属企业低效无效资产３０４亿元,省

属企业销售、管理、财务三项费用同比分别减少

１３８％、４１％、５２％,年化净资产收益率５９％,

达到全国国有企业行业平均水平.

(三)聚焦特优战略,助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始终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共提出相关建

议６０余件.我省全面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做

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农业生产稳中向好,

全省上下有效克服极端天气影响,推动夏粮面积、

总产、单产实现“三增”,全省秋粮收获基本结束,秋

粮丰收已成定局.果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产量

全面增长.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１１４万亩,新增恢

复水浇地近３０万亩.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推动主

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大力发展农业规模

经营,托管服务面积稳定在３５００万亩以上.有机

旱作晋品品牌不断壮大,聚焦“山西粮”用“山西

种”目标,大力开展种业振兴行动,深入实施耕地地

力提升、农水集约增效等“十项工程”,有机旱作种

业繁育基地落地开工,有机旱作农业、黄土高原东

部耕地地力提升等科研创新平台加快建设.特优

农业效益显著提升,大力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发展,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

户”推进体系,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区、

中央厨房和预制菜等新产业新业态,高标准打造现

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产业强镇.成功举办第

八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进一步擦

亮山西农产品“特”“优”品牌.前三季度,全省农产

品加工业销售收入２５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１％.

(四)关注民生福祉,助推社会建设水平提高.

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代表关注最多

的议题,共提出涉及教育、卫生健康、养老、就业等

方面的建议２１０余件.今年,省政府继续坚持财力

向民生集中、政策向民生倾斜、服务向民生覆盖,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

推进教育扩优提质,截至１０月３１日,全省新改扩

建１００所公办幼儿园已完工９３所,建设改造５００

所寄宿制学校已完工４９８所,２８４所城区小学全部

完成“放心午餐”工程建设改造.启动实施高等教

育“百亿工程”,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全省高校

在多个国家和教育部创新平台上实现“０”的突破,

获批国家部委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增量超过过去十

年总和.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太原医院正式

揭牌,太原市中心医院纳入国家第五批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项目.加快实施“中医药强省”战略,实施

“百县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基层中医药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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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实现全覆盖.全面提升县域医疗水平,９９％

的县级综合医院达到二甲医院水平.大力推动养

老服务发展,不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民办养老机

构建设补助省级标准由原来的１０００元/床提高到

５０００元/床,对收住失能、半失能老人床位补贴由

每月２００元、１５０元提高到每月３００元、２００元,自

理老人补贴标准由１００元提高到了３００元.积极

推进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全省已有１１４

个县区开展探访关爱服务、７１个县区将敬老院工

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政

策,聚焦重点人群就业,制定出台稳就业促发展惠

民生１８条政策举措,大力稳定事业单位和“三支一

扶”、就业见习等招聘招募规模,持续推进农村劳动

力务工就业“一县一品牌”工程,扎实开展困难群体

就业帮扶,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拓宽就业渠道.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扎实开展全省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活动、“枫桥式公安

派出所”创建活动,全省５个派出所被命名为全国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

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群众反应强烈的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

安宁.

省政府系统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在省人大常委

会的关心、支持、监督下,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取得

了明显成效.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与代表们

的期望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

为:一是个别单位认识还不到位、重视还不够,工作

推进力度有待提高.二是办理不到位、办理进度慢

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是受政策法规或客

观条件限制,部分建议办理结果还没有达到代表的

预期,与代表“真正满意”还有差距.四是与代表面

对面交流频次仍不够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沟通办

理效果.针对这些突出问题,省政府将责成各承办

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优化办理方式,落实办

理责任,提高答复质量,全力推动建议办理工作迈

上新台阶.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建议办

理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责任重大.省政府系

统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监督指导下,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求真务实的

作风和一抓到底的精神,埋头苦干,扎实工作,不断

加强和改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为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

章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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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实施中期评估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　翔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今年３月以来,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各市、各部门开

展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受省政

府委托,现将主要评估结果和下一步工作举措报告

如下,请审议.

一、«纲要»实施总体进展情况

«纲要»发布两年多来,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和多

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全力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进展顺利.

(一)主要目标指标完成情况.«纲要»确定的

３８项指标总体进展顺利,６项指标提前达到规划目

标,２１项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前两年 GDP分别增长９３％、４４％,总量接连突

破２万亿元、２５万亿元大关,两年平均增速居全

国第２位,全员劳动生产率两年平均增长８８％,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规划目标.

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级技术创新

中心实现“零的突破”,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跻

身国家“双一流”高校,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集聚.

产业转型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５G网络用户普及

率达到４８２％,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２２件,前两年规模以上新材料企业总营收增

速分别达到１２８％和１５６％,转型发展支撑作用

显现.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前两年全省单位

GDP能耗累计下降８２％,降幅位于全国前列,

２０２２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达到７４５％,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达

到８７２％,完成国家考核目标.民生福祉不断增

进,２０２２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１１３８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４５年,全省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人均预期寿命２项指标达到规划目

标.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全省粮食产能稳定在

１３６５万吨以上,２０２２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１０２４亿吨标准煤,２项指标均达到规划目标.

此外,森林覆盖率指标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２０２０年,根据我省森林资源年度清查结果,我省森

林覆盖率为２３５％,按照年均增长０５个百分点

设置２０２５年目标值为２６％.在新的统计口径下,

我省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３０２０９万亩和广布的

苹果、梨、枣、桃等经济林６６７９１万亩不再计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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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覆盖率统计口径,２０２１年,国家公布我省森林覆

盖率为２０６％,该指标按照既定的“十四五”年均

增长０５个百分点进行推进,力争实现更高目标.

１０项预期性指标滞后于时序进度,分别是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研发经费投入增

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高端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增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城镇调查失业率、每千人

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我们将采取有力举措,

努力加以推进.

(二)主要任务落实情况.“十四五”以来,«纲

要»提出的各项任务稳步推进,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转型发展态势强劲,社会民生事业全面进步,主要

表现在十个方面:

一是坚持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方向,转型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制造业振兴升级步伐加快,传统优

势产业加速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六新”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现代

服务业效能持续提升.

二是坚决担当国家使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纵

深推进.能源供给质量全面提升,消费革命迈出坚

实步伐,体制革命加快破题,技术革命持续迈上新

台阶,开放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是坚持“双碳”牵引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扎实推进,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重点城

市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成效显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四是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创新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创新平台

加快建设,创新主体加速集聚,重大科技成果持续

涌现,各方优秀人才广泛集聚.

五是大力推进营商环境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

设,经济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提质提速,

促进经营主体发展工作深入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快建设,政府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六是着力优化城乡区域布局,城乡区域发展协

调性进一步增强.“一群两区三圈”建设稳步推开,

太原、大同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城市品质全面

提升,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纵深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

七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

加快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农业基础建设和

科技支撑明显提升,农业特优发展成效显现,乡村

建设步伐加快.

八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动力活力显著增

强.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开放型经济规模不断

扩大,“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贸易便利化水

平明显提升.

九是强化文化资源大省使命担当,文化强省建

设深入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旅康养产业深

度融合,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大幅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十是持续办好一批民生实事,民生福祉不断增

进.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健康

山西建设全面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

全,人口发展战略持续优化,社会治理效能不断

提升.

(三)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各地区各部门

坚持全周期发力、全要素保障、全流程提速、全方位

推动,多措并举、通力协作,不断夯实规划实施的项

目支撑.

国家１０２项重大工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就.

我省纳入国家１０２项重大工程的１２７个项目(含打

包项目 ２９ 个)整体建设情况进展良好,总投资

２４７９亿元,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底,累计已完成投资

１１２０２亿元.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专栏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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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省的朔州支线机场、浑源抽水蓄能电站等７个

工程项目有序推进.

«纲要»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

大部分工程项目进展符合预期,一批标志性工程建

成投运.

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十四

五”以来,每年滚动推进省级重点工程项目逾５００

个,为拉动全省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有力

支撑.

二、«纲要»实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挑战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推动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还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主要是:新优势新动

能转换不足,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强;科技

创新驱动不足,创新动力和转化能力亟待提升;资

源环境制约较为突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存在弱

项;社会民生领域仍有短板,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

活的期待还需付出努力;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交织

叠加,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繁重.

三、进一步推进«纲要»实施的对策措施

“十四五”后两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

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用足用好«纲要»实施中

期评估结果,进一步找准短板弱项和制约因素,积

极进取、奋力拼搏,确保“十四五”规划«纲要»顺利

实施,为奋进“两个基本实现”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一)深入实施转型行动,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

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建设国家资源型

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着力推动制造业振兴升级、

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特”“优”发展、服务

业提质增效、数字经济发展壮大,持续强化产业链

“链长制”和特色专业镇牵引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

(二)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推动能源产业绿色转

型.坚决扛牢“排头兵”使命,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的基础上,加快“五大基地”建设,推进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发展,推动能源产业“五个一体化”融合

发展,深化能源领域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国家新型

综合能源基地.

(三)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牵引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落实我省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１＋N”

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和财税金融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

(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新高地.大力实施长板招商,主动融入京

津冀等国家战略,加快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全力打造开发区升级版,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

规模质量,加快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五)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好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强化重大工程项目的支

撑作用,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不断提升区域

竞争力.

(六)统筹推进经营主体提升和营商环境建设,

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聚焦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关

切,加快建设经营主体集聚平台,全面提升政务服

务水平,高标准打造营商环境３０版.

(七)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振兴,强化高质量发

展科技人才支撑.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

重大创新平台示范引领,打造科技成果转化高地,

加快引育高素质人才队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八)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布局,推进城乡和区域

协调发展.在全省“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

布局下,全力推进山西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强

化太原、大同引领带动作用,加快推动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九)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加快建设美丽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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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实施“一泓清水

入黄河”工程,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

构建“两山七河五湖”生态安全格局,健全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山西.

(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统筹发展就业、医疗、文化、社会保障、

住房等民生事业,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法

治山西,推动转型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群众.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近三年

的实践表明,«纲要»所确定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是正确的,规划实施总体上是

顺利的.明后两年是完成“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

期,也是编制“十五五”规划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我们将根据省人大的中期评估审议意见,进一步加

大工作推进力度,谋深做实«纲要»实施“后半篇文

章”.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

大的监督支持下,奋力完成“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

标任务,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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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

中期评估的调研报告

　　根据监督法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

作监督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的«山西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

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

报告.省人大常委会王纯副主任高度重视,亲自带

队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前介

入,认真组织开展了各项工作.９月上旬,同省发

展改革委座谈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工作推进情

况;９月中旬,组织向常委会组成人员征求对规划

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的意见建议;９月下旬,召

开会议听取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

７个部门的汇报,财经委组成人员和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有关机构负责人对中期评估工作及报告提出

了意见建议;１０月至１１月,赴太原、大同、吕梁调

研,听取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关于规划纲要实施情

况及中期评估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对重点工程项

目建设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

如下:

一、规划纲要实施总体进展顺利

规划纲要实施两年多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

外形势和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在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抓好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全省经济保持持续恢

复向好态势,为２０２５年完成规划纲要的各项目标

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一是经济

发展稳中向好.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年上半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９３％、４４％、４７％,

平均增速保持在 ６％ 以上.规上工业企业数量

２０２２年达到７６９０户,年均增加１１０５户.二是创

新生态不断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由５个增至９

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从无到有,新增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７项,国家 A 类学科从０个增至３个.

三是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由１４件增至２２件.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

新材料生产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达到１２８％和

１５６％.５G 网 络 用 户 普 及 率 由 ２０９％ 增 至

４８２％.四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地级及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

水体比例分别由２０２０年的７１９％、７０７％增至

２０２２年的７４５％、８７２％.五是民生事业全面进

步.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２０２０年的

１１１７年增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１３８年.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率由２０２０年的９３１９％增至２０２２年的９５％

以上.每千人口拥有３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

２０２０年的１５个增至２０２２年的２５个.六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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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水平提升.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粮食产量分别

为１４２１２万吨、１４６４３万吨,２０２２年能源综合生

产能力达到１０２４亿吨标准煤.

(二)目标指标完成情况总体良好.规划纲要

确定了３８项主要指标,包括约束性指标８项,预期

性指标３０项.目前来看,约束性指标方面,地表水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３

项指标提前达到规划目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等４项指标达到预期进度;森林覆盖率指标统计口

径发生变化,需要按既定的“十四五”年均增长０５

个百分点的目标要求努力完成.预期性指标方面,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率等３项指标提前达到规划目标;规上工业企业

数量、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等１７项指标达到预期

进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１０

项指标滞后于时序进度.

(三)重大战略任务进展顺利.一是转型发展

取得新成果.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全省规上制造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１７５％、８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１９５％、１５５％,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二是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迈上新台阶.能源供

给质量全面提升,煤炭增产保供受到国家表扬,煤

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８０％,煤矿智能化建设领跑

全国,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能耗强度累计下降８２％,

降幅在全国排名靠前,被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典型

经验专题推介.三是营商环境得到新提升.出台

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条例、社

会信用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营商环境法治化水

平显著提高,我省营商环境４项重要指标跻身全国

标杆.四是区域协调发展开创新局面.山西中部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制度保障体系逐

步完善,协调机制更加健全,５G网络实现了乡镇及

以上区域连续覆盖、重点行政村基本覆盖;深入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更趋一体化.

五是民生改善达到新水平.我省技能人才总量达

到５６０万人,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３１９％.４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山西,我省首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建设完成,公共卫生防疫体

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重大工程项目扎实推进.目前,我省纳入

国家“十四五”规划１０２项重大工程的１２７个项目

总投资２４７９亿元,累计已完成投资１１２０２亿元,

进展良好.２０２１年实施省级重点工程项目５２１

个,全年实际完成投资２５２８３亿元,占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的３１８％.２０２２年实施省级重点工程项目

５７２个,全年实际完成投资３０４６３亿元,占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的３６２％.集大原高铁、雄忻高铁开

工建设,“八纵八横”高铁通道山西段建设取得新进

展.静兴高速、朔神高速、隰吉高速、运三高速连接

线建成通车,汾石高速、临浮高速、青银二广高速太

原联络线开工建设,太原绕城西北二环高速、黎霍

高速、昔榆高速等在建项目建设持续推进.长治机

场改扩建完成,运城机场改扩建工程已部分投入使

用,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新建朔州机场加快推进,

“一干八支”机场布局加快形成.浑源、垣曲抽水蓄

能电站建设进展顺利,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山西中

部引黄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一泓清水

入黄河”工程加快推进,“两山”“七河”“五湖”生态

保护修复类项目陆续开工建设,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全部完工.

二、规划纲要实施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不稳定不

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强.从国际看,全球经济持续下

行,复苏动力不足,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持续,中美

竞争全面升级,欧美陷入能源与经济困局;从国内

看,经济运行仍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民间投资信心

不足,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很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生产经营困难;从省内看,经济结构性、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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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体制性矛盾仍然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

协调问题依旧突出.由此,造成规划纲要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拿

出切实可行的真招实招积极应对.

(一)规划纲要部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不及预

期.３０项预期性指标中有１０项不达预期.其中,

地区生产总值受新冠疫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

我省“十四五”前两年年均增速为６８％,２０２３年上

半年仅为４７％,到２０２５年实现年均增长８％的目

标难度较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

分别为６３４２％和６３９６％,年均提高０７２个百分

点,提升速度较慢,２０２５年要达到６８％的目标仍有

困难;２０２２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等指标完成情况均不及预期,且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一是资源

型经济特征依旧明显.２０２２年,我省三次产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５２∶５４０∶４０８,２０２３年上

半年为３７∶５０１∶４６２,第二产业占比排名全国

第２位,第三产业占比排名全国第３０位,产业结构

仍不合理.二是高技术产业增速下滑.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增速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分别为３４２％

和－２５％,２０２３年上半年为－１４４％,出现连续

下滑,到２０２５年实现年均增长１８％的目标难度较

大.２０２３年上半年我省电子及通信制造业龙头企

业受全球手机市场低迷影响,产品更新迭代放缓,

企业缺少增量订单.

(三)创新能力依然不强.一是创新平台相对

较少.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仅有１１家,不足全国的

１％,中科院１１２个研究院所在山西仅有１家,特别

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还没有

破零.１８家省属国有企业仅３家拥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省百强企业中仅１４家建有省级以上科技创

新平台.二是研发经费投入不足.２０２１年我省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２５１９亿元,不足全国的

１％,在全国排名第２０位;投入强度为１１２％,不

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国排名第２３位.三

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不高、数量不足.２０２２年,我

省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只有广东省的４４％.截至

２０２２年 底,我 省 发 明 专 利 有 效 量 仅 占 全 国 的

０７％,有效注册商标量仅占全国的０８％;高质量

高价值知识产权偏少,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

有量２件,与全国平均水平(９４件)差距巨大.四

是高技术人才依然短缺.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我省高

技能人才总量分别为１５０１８万人、１６３０８万人,

无法满足新能源汽车、光伏、高端装备制造等高技

术制造业的发展需求.

(四)对外开放新格局尚未形成.一是进出口

总额较低.２０２２年,我省进出口总额为１８４５６亿

元,仅占全国的 ０４％,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７２％,是中部六省末位,排名全国第２４位.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为７３２４７亿元,同比下降

１８５％,低于全国平均增速２０６个百分点.富士

康在晋企业和太钢集团２０２２年进出口额１２８５２

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６９６％.二是服务贸

易处于产业链供应链低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中的９６６％集中在运输、旅行、建筑、维护和维修

四大传统行业.三是开发区经济发展主阵地主战

场主引擎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我省开发区规上工

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为３２％,而东部的江苏、中

部的湖北、西部的贵州等省份为８０％左右.

(五)民生工作还存在短板.一是居民可支配

收入稳定增长面临较大压力.２０２２年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６４％,２０２３年上半年为６３％,未

达到年均增长８％以上的目标.二是就业压力较

大.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分 别 为

５７％、５８％,与控制在５５％以内的目标有一定

差距;结构性就业矛盾较为突出,企业招工难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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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同时存在.三是安全稳定形

势严峻复杂.２０２３年上半年煤矿行业生产安全亡

人事故数量、遇难人数分别增长２５％、５２３８％.

三、推动规划纲要顺利实施的建议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十四五”后半程,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战略自

信,增强历史主动,积极担当作为,以非常之力、恒

久之功抓好任务落实,奋力实现规划纲要各项目标

任务.

(一)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推进规划纲要

顺利实施.一要强化目标导向.积极应对经济形

势的复杂变化,通过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工作,

理清优势、认清短板,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加强年度计划、专项规划和规划纲要之间的

有机衔接,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二要树立问题意

识.深入研究重大工程项目落地、重点企业发展中

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聚焦进度不及预期的指标,

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三

要注重中期评估成果运用.加强对规划纲要实施

情况的跟踪监测,将开展评估和推动工作相结合,

以评估促发展、促落实,真正把中期评估成果转化

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绩实效.

(二)加快推进产业升级,持续提升发展新动

能.一要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市场主

导、政府引导,加强产业发展顶层设计,扩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有效投资,不断激发产业发展潜力和市场

主体活力;坚持自立自强、创新引领,抢抓转型窗口

期,加紧对数字技术创新进行战略规划和超前布

局,重点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

群;坚持系统推进、重点突破,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传统优势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联动,实现产业梯次发展和整体跃升.二要深化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把创新驱动摆到深化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核心位置,以能源技术革命牵

引推进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体制革命及对外

合作;不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提升煤炭产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加快建设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用

好用足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力争在各领域形

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三要推动现代服

务业发展提质增效.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改革,加

强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

新型监管机制,更好激发服务业创新活力;继续深

入实施服务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聚焦科技服务、

现代物流、金融、会展、高端商务、软件和信息技术

等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高端化发

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

融合;聚焦商贸服务、健康、养老、托育、体育等领

域,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

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

(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激发全社会创新

创造活力.一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和资金支

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的引导作用,进一

步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合理的投入比例和

投入方式;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作用,加快构建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完善“生产一代、

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技术创新战略部署,推动重

大科技项目实施.二要加快提升知识产权创造水

平.围绕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立以产业数

据、专利数据为基础的专利导航决策机制,布局建

设一批专利导航服务基地;推动高校院所建立科研

活动全流程知识产权管理,将知识产权工作融入科

技创新全过程,加大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激励;充

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大对企业的知识产权

培育与帮扶力度,指导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

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争创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

业.三要加大创新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深化人才

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人才招

聘、薪酬、评价、考核、科研资助和管理制度;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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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省属高校、职业

院校与企业无缝对接,定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创

新人才引进方式,重点引进和集聚一批能够突破关

键技术的领军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以及具有国际

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

人才.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一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招商引资水平.加

快建立健全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政策体

系,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

战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大商圈,稳步扩大制度

型开放;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充分依托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山西片区,主动对接发

达地区,有效发挥比较优势,在先进装备制造、新材

料、高效农业等方面加大承接产业转移力度,并加

大政策支持.二要增强对外贸易发展韧性,实现扩

量提质.支持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完善提

升省级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培育壮大跨境

电商主体,鼓励支持传统外贸企业转型跨境电商,

引进一批跨境电商龙头企业;推动企业多元化开拓

国际市场,继续实施“千企百展”行动,助力外贸企

业积极参加重点境内外展会、出口转内销展会、跨

境电商展会,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制定大宗商

品贸易企业落地政策,促进大宗产品自营进出口,

引进一批大宗商品贸易企业,鼓励省内钢铁企业和

贸易企业开展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自营进口.三要

构建开放大平台,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复制推广自

贸试验区经验,在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进程中,全面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

则,学习借鉴国内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措施,推动国

家级经开区、高新区等园区率先复制推广;加强综

改示范区开放核心区建设,推动综改示范区以国际

合作园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为引领,全

面拓展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平台.

(五)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一要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坚持提质和扩容

双向发力,加大企业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支持力

度,支持市场主体稳定发展、稳住岗位;加强职业技

能提升工作,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缓解结构性

就业矛盾;拓宽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

业,加快政策性岗位招录进度,加强对困难群体的

就业帮扶.二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严

格落实国家关于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政策

措施,坚持“提低、扩中、限高”并举,进一步拓展城

乡居民增收渠道;完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落实

以税收、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

分配调节机制.三要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狠抓

安全生产,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专项整治,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

全生产事故底线;稳妥处置房地产领域风险,扎实

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

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批准,具有法律效力.要强化规划目标的刚性约

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充分发挥规划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综合调控和引领作用,加强对规划纲要执

行的动态跟踪和监督评估,突破薄弱环节,补齐发

展短板,推动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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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加强人大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根据全国及

我省人大加强政府债务监督相关规定,受省政府委

托,现将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省政府债务总体情况

截至９月底,我省政府债务余额７０４９６４亿

元,按类别统计,一般债务３１８１７７亿元,专项债务

３８６７８７亿元;按存在类型统计,政府债券７０２３０３

亿元,非债券形式存量债务２６６１亿元(主要为政

府债务外贷).同期,全省政府债务限额７１９３４４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３２８８８５ 亿 元,专 项 债 务

３９０４５９亿元,政府债务余额保持在限额以内.据

财政 部 最 新 通 报,２０２１ 年 末 我 省 政 府 债 务 率

７８９％,处于绿色低风险等级.

截至９月底,我省存量政府债券７０２３０３亿

元.按类别统计,一般债券３１５５７５亿元,专项债

券３８６７２８亿元.按层级统计,省本级１４９０６１亿

元,１１ 个 市 本 级 ２８２４５９ 亿 元,１１７ 个 县 区

２７０７８３亿元.按期限统计,三年期３５２７２亿元,

五年期７２７８４亿元,七年期１４２５７５亿元,十年期

２４４１９９亿元,十五年期１００７９３亿元,二十年期

７８８１７亿元,三十年期２７８６３亿元.

二、２０２３年政府债务举借偿还情况

(一)债务举借情况.２０２３年,财政部下达我

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８２９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２２６

亿元(含政府债务外贷５６９亿元)、专项债务６０３

亿元.省本级留用 １６５２２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６５２２亿元(含政府债务外贷０２３亿元)、专项债

务１００亿元.截至９月底,我省已发行八批政府债

券,共发行新增债券７９１３８亿元,发行进度９６％,

其中一般债券２１３５７亿元,发行进度９７％;专项

债券５７７８１亿元,发行进度９６％.省本级已全部

发行完毕.

(二)债务偿还情况.２０２３年我省到期债券本

息合计６９０４９亿元,其中到期本金４７４３１亿元,

计划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４２１８４亿元,自有

财力偿还５２４７亿元;应付利息２１６１８亿元.省

本级到期债券本息合计１１３５５亿元,其中到期本

金６６４５ 亿元,计划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

６３５５亿元,自有财力偿还 ２９ 亿元;应付利息

４７１亿元.截至９月底,我省已安排发行再融资

债券２７４１２亿元,到期债券本息４６５２５亿元全部

偿还完毕.

三、财政可持续情况

２０２３至２０２５年,全省债券本息负担率(负担

率＝截至９月末存量债券本息合计/财力基础)分

别为 １０７４％、１１３５％、１１８２％,呈缓慢上升趋

势,总体可持续性较好.省本级三年负担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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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８％、１５２８％、１４０５％,自明年起进入偿债高

峰期,偿债压力可控.

四、政府债务政策实施和发挥作用情况

近两年,我省重点安排政府债券２１９２３亿元

用于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汾石和临浮高速公路、

雄忻和集大原铁路、大水网工程等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安排１１４９６亿元用于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和

山西综改示范区战略项目,安排１６０２亿元用于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项目,安排４０亿元支持汾

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安排９４７亿元用于城镇雨

污分流改造,债券资金有力支持了我省重大战略重

点项目落地实施,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

资上持续发力,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我省积极争取中央政

策支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窗口,发挥政府债券积

极作用,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五、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２０２０年,以省政府名义出台全国首个«政府专

项债券管理暂行办法»(晋政发〔２０２０〕２３号),强化

专项债券项目全周期管理.２０２１年,制定«政府专

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晋财债〔２０２１〕３８

号),全面实施专项债券绩效管理.

今年以来,一是优化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机制.

立足保障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综合考虑财

力规模、项目储备、债务风险、管理绩效等因素,修

订印发«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晋财债

〔２０２３〕３５号),合理控制各级政府债务规模.二是

建立专项债券项目联合会商机制.赴广东、河南对

标对表借鉴经验,强化部门工作协同,严格项目前

置审核,及时反馈审核结果,指导市县提升项目谋

划水平,为债券资金精准安排夯实基础.三是持续

健全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加强债券资

金预算及绩效管理,推进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

系统上线运行,加快补齐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短

板,确保项目规范高效实施.

六、化存量、遏增量,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稳妥推进存量债务化解,省财政厅联合财政部

山西监管局扎实开展债务化解常态化核查,坚持先

核后报,夯实存量底数.利用我省化债引导资金政

策,强化对市县化债任务年度考核,鼓励早化债、多

化债.强化财政、审计等部门协同监管,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持续营造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新增

隐性债务.强化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监测,按要求通

报市县债务风险水平,对重点领域加强风险监控排

查,做到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

七、贯彻实施法律和落实人大决议、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情况

(一)依法履行预算审查程序.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每年向省人大报告

预算草案.今年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限

额８２９亿元,其中提前下达的４９３亿元经省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列入省本级年初

预算.

(二)严格执行预算调整程序.严格按照预算

管理相关规定,每年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依法将剩余的３３６亿元新增政府债

务收支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并经省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查批准.

(三)贯彻落实人大反馈审议意见.严格按照

省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政府债务收支预算发行

使用政府债券,确保债务收支预算有序执行.强化

预算执行督导,省财政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建立项

目督导调度机制,通过集中调度、进度通报、实地帮

扶等方式压实各方责任,推动政府债券项目加快实

施,提升债券资金使用绩效.从国家部委的各期通

报情况来看,我省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工作总体进度

靠前、成效明显.

八、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个别地区和领域债务风险需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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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和

领域债务风险较高,偿债负担较重.二是化债工作

推进难度增大.目前我省总体化债进度较快,但随

着工作推进,后续化债更多依赖“真金白银”,仅依

靠自身财力化解压力较大.三是个别地区专项债

券管理仍不到位,支出进度较慢,债券资金效益发

挥不充分.同时,从审计监督情况来看,违规使用

债券资金情况仍有发生.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１．持续做好向人大汇报和落实人大意见工作.

完善与人大的沟通协调机制,在编制预算草案、预

算调整方案和决算草案及报告时,及时征求人大意

见,确保及时、完整、真实编制政府债务情况.在下

达下级政府债务限额时,抄送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有关机构.积极做好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政府

债务管理情况工作.及时研究处理人大审议意见,

确保人大监督落在实处,取得实效.

２．积极争取中央新增债务规模和化债政策支

持.继续加大新增债务规模争取力度,为重点项目

推进实施增强资金保障,为地方腾挪财力兜牢兜实

“三保”底线创造条件.继续向国家争取适当放宽

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使用权限,提升省级政府债务风

险管控能力.

３．优化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一是

加强财政、发展改革部门工作协同,健全项目审核

机制,提升债券资金安排精准度,继续强化“好项

目、强保障”的债券支持机制.二是完善督导调度

和配套监管机制,压实市县和省直部门主体责任,

推进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对债券资金

长期闲置、违规使用的,采取暂停发行、调整债券资

金用途、核减额度等措施予以惩戒.持续督促市县

推进绩效管理覆盖见效,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

债券资金高效规范使用.三是健全专项债券信息

化管理能力.聚焦债券资金管理涉及主体多、要求

严、存续期长的特点,在预算管理一体化融合和专

项债券穿透式监测管理基础上,尽快建设项目常态

化储备审核功能,提升项目谋划储备能力,力争储

备更多“大项目、好项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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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服务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全省政府债务管理

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由王纯副主任牵头,预算工委

承办,围绕全省政府债务情况开展了调研.主要做

了三方面工作:一是组织召开座谈会,并邀请部分

省人大代表参加,听取省直有关部门、企业关于政

府债务管理和使用情况介绍.二是赴阳泉市、忻州

市开展实地调研,同时委托大同、朔州等设区的市

人大开展专题调研.三是赴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

限公司开展了为期三天的蹲点调研.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形成此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省政府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债务管

理逐步规范,作用发挥日益突出.从调研情况看,

全省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国务院确定的债务限额

以下,风险总体可控.

(一)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１政府债务规模与结构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底,全 省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７０４９６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３１８１７７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３８６７８７亿元.全省政府债务限额

７３３５０４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３３８８０５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３９４６９９亿元.２０２３年９月底政府

债务余额７０４９６４亿元中,政府债券余额７０２３０３

亿元,占比９９６２％;存量债务余额２６６１亿元,占

比０３８％.

新增债务规模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８年为４５９亿

元、２０１９年为６４５亿元、２０２０年为１０１８亿元、２０２１

年为８５９亿元、２０２２年为８２１亿元,２０２３年为８２９

亿元.

从政府层级看,省本级、市本级、县级债务余额

分别为１４９２０９亿元、２８３４４９亿元、２７２３０６亿

元,占比分别为２１２％、４０２％、３８６％.

从债券期限结构看,２０２２年我省政府债券平

均发行期限１１８４年.其中,３年期、５年期和７年

期债券余额２４３９７２亿元,占比３９０％;１０年期和

１５年期债券余额３０７６２７亿元,占比４９２％;２０

年 期 和 ３０ 年 期 债 券 余 额 ７４２５０ 亿 元,占

比１１８％.

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债券余额分期限情况表

单位:亿元

期限 ３年期 ５年期 ７年期 １０年期 １５年期 ２０年期 ３０年期

余额 ３０６３９ ７５７２２ １３７６１１ ２２０９０１ ８６７２６ ５３９２６ ２０３２４

占比 ４９％ １２１％ ２２％ ３５３％ １３９％ ８６％ ３２％

　　从债券发行看,２０１８年以来我省政府债券发

行利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

２０２２年我省发行债券的加权平均利率为２９９％,

全国平均利率为３０２％,而人民银行公布的５年

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为４３％.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政府债券发行利率对比情况表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全国 ３８９％ ３４７％ ３４％ ３３６％ ３０２％

山西 ３８３％ ３４％ ３４５％ ３３４％ ２９９％

　　２政府债务投向与作用

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６２８５７９

亿 元 中,用 于 市 政 建 设 １７１７９２ 亿 元,占 比

２７３％;用 于 交 通 领 域 １１０９２１ 亿 元,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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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用于社会事业领域 １１０１３４ 亿元,占比

１７５％;用于保障性住房６２７０７亿元,占比１０％;

用于农林水利４２２７亿元,占比６７％;用于生态

环境保护２６７８亿元,占比４３％;用于土地储备

２０６９３亿元,占比３３％;用于其他领域８３２８２亿

元,占比１３３％.

２０２２年全省新增专项债券投向情况

单位:亿元

举借政府债务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办好我省大

事要事的资金需求,对于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支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质量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使用政

府债务的产业项目收益较好,形成了一批优质资

产,有较好的经营性收入.

如,蹲点调研了解到,华远国际陆港集团山西

物产绿色循环(物流)产业基地是一个使用政府债

券资金的项目,综合效益和成长性较好.这个项目

以回收和精细化拆解报废机动车为主营业务,拆解

物经过加工处理后可实现循环再利用,可年处理报

废汽车３万辆.

该项目总投资为１００３０万元,资金来源包括自

有资金和专项债券资金.其中,专项债券资金

３３００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３２９％.２０２３年１月

运营以来截至５月３１日,回收废旧车１０８９１辆,拆

解车辆８４１６辆,实现营业收入１２５７６６万元,营业

成本５６６２７万元,还本付息后的净利润为１９５３７

万元.目前的运营收益情况与项目审批时的资金

平衡方案基本一致.

３政府债务风险总体评估

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政府债务率稳定在较低区

间:２０１８年为５２７％、２０１９年为５６９％、２０２０年

为７０４％、２０２１年为７８９％、２０２２年预计为８０％

(财政部未通报).２０２２年我省政府债务率低于警

戒线４０个百分点,政府债务规模位居全国３１个省

份第２６位,仅高于甘肃、海南、青海、宁夏、西藏５

省(区),在中部六省和周边省份中排名最后.与经

济体量相当的内蒙、广西相比,我省政府债务规模

仅有二者的２/３左右.

从２０２４年起,全省未来五年偿还本息规模较

为均衡,分别为:２０２４年７３０亿元、２０２５年７６０４４

亿元、２０２６年８３２５７亿元、２０２７年７５３５亿元、

２０２８年７７９０２亿元.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一般

债券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可以“借新还

旧”;专项债券以项目对应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

收入偿还,可以在项目期限内“借新还旧”.考虑到

上述因素,我省现有存量政府债券未来五年预计需

用财力偿还本息共１３８３４６亿元,平均每年偿还

２７６６９亿元,２０２６年达到还款高峰,需财力偿还本

息２８５７亿元.

总的来看,我省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平缓、风险

总体可控.

(二)政府债务管理基本情况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

工作,加强制度建设,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债务管

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１政府债务监管逐步完善.２０２２年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作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部署要

求.省委省政府通过成立财政金融稳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构建组织领导、债务管理、风险防控、应

急处置等债务管理制度体系,明确了责任分工,细

化了工作措施.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加强对政

府债务的审查监督;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要求,

及时制定«关于贯彻‹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

务审查监督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为全省各级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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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债务审查监督提供了制度支撑.这些举

措的安排和实施,为强化我省政府债务管理,规范

各级政府举债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 资金分配使用提质增效.围绕中央、省重

点建设工作部署,结合财力因素、风险水平和债务

管理绩效等,科学测定因素权重,统筹提出省本级

及各市新增债务限额分配方案.完善政府债券全

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建立起覆盖政府债务“借、用、

管、还”全周期的“闭环”管理制度体系.通过实行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规范债券资金调

整、建立专项债务资金使用进度督导调度机制等方

式,着力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益.完善全过程绩效

管理链条,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强化绩效目标

管理、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完善绩效评价机制、加强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扎实推进政府债务项目绩效

管理工作.持续优化专项债投向领域,完善专项债

券项目管理,穿透式监测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情况.

３ 风险防控能力有效提高.近年来,通过省

政府及其部门持续努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开展风险评估预警,建立

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全口径债务风险等级评定制

度,持续加强对全省政府债务的统计分析和风险防

控,督促指导高风险地区和部门化解债务风险.编

制年度还本付息计划,通过安排财政资金、合理利

用“借新还旧”等保障本息偿付需求.推进债券发

行期限与项目实施的合理匹配,缓解债务偿还压

力.聚焦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加强对政府债务项目

的审计监督,提出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和加强债务风

险防控的审计建议.

二、主要问题

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债务管理

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

(一)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协调性不够.我省是

一个欠发达省份,同时也是一个政府债务规模总体

较小的省份.在确保不发生债务风险的前提下,用

足用好政府债务对促进转型、补上短板、改善民生

有着重要而紧迫的意义.特别是在当前财政支出

强度较大、产业转型升级、融资需求加大的背景下,

保持适度的债务增长规模,有利于我省经济社会持

续稳定发展.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当前财政支出压

力较大的情况下,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融资需求仍

然较大,包括在建项目在内都需要持续投入建设资

金.一些部门和单位反映,加强债务风险防控的同

时也应考虑个别领域发展需要,希望在今后新增债

务限额分配上能够给予更大支持.

(二)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有待加强.一是项

目库建设仍须持续用力.全省缺乏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项目,具有带动示范效应的重点、重大项目储

备不多,国家在分配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时支持和倾

斜力度不够.“重债券争取,轻谋划推进”现象较为

普遍,申报的项目成熟度、领域匹配度、内容合规度

不够,总体存在成色不足、进度不快、行业失衡的问

题.如,２０２３年我省向国家发改委申报的１９９３个

专项 债 项 目,审 核 通 过 １１３１ 个,通 过 率 仅 有

５６７％.部分领域项目谋划缺乏系统思维,政府统

筹及部门协同不足,前期准备不够充分,致使项目

实施推进迟缓、债券资金支出困难或闲置.调研显

示,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的专项债在建项目中,涉及

债券资金闲置问题１３０项、金额１１０５５亿元,占两

年专项债券发行额度的９６８％.二是部分债务资

金使用不够规范.按照预算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

定,政府举借的债务“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

得用于经常性支出”,调研显示,２０２２年我省有１５

项、７３５亿元的政府债务用于经常性支出.有个

别市县专项债禁止类项目清单执行不够严格,将专

项债券投向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部分专项债务

投后管理不够规范,存在“以拨代支”“一拨了之”等

行为.三是部分项目管理有待加强.有的项目单

位为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在编制事前评估报告时夸

大项目效益,或者部分受委托的专业服务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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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报告不够独立客观,造成项目后续实施和运

营困难;有的项目单位“重债券申请,轻绩效管理”,

没有制定明确的绩效目标;有的项目存在挪用债券

资金的情况.如,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使用一般债券

资金的三个一号旅游公路项目,除太原市以外的

１０个地市均存在挤占挪用债券资金情况,金额达

４１６１亿元,占一般债券总额的１７７％.

(三)部分债务风险不容忽视.从全省来看举

债尚存空间,但不少市县产业基础较为薄弱,财政

收入明显不足,财政平衡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

付,在剔除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以及中央各

类政策、项目配套资金等支出后,能够安排用于还

债的资金极为有限.举债投资形成的资产具有很

强的公益性,并不具备变现偿债能力,债务偿还主

要依靠自有财力和“借新还旧”.调研显示,部分市

县未来债务偿还压力较大,如,按照综合财力年均

增长５％测算,未来五年阳泉市分年度偿债任务占

当年政府综合财力的２０％左右,即使考虑到“借新

还旧”因素,还本付息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压力也需

要引起高度关注.特别是部分地区债务风险不容

忽视,２０２１年我省１１个市本级政府债务预警地区

有３个,县级政府债务预警地区有１个.

三、几点建议

加强和改进政府债务管理,必须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

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我省比较优势,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确保取得实效.

(一)强化政府债务项目管理

在当前全省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

背景下,新增债务规模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还须在强化项目管理、用足用好中央政策上狠

下功夫.一是做实项目前期谋划工作.注重将项

目储备与年度预算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相衔

接,紧紧围绕转型综改、能源革命等党中央赋予山

西的重大使命,积极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一体

打包服务于同一目标的不同类型项目,对于综合性

强、涉及面广、关联度高的重大工程项目,要树立全

省“一盘棋”思想,加强跨市域、跨领域重大项目的

统筹谋划,争取国家新增债务限额最大倾斜.二是

加强项目申报审核.提前梳理下年度项目需求清

单,严格事前绩效评估审核,确保项目整体效益和

竞争力.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从项目投

向领域、合规性、成熟度、融资收益是否平衡等方面

加强项目审核把关,努力提高项目储备质量.三是

加强对市县的指导监督.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规

范市县项目储备、审批立项、资金使用、还本付息等

工作.加强项目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估,防止资金闲

置浪费.

(二)着力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优化债务资金投向.不断优化债务资金

投向领域,在债务资金使用上要体现“集中力量办

大事”原则,加大对重大战略的支持力度,有效发挥

关键领域、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着力构筑推

动我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二是加强资金绩

效管理.做实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加强

政府债务资金项目绩效考核,加快完善市县全过程

绩效管理链条,有效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益.

(三)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着力培植财源,以高质量发展增强抵御风险能

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把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作为一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定扛

起管控债务规模、规范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

险的责任.一是持续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合理划分省以下

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加强省级统筹,适度扩大省级

支出责任,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

升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二是完善专项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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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机制.严格债务限额管理,组织制定风险化解

规划或应急处置预案,多渠道化解债务风险.凡是

超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的,以

及债务风险防控出现重大问题的,一律不得举债.

压实项目主管部门和建设运营单位主体责任,按时

足额缴纳还本付息资金,确保政府债务资金使用安

全.三是强化部门监督.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财

会监督主体责任,加大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的监

督力度.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将法定债务全面

纳入预算一体化管理.审计部门要紧扣政策规定、

资金使用、绩效管理等,加强政府债务资金管理使

用情况专项审计,更好发挥审计监督“治已病、防未

病”的重要作用.

(四)加强人大政府债务审查监督

加强人大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是推进依法

理财、依法行政的重要体现.全省各级人大要坚决

维护财税法律权威,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审查,运用

听取专项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跟踪监督等

方式加强政府债务监督.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关

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拓展改革要求,切实发挥人大

对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作用,注重把重

大投资项目与政府债务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围绕科

学立项、支出绩效和政策目标加强监督,推动政府

及其部门做好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区域性风险底线.

名词解释

　　政府债务:是指政府因公益性项目建设面向社

会举借的、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主要包括存量债

务和政府债券.

政府债务限额:是指由国务院确定的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上限,是防范重大风险的主要控制指标.

存量债务:是指对截止２０１４年底的地方政府

性债务存量进行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务.

自２０１５年新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政府只能通过

发行债券的方式举借债务.

政府债券:在政府债务限额内,地方政府为筹

集公益性项目建设资金而发行的债券.没有收益

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债务的,由地方政

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形成一般债务,主要以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偿还.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

展确需政府举借债务的,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

融资,形成专项债务,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只能由省级政府发行,市

县如需发行需通过省级政府代理.

政府债务率:是指政府债务余额占政府综合财

力的比重.我国目前采用的地方政府债务率警戒

线为１２０％.如果政府债务率在１２０％—３００％之

间,参考偿债资金保障倍数和利息支出率确定是否

预警;如果政府债务率超过３００％,直接列为预警

地区.

可偿债财力: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综合

财力(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入、上级转移

支付、上年结余资金)扣除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

民生及债务付息等刚性支出后剩余部分.

预算管理:一般债务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

理,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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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冯　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报告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办理落实情况,请予

审议.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各位代表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提出了

一批高质量建议,为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今年省“两会”期间及闭会后,３５位

代表聚焦党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

众所思所盼所愿,聚焦推动解决制约山西法院发展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１５件建议,切中了全省法

院工作的焦点、难点、堵点.省高院将代表建议办

理作为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维护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形式,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１５件建议均在法定

时限内办结,其中独办１１件、分办１件、协办３件,

沟通率、答复率１００％.通过办理代表建议,有力

地推动了全省法院工作迈上新台阶.在此,我代表

全省法院向各位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

示衷心的感谢!

一、关于以高质量司法助推高质量发展建议的

办理情况

(一)关于代表提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４１７、１６９６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

经济发展,今年７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１０月１０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优化法治环境 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从六个方面对审判

执行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我省法院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最高法院部署要求,制定«全省法院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２０２３年行动方案»,成立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七方面１４项具体措施

以及责任清单,召开全省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３年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把“人人是营商环

境、事事是营商环境、案案是营商环境”的理念贯穿

于审判执行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今年以来,从严惩

处涉企涉营商环境犯罪,依法审结虚假出资、合同

诈骗、串通投标犯罪案件１６６件.大同中院依法审

理一起犯罪团伙围堵“大门”造成煤炭企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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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６２３万元的刑事案件,用法治为企业健康发展

保驾护航.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审结涉企一审

民商事案件１７４５万件,阳泉法院在审理一起原告

系外地小微民营企业的承揽合同纠纷案时,在扣减

工程修复价值基础上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帮助原

告及时实现债权、回笼资金,做到对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本土企业和外来企业、大中企业和小微企

业一视同仁.大力提升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严格区

分经济纠纷与犯罪,依法对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

的民营企业家宣告无罪,为企业家投资创业提供法

律“护身符”.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审理

知识产权刑事、民事一审案件３６２１件,发布２０２２

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１起案件入选

２０２２年中国法院５０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完善

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晋城中院与市税务局联

合出台企业破产债权申报与涉税事项办理的有关

意见,运城中院发布企业重整期间信用修复的若干

规定,长治中院推动完善破产工作司法行政联动处

置机制,阳泉中院以“１＋５”破产审判新模式助推全

市“僵尸企业”彻底清零.各级法院积极运用执行

和解、“放水养鱼”等柔性执行方式,对８９８家企业

暂缓强制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２３．２２亿元、土地

９０６８４亩、厂房４９２万平方米,帮扶２７９家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执结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５５６件,

执行到位金额４１亿元.开通重大项目司法服务

保障“绿色通道”,将相关企业涉重大项目涉诉案件

纳入“四类案件”监督管理范围,优先立案、优先送

达、优先调解、优先执行,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法律咨

询和诉讼服务,以智慧法院建设推动诉讼服务升

级,全力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普惠均等、便捷高效、

智能精准的诉讼服务.

(二)关于代表提出在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

转让案件中加强对国有资产司法保护的建议(代表

建议１６１２号)

全省法院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案件时,重

点审查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受让人的适格性以及

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防止通过债权转让牟

取不当利益.特别是对于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转让

不良债权或存在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等转让情形的案件,一律依法不予支持其诉讼请

求.今年以来,依法妥善审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信托纠纷等涉金融一审案件３０５１１件,执结涉银行

业金融机构案件 １８７５８ 件,累计执行到位金额

１０４９２亿元.太原中院在审理某商业银行与两家

置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时,依法判决两家置业公司

利用关联关系签订的不动产租赁合同无效、相关收

益归银行所有,保护了地方银行的合法权益,打击

了恶意逃废债行为.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金融

行业在不良资产转让中存在的问题,省高院发布了

«金融审判白皮书»,依托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平台推

送风险预警提示２３０次,合理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合

规意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工

作,受到最高法院分管院领导刘贵祥批示肯定.

(三)关于代表提出探索建立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制度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５９８号)

目前,我国尚未全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但在

个别地区开展了试点.２０２０年８月,深圳市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

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自然人进行破产清算、

重整或者和解并免除其未清偿债务提供了依据.

浙江省也以“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方式开展了积

极探索,即参照企业破产法相关原则和精神,促成

债权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并同意对其免责,在免

责考察期届满后终结执行,以促进确无履行能力的

诚信被执行人重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虽然我省

法院并未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相关试点工作,但

为了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执行工作中,

对无可供执行财产的被执行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后,法院定期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网络查控,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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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案件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立即恢复执行.同

时,将失信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高消费

及非生活或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行为.截至目前,

全省法院累计将１３７８万名自然人纳入失信名单,

限制高消费２６８７万人次,限制乘坐飞机、高铁５６

万人次;为已履行完毕债务及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

议的被执行人及时进行信用修复,累计屏蔽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３２万人次,解除限制消费令１１８２万

人次.下一步,我们将积极采纳代表建议,结合我

省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针对类个人破产程序的调

研研判,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掌握第一手数据

资料,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的办法,并积极向最高法

院报告,为建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做好充分的

理论和实践准备.

二、关于发挥审判职能推动社会综合治理建议

的办理情况

(一)关于代表提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０２０号)

全省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预

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最高法院张军院长“做好

孩子的工作永无止境”的批示精神,于２０２３年８月

在省高院民一庭设立“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负责

监督指导全省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以及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保护案件的

审理工作.全省三级法院均建立未成年人案件专

门审判庭室或审判团队,１７家法院挂牌成立少年

法庭,实行圆桌审判、专家心理疏导、陪审员陪审审

判模式,搭建线上司法保护平台,近三年共审理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１５５３件２５０２人,审理抚养权、收

养权等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８０９３件,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２０２３年５

月,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审理的“小安申请民事侵权

纠纷司法救助案”入选最高法院、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司法救助典型案例”.在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全面准确实施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采取庭前进行全面

社会调查、庭中贯穿法治教育和亲情感化、庭后开

展心理疏导和回访帮教等一系列司法措施,努力在

每一个案件中让未成年被告人感受到司法的温度

和社会的关爱,创造一切机会帮助未成年被告人悔

过自新,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矫治和再犯预防

的目的.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三年来

全省法院发出司法建议和家庭教育指导令２６３件,

有力促进健全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积极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省高院与省电视台共同录制播出５

期“法官说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专题节目,收到良

好社会宣传效果.开展“送法进校园”“送法进网

络”等普法活动３００余场,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

１８９场,印发普法宣传图册２万余册,举办专题讲

座１６００余场,２９４名法官担任中小学校法治副校

长,法治微电影«你依然是天使»等原创作品受到中

央政法委、最高法院表彰,在中国长安网等平台展

播,有效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

环境.

(二)关于代表提出明确铝残留量超标类食品

案件移送标准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５１６号)

鉴于各地办案机关打击超限量使用含铝食品

添加剂违法行为的标准尺度不一,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７

日,省委政法委牵头组织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

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

关于办理食品中铝残留量超标案件的会议,研究讨

论了我省铝残留量超标类食品案件的刑事立案标

准、行刑衔接等相关问题,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

成«关于办理食品中铝残留量超标案件的意见»,明

确了案件移送标准,统一了法律适用尺度.全省法

院在审理铝残留量超标类食品案件时,结合被告人

的违法所得等情节进行考量,依法作出判决,在追

缴违法所得的同时,适当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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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刑的判处力度,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

罪的能力和条件.

(三)关于代表提出省高院应当带头全面落实

公开旁听制度的建议(代表建议６００５号)

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九条规定“公开的庭审活

动,公民可以旁听.”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

利,也是全省法院庭审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切实加

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省

高院制定«庭审旁听规则»,明确规定公民可以旁听

本院依法公开审理的各类案件,当事人的近亲属、

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本院廉政专员参与旁听的优先安排.近三年来,我

们共服务旁听、来诉、来访代表委员及人民群众

３０６３６人次.下一步,省高院将带头全面落实公开

旁听制度,指导、督导全省法院依法依规公开旁听,

满足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热切需求,也希望代

表能够继续对人民法院的工作予以监督、关心、支

持和帮助.

三、关于加快推动审判管理现代化建议的办理

情况

(一)关于代表提出加强人民法院辅警改革的

建议(代表建议１２４６号)

近年来,省高院党组对加强全省法院司法警察

队伍建设、规范司法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高度重

视,在省委政法委的领导下,先后多次就全省法院

辅警队伍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今年３月,省委

政法委已将修订«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纳入

«省政法各单位需跨部门协调推进事项的任务分

工»(晋司改组〔２０２３〕１号),成立由省委政法委牵

头,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等相关单位组成的

辅警改革工作专班.９月１８日,省高院起草了«山

西省人民法院司法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及七个

配套制度并报告省委政法委.目前,省人大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建议将修订«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

例»列入２０２４年度正式立法项目.

(二)关于代表提出推进员额法官和编制跨域

统筹使用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３１４号)

近年来,为妥善解决我省部分法院出现的“案

多人少”矛盾,推动实现法官员额动态调整和政法

专项编制全省统筹使用,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举

措:一是实现法官员额动态调整.一方面积极协调

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按照最高法院«关于省

级以下人民法院员额动态调整指导意见(试行)»规

定,在法官遴选工作中不断提高基层法院员额比

例,并根据法官人均办案数据变动情况,在确保全

省法院总体员额数不突破比例的前提下,坚持科学

测算、以案定额、动态管理的原则,对各院员额比例

作出调整,确保员额配置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向案

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法院倾斜,努力实现人案匹配,

司法资源均衡.另一方面,在法官遴选工作中实施

递补机制,按照«山西省法官检察官员额递补办法

(试行)»规定设置递补名额,在下一次法官遴选工

作启动前,出现员额空缺的法院可直接从本院递补

人选中依次推荐入额,进一步提升法官入额效率,

及时补充新鲜血液.二是实现政法专项编制动态

调整.在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建立

全省法院政法专项编制省级统一调剂机制,坚持不

超总量、以案定编、全省统筹、协调推进原则,对全

省法院人均办案指标、各院应配备政法编制数、政

法编制差额数进行精准科学测算,将包括省高院在

内的４９个法院的１７２个政法编制,调剂给人案矛

盾突出的１４个基层法院.我省法院政法专项编制

省级统筹调剂工作具有调编原则明确、测算方法科

学、分配方式简便、效果立竿见影的特点,一定程度

上化解了法院现有编制分配与案件分布严重失衡

的结构性矛盾,为下一步扩大公务员招录规模、提

高法官员额比例、发挥改革整体效能、提升审判执

行工作质效夯实了基础.

(三)关于代表提出配套推进基层法院内设机

构改革等建议(代表建议１３２１、１５７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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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高法院统一部署,我省法院于２０１９年

３月底全面完成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目

前,设置５个内设机构的基层法院有５２个,设置８

个内设机构的基层法院有５４个,设置１０个内设机

构的基层法院有１１个,内设机构数量比改革前减

少５８％,优化了基层法院内设机构,理顺了工作职

能,提升了审执质效,改革成效初显.作为第一批

出台基层法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省份,我省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受到最高法院

充分肯定.

(四)关于代表提出落实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

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１５２号)

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拓

宽法官、检察官遴选渠道,优化法官、检察官队伍结

构,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

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关于加强

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

法责任制的意见»,按照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

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高

院、省检察院于２０２０年１月联合印发了«山西省从

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为推动这项工作尽快实

施,省高院将协调省检察院,联合向省委政法委、省

委组织部报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论证我省开展公

开选拔工作的可行性,加快推动«实施办法»落地

见效.

(五)关于代表提出加强人民法院工作建设的

几点建议(代表建议１４９３、１５３６号),我们进行了整

合,下面逐一报告办理情况:

１关于确保法官数量和质量的建议.２０１６年

实施法官员额制管理以来,为及时补充一线办案法

官数量,全省法院严格按照«山西省法官检察官遴

选办法(试行)»组织完成入额遴选７次,累计遴选

法官４３２９名,实现法官遴选工作常态化.持续加

大法官助理招录力度,２０２３年全省法院招录公务

员３２３人,其中法官助理职位占比过半,后备法官

的培养和储备力度得到不断加强.同时,全省法院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强化法官的思想理论武装,加大法

官培养和审判业务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法官司法业

务水平.加强审判业务专家的培养、评选和使用,

逐步建立起以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为龙头,以省级审

判业务专家为主体,以优秀中青年法官为后备梯队

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２关于加强干警职业保障的建议.一是成立

了山西省法官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为法官权益保

障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省高院根据

«山西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章程(试行)»的有

关规定,研究制定了«山西省法官惩戒工作办公室

工作规则(试行)»,明确了法官惩戒工作的主要职

责、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及时对违纪违法干警进

行惩戒.二是省高院与八个部门会签«关于落实员

额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有关待遇问题的意

见»,对交流、退休等七种待遇作出明确规定或提出

政策依据,在我省全面落实中央部委已经明确的与

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相配套的政策待遇.关心

关爱干警职工的工作和生活,通过为干警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对有重大疾病和

生活困难的同志及时给予帮扶.三是高度重视聘

用制书记员队伍建设和职业保障.２０１９年,省高

院与省检察院联合印发«山西省法院检察院聘用制

书记员职业保障规定»,将书记员年人均职业保障

经费由３万—４５万提高至４万—５５万,包括工

资报酬、社会保险、福利待遇、职业教育和履职物质

保障等,进一步完善了聘用制书记员职业保障.四

是加强法院安全保卫工作规范化管理.各级法院

均实现办公区、审判区分区隔离,在法院入口、诉讼

服务大厅及法庭配备安检设备,科学布置警力,积

极与公安机关建立联防联动机制,有力确保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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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３关于建立科学考核机制的建议.我院认真

落实最高法院部署,紧扣“公正与效率”主题,持续

完善符合司法规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一是

坚持全方位考核,将质量指标、效率指标、效果指

标、诉源治理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指标纳入考核评

价体系,有力促进审判执行工作政治效果、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二是坚持科学考核,不断

优化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方法.建立以“案－

件比”为核心指标,以服判息诉率、案访比为主要质

量指标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设置科学精准的

指标合理区间,研究各指标的关联性和导向作用,

确定指标值的上下限,更好实现考核的激励作用.

开展一体化基础上的分类考核,强化精准性、体现

差异性,同时兼顾各类人员的特点,真正发挥考核

“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三是坚持刚性考核,充分发

挥绩效考核引导、约束、激励功能.搭建与办案系

统贯通的审判质效考核工作平台,实现考核数据自

动提取、考核过程自动分析、考核结果自动生成.

加强大数据分析,定期听取和研究审判态势,分析

工作薄弱环节并及时督促整改提高.强化考核结

果刚性运用,评优评先、晋级晋升等各项工作都严

格以目标责任制考核成绩为重要依据,激励全体干

警担当作为、创先争优.

四、关于加强人民法院与人大代表密切联系建

议的办理情况(代表建议１２３０号)

近年来,全省法院创新工作方法、主动接受监

督,注重日常沟通,不断健全代表建议意见办理机

制,积极拓展人大代表监督法院工作的广度和深

度.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６日,省高院院长冯军前往武乡

县上司乡人大代表联络站听取基层代表和群众的

建议意见,汇集和反映社情民意,推动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的解决.省高院坚持健全机制与落实

责任相统一,制定出台«定向联络全国和省人大代

表工作办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规

则»«督查室工作规程»等制度,明确了办理人大代

表建议从收件、交办、督办到答复、走访等环节的工

作要求,有力确保代表联络和建议意见办理规范、

有序、高效.在代表建议意见办理工作中,院领导

定期听取工作情况报告,加强对办理工作的检查指

导、协调督办.各承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组织专

题调研、阅核答复意见.针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意

见,认真梳理情况问题,分析原因,做好代表建议向

立法成果、政策成果、研究成果的转化,切实提高建

议办理的针对性、实效性.同时,省高院进一步完

善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工作机制,协助省人大常委

会开展专项调研和执法检查,专题报告“基本解决

执行难”、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情况.认真落实三级法院院长定向分级联络人大

代表工作制度,建立联络代表工作台账,及时向人

大代表汇报工作情况,积极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

院、旁听审判、观摩执行.截至目前,省高院共邀请

人大代表７２人次参加视察调研、座谈交流、新闻采

访、旁听庭审等各类活动２２场次.省高院高度重

视代表反映或转递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工作,将此

类事项纳入院庭长监督案件范围,采取跟踪督办,

定期对上报告、对下通报等方式,推动案件、事项及

时依法办结.此外,我们还为代表推送法院官网、

微信公众号信息,赠阅«人民法院报»«法治周刊»

«山西审判»等报刊杂志,与代表进行微信、短信互

动,以便代表及时了解法院工作动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人大代

表对法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既是对法院工作的有力

监督,更是对进一步做好全省法院工作的有力指导

和帮助.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离不开省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指导和支持.借此

机会,我代表全省法院向关心支持法院工作的省人

大常委会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

敬意!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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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在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有力指导和监督下,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主动接受监督,注重日常沟

通,积极采取上门走访、邀请视察和开放日等多种

形式全面加强与代表的联络沟通,认真听取意见建

议,及时回应代表关切,将各级人大、代表对法院的

关心支持转化为司法工作的强大动能,积极推进能

动司法,努力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

代化山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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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代表省人民检察

院向常委会报告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

建议办理情况,请予以审议.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有２７名省人大

代表对我院提出１４件建议,这是新一届省人大代

表代表人民交给检察机关的新“考题”.我们坚持

从讲政治的高度,紧密结合主题教育,将办好代表

建议作为自觉接受监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要实践,注重代表建议办理与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融合转化.目前,１４件代表建议全部按时

办结,并向代表答复反馈,代表对办理结果表示满

意.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完善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的１００１

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在检察办案环节,对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体

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是检察机关践行司法为民,维

护涉法涉诉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今年

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司法救助总金额１５８４万元,救

助２０５４人.一是完善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检察机关

工作机制.结合最高检相继部署开展的“司法救助

助力巩固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关注困难妇女

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助”等专项活动,三级检察机

关积极同乡村振兴、妇联、民政、退役军人事务等部

门召开联席会、会签协商机制文件等,下沉到基层

政府和社会组织走访摸查,有效扩大司法救助线索

来源.截止目前,所有市级检察院以及多数基层检

察院与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了线索移送工作机

制.今年,省检察院与省妇联会签了协作机制文

件,对全省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开展救助协作提出

了指导规范意见,为深化救助线索移送协作打下了

良好基础.二是加强司法救助资金保障,提高审批

效率.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协商当地党委政府加快

资金拨付速度,根据办案规模对资金数额进行动态

调整,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全省检察机关半数

以上的市级院以及超过４０％的基层院可独立决定

救助金额.部分检察院推动建立了救助资金快速

审批拨付的“绿色通道”,开启了逐案审批快拨的保

障模式.救助资金审批进度的加快,使司法救助案

件平均办案周期大幅缩短,司法救助为受困当事人

“救急救困”的作用发挥更加充分.阳泉市郊区检

察院检察长在接待群众来访工作中发现司法救助

线索,对因一起交通肇事案受害的年近七十岁的残

疾“五保”孤寡老人,及时展开救助,助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该案入选最高检典

型案例.三是加强司法救助与其它救助扶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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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配套.全省检察机关积极将司法救助工作

融入全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对于实施司法救助后仍

然面临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着力推动司法救助与教

育、医疗、就业、心理辅导等社会救助相衔接,积极

探索为被救助对象协调低保等生活补助,联系养老

院、福利院等机构落实基本生活安置保障,守护基

本民生保障底线,做好司法救助工作的“后半篇文

章”.太原市晋源区检察院办理的王某醉酒持刀寻

衅滋事一案中,被害人袁某志因夺刀制止王某寻衅

滋事身体多处受伤,案发后被告人不能全部履行民

事赔偿义务,被害人一家因案陷入困境.该院立即

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仅用三天将救助金发放到位,

并联系区工商联将其经营的个体面食摊纳入重点

帮扶对象,同时积极协助其申报、参评见义勇为

模范.

二、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１１１０号、加

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

１５９２号和尽快出台法治副校长进校园配套方案的

１６５６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

远.”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不断创新履职举措,进

一步规范、完善配套机制建设,凝聚保护合力,以检

察融合履职促进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一是坚

持标本兼治,依法处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矫

治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和校园欺凌等不良行为.对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案不立、有罪不纠、以罚代刑、

重罪轻判、量刑畸轻等问题进行监督,突出打击重

点.主动协调职能部门,借助社会力量,加强综合

救助.前三季度,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８７０人,

起诉８４４人,监督立案３５件,追诉漏犯２３人,追诉

漏罪４７个.省检察院督办的“运城王某、谢某故意

伤害案”“吕梁兴县５１３专案”等一批侵害未成年

人重大恶性案件,全部依法从严从快批捕、起诉,从

重提出量刑建议.对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较轻,

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依法不捕４０１人、不诉１４３

人.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心理测试与疏导７６７次,

消除未成年人抵触情绪,引导其认真悔过并积极配

合办案.坚持将教育矫治工作贯穿执法办案全过

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罪

错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矫治３６４９次.积极引入社会

力量参与帮教工作,联合社会爱心企业挂牌成立

１１２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帮教基地,用“可感受、能

体验”的方式让未成年人实现改过自新.二是完善

机制建设,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生根.积极落实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每案必查”机制,综合

运用检察建议、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依法督促相

关责任主体严格履行报告义务,加强制度“刚性”.

前三季度,督促各级检察机关反向倒查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６０９件,监督纠正案件５３件.加强科技赋

能,在持续开展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数

字监督专项行动中,发现酒店、旅馆等住宿行业未

履行强制报告监督线索９０余条,督促主管部门警

告１９家、责令停业整顿１３家、吊销营业执照或相

关行政许可３家,及时进行追责.三是丰富履职方

式,多维度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部署开展“提

升法治素养,远离违法犯罪”法治进校园活动,帮助

学生培养法治意识和自护意识,帮助学校建立健全

预防性侵、预防欺凌等安全制度.进一步细化全省

检察干警兼任职业技术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的开

展方式和履职要求.前三季度,举办法治巡讲和法

治讲座１３６４次,覆盖师生３３．５７万人次.四是落

实监护责任,全面开展涉案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建

立完善动态评估机制,用心做好涉案未成年人社会

调查和监护状况评估,提出改进家庭教育意见.推

动各单位共同培育稳定、专业、可靠的专家型家庭

教育指导人才和服务队伍,联合妇联、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等部门,挂牌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

４７个,依托家庭教育专家、司法社工等社会力量,

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前三季度,针对存在家庭

教育缺失、监护不到位的涉案家庭开展指导１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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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制发“督促监护令”５７９份,有效督促失职家长

依法带娃.对于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且监护责任无法履行的情况,依法支持撤销其监

护权.

三、关于检察机关落实“八号检察建议”共同促

进安全生产治理的１６０５号和加大安全生产领域检

察公益诉讼力度助力高质量安全发展的１１６５号代

表建议办理情况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２０２２年３月最高检针对当前安全生产监管工

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应急管理部制发“八号检察

建议”.全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推进安

全生产社会治理中的职能作用,“四大检察”协同发

力,着力推动溯源治理,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安

全生产治理的良性局面.省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挂

牌督办的代县精诚矿业瞒报事故案和最高检挂牌

督办山西永聚煤矿火灾事故案.一是依法能动履

职,织密刑事法网,严惩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

坚持以打击促预防,严厉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

罪,依法及时批捕、起诉,形成有力震慑.落实“八

号检察建议”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办理安全生产犯

罪审查逮捕案件３７件８８人、审查起诉案件６８件

１３０人,立案监督１２件,提出抗诉９件.河津市检

察院依托办案发现了系列非法采矿线索,监督查处

涉嫌非法采矿、危险作业等犯罪嫌疑人２３人.坚

持惩防并举,加强生产安全事故溯源治理,针对办

案中发现的安全生产领域的制度性缺陷、管理漏洞

等问题,向有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并持续跟踪落

实情况,促请相关职能部门改进监管工作,切实维

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二是以“我管”

促“都管”,公益诉讼亮剑,守牢安全生产红线.用

好多元化监督手段,积极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

讼专项活动,扎实推进危化品、矿山、交通运输、城

市建设、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建立健全

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２０２２年３月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办理安全生

产领域公益诉讼案件１４４０件,制发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４８９份,督促有关部门履职整改,消除和

防范重大安全隐患和侵害危险.如,针对太原市南

中环桥斜拉杆耳板突发断裂坠落桥面暴露出的城

市桥梁运行安全隐患问题,太原市检察院推动市城

乡管理局对全市１０９０座城市桥梁开展全面清查,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１８４项桥梁病害进行了维修养

护,“以点带面”对城市道路、供水、燃气、供热等方

面６００余处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晋城市

检察院督促整治煤矿人员定位系统设备安全隐患

行政公益诉讼案等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三是强

化协同联动,合力共筑生产安全防火墙.主动探索

与行政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联动机制,省检察院联

合省应急管理厅等８个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强安全

生产领域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协助配合工作的意

见»,切实推动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优势互

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形成工作合力.

通过联席会议、联合调研、联动办案等形式,在线索

移送、信息共享、专业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协

作,共同推动重大事故隐患的有效解决.

四、关于加强对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的

１２１３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民事执行活动监督对保护当事人和案外人的

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全省检察机关开展了一系列民事执行监督专项活

动,推动民事检察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模式的变

革,执行监督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聚焦执行

监督重点领域,积极部署落实.加大涉民生领域执

行监督力度,聚焦民间借贷、房屋买卖、租赁纠纷、

追索劳动报酬等领域民事执行活动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力求精准监督,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涉民生领域执行监督专

项活动中,全省检察机关调卷审查人民法院执行案

件６３００余件,办理涉民生领域民事执行监督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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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４件.二是积极开展内外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

力.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民事监督、线索移送与

案件办理的内部协作机制,加强民事检察与刑事、

控申、案管部门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做实监督

与支持并重,加强与人民法院的信息沟通,交流通

报,通过建立完善协作机制,优化监督环境,全省多

地法检两院会签文件,推动民事执行工作健康发

展,让民事权利“不再落空”.三是着力转变办案理

念,用好数字检察“富矿”.注重发挥大数据作用,

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用数字赋能监督促进治

理.结合民事执行监督需求,着力打通数据壁垒,

研发“人民法院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数字检察

监督模型,助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如,长治市潞

州区检察院运用数字检察模型管理平台,调取人民

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数据２０００余件,针对

２００余件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且立案后未超三个

月即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制发类案监督检察

建议.四是注重监督质效,助推社会综合治理.积

极开展民事检察执行和解,针对涉民生领域具有代

表性的民事执行案件,召开听证会,促进矛盾化解,

凝聚共治合力.如,平陆县检察院在办理刘某民间

借贷纠纷执行案中,承办检察官始终秉持客观立

场,耐心释法说理,赢得当事人信任,实现双方和

解,申请执行人拿到２５万元执行款后,即刻提出撤

回监督申请,本案审查后作终结处理,真正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

五、关于以数字革命驱动全省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１３６３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大力推进实施数字检察战略,是法律监督质效

飞跃的关键变量和科技翅膀,是检察工作迈向现代

化的“船”与“桥”.数字检察不单是监督手段的革

新、工具的升级,更是在整体上推进“数字赋能监

督,监督促进治理”法律监督模式的重塑变革.近

年来,省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数字检察工作,将数

字检察工作列入一把手工程,特别是在今年主题教

育活动中,通过开展调研,协调解决了一批重点难

点堵点问题,形成高效协同、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全省数字检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是立足大局

大势,深度谋划数字检察工作.省检察院出台了

«山西省检察机关深化检察大数据战略加快数字检

察建设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形成了具有山

西辨识度的数字检察运行机制.先后立项了１５个

具有原创性、贴近检察实践的理论课题和２８个大

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课题.深化与中科院空天院合

作,推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山西应用示范工

作,目前已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办理了１０余起公益

诉讼案件.二是以业务主导为前提,不断深化大数

据法律监督实践.结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际,选

取“十大业务”中有代表性的监督点,在全省检察机

关深入开展“８＋N”数字监督集中专项行动,遵循

“小切口”的构建模型规律,继续推进涉毒犯罪、侵

权假冒犯罪、水资源保护、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

强制报告等领域数据建模,有针对性地推动法律监

督模型的研发应用,形成了“业务主导、数据整合、

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模式,构建了

一批可推广、可复制、能共享的典型案例.如,阳城

县检察院构建临时用地到期未复垦土地法律监督

模型,调取临时用地审批、土地复垦费交纳退还、耕

地占用税、水土保持补偿费、土地行政处罚等数据

８０００余条,挖掘出临时用地到期未复垦土地、未缴

纳耕地占用税、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超期占地

未处罚等四个监督要点,通过关键词检索、逻辑规

则、数据分析碰撞,发现临时用地到期未复垦相关

情况.目前,依托该法律监督模型,已办理各类案

件３６件,督促复垦土地１６００余亩,补植复绿３００

余亩,督促收缴耕地占用税１．２亿元、水土保持补

偿费３００余万元.相关做法受到金湘军省长的充

分肯定.三是以数据融合为基础,深入推进数据整

合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省检察院发挥主导作用,统

一全省数字检察建设项目立项、建设和运维管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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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成了省级政务云检务专区、大数据基础平台

和模型开发管理平台,完成与电子政务外网和政法

网的对接工作,为全员建模提供技术支撑.在省委

政法委大力支持下,出台了«关于推进检务数据与

相关部门数据融合工作方案»,成立由省委政法委

书记担任第一组长,２６个省直相关单位组成的工

作专班,建立获取外部数据工作机制.依托“８＋

N”数字监督集中专项行动,按需重点获取１２３４５

举报记录、信访、电子政务、社保、企业登记等社会

公共数据使用权.截止目前,专项行动共收集各类

外部数据９６４５万条.为推进数据获取工作,各级

院检察长亲自争取党委、政府支持,采取有力措施,

整合拓展内部和外部数据,“找米下锅”.四是以重

在应用为目的,扎实推进模型推广成效.数字检

察、检察技术要以服务高质效办案为目的,才能将

法律监督效能转化为社会治理动能.今年以来,全

省检察机关构建了１４９个法律监督模型,建模应用

发现推送监督线索９１０４００条,研判后线索核查

７３３９３条,线索成案２８６０件,其中监督纠正案件

１７４０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９２件,立案侦查司法

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７件,移送纪委监委国

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案件线索６３件,移送行政机

关等相关部门案件线索３３７７件,挽回损失２５３５６

余万元,推动建章立制６２件,为推动解决社会治理

深层问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新贡

献.今年,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

中,太原市检察院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下侦

查活动全流程监督模型获得二等奖,省检察院的刑

罚变更执行数字化检察监督模型和阳城县检察院

的临时用地到期未复垦土地法律监督模型获得三

等奖.五是以夯实理论研究为基础,促进履职能力

提升.省检察院与高校教授合作,从数字法学理论

基础篇、数字司法运行机理篇、数字检察机制实现

篇、数字模型实践应用篇撰写了«数字检察理论建

构与实践指引»２１万字的专题报告,目前正在与检

察出版社对接出版事宜.另外,立项１５个数字检

察理论课题和２８个法律监督模型构建科研课题,

山西数字检察正在形成实践上升理论、理论指导实

践的良好势头.

六、关于进一步强化我省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

务犯罪侦查工作的１４３７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侦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

的重要职能,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全省检

察机关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大

局,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

案”的优势,同监察机关在司法领域形成反腐败合

力.一是加大侦查办案力度.省、市级检察院发挥

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基层院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发挥派出院在办理监管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虐待被监管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等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天然优势,

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机动侦查办理案件.截止９月

底,全省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案件３０件４８人,

立案件数和人数同比分别增长２５％、８４．６２％,办

案力度不断加大,办案规模增长明显.如,大同市

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大同市矿区法院执行局法官

助理张某斌在执行张某与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

违反法律规定,未经拍卖、变卖程序,依据已经失效

的土地评估报告作出以物抵债执行裁定,造成债权

人重大经济损失.大同市检察院以执行判决、裁定

滥用职权罪对张某斌立案侦查,经法院审理,张某

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是实施大数据赋能检察侦

查.４月份,在全省开展的检察侦查大数据监督专

项活动中,依托省检察院法律监督模型开发管理平

台,探索构建了一批检察侦查工作数字监督模型.

通过建立专项数据库,运用执法、司法数据深挖有

价值线索,实现了数据资源在检察监督履职中的有

效配置和运用.大同市检察院运用徇私舞弊减刑

类案监督模型立案侦查案件４件４人.三是加强

侦查机构建设.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专业化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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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适应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的需要.今年年初,

省检察院将侦查机构建设作为侦查工作重点进行

部署,目前全省１２个市级院均成立了“司法工作人

员职务犯罪侦查办公室”,严格筛选擅长审讯突破、

组织指挥、侦查取证,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侦查

骨干,组建一支专门的侦查力量,使以“省检察院为

主导、市级检察院为主体、基层和派出检察院为重

要补充”的侦查一体化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中小企业合

法权益的１６９６号和持续深入推进涉企“挂案”清理

的１４４４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全省检察机

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通过依法惩治和预防侵

害民营企业利益犯罪,在法治轨道上持续深化涉案

企业合规试点,制定发布系列规范性文件,部署系

列专项行动,运用法治力量,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一是以专项为抓手,“四大检察”合力推动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出台«山西省检察机关护航法治

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部署２２项重点任务、

制定３６项工作举措,强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综合履职.刑事检察方面,依法严厉打击侵犯企

业权益及企业人员人身、财产权利的刑事犯罪,惩

治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的经济

犯罪,强化对涉及企业相关案件的立案监督、诉讼

监督.民事检察方面,深入开展虚假诉讼监督,强

化涉企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强化涉企民事执行

活动检察监督.省检察院办理的运城市某房地产

公司与某冶金公司民事执行监督案中,执行法院违

反法律规定确定执行款清偿顺序,导致债务金额加

大,增加了被执行人的履行负担.检察机关通过发

出检察建议监督纠正,依法维护了民营企业合法权

益.行政检察方面,部署开展行政检察护航法治化

营商环境专项活动,依法监督纠正行政违法行为,

强化非诉执行活动监督.如,阳城县检察院在办理

县自然资源局对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违法

主体认定错误一案中,开展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向

县自然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县自然资源局采纳

检察建议,依法撤销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使案涉

企业放下包袱,安心经营.公益诉讼检察方面,突

出监督重点,适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通过替代性

修复等方法促使涉案企业守法经营、健康发展,积

极探索相关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如,交口县检

察院针对某公司近二十年来长期欠缴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１１８２．７３万元的违法情形,根据企业经

营状况及发展需要,研究制定企业分期缴纳欠缴税

款方案.截止目前,已成功收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５００万元,在有效保护国有财产的同时,保障

企业经营发展.二是深化规范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推动民营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涉案企业合规是做

实平等保护的重要举措.全省检察机关积极加强

与有关部门沟通协作,持续完善和落实好第三方监

督评估机制,取得了打击犯罪和促进治理齐头并进

的良好效果.２０２２年４月我省全面推开合规试点

改革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依法“能用尽用”,加

大办案力度,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１８７件,涉及

企业１９５家,中小型企业占比９２％.推动已办结

案件涉及的６７家中小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不断规范办案机制,

基本形成以合规指导意见为基本,合规指引、工作

举措、“正负面”清单、队伍建设、案例培育为延伸的

“１＋N”机制制度体系,推动建立“检察主导、各方

参与、客观中立、强化监督”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目前已有省法院、省证监局等１４家单位加入,

并得到了各方面广泛认可.如,大同市云州区检察

院办理的某民营企业涉嫌非法采矿一案,涉案企业

认罪认罚、主动上缴违法所得,自愿申请适用企业

合规.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了解到,涉案企业是当地

政府乡村振兴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企业发展状况良

好,具有开展合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决定启动企

业合规监督考察,由第三方组织对合规承诺、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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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及合规体系建设等情况进行评估,帮助企业完

成公司现代化管理机制建设.在整改考察合格后,

经组织听证,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向涉

案企业释放了企业合规改革红利.三是深入推进

“挂案”专项清理,为民营企业减轻涉案诉累.侦查

活动中对涉案民营企业“既不移送起诉,也不撤销

案件”的刑事挂案,严重影响企业发展.２０１９年以

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和平等司法保护理

念,紧紧围绕“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工作目标,

按照“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工作要求,积极推进

“挂案”清理专项活动.注重与公安机关协同配合

和沟通联动,涉企“挂案”全部提前介入,严格把握

证据标准,准确适用刑事司法政策,建立健全“挂

案”预防及清理长效机制,让企业卸下“背案包袱”

轻装上阵.近年来,全省累计清理涉民营企业“挂

案”３６４件.

八、关于积极探索开展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

检察监督工作的１６５９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强制隔离戒毒成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

强制措施,如何对其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近年来

一直为社会各界关注.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开展司

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工作,针对强制

隔离戒毒决定执行、戒毒场所管理等,与司法行政

机关协调配合,促进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依法有

效开展,填补了行政强制戒毒的法律监督空白.

去年底,省检察院与省司法厅联合出台«关于

开展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工作的

暂行办法»,确定太原、大同、长治、运城、临汾为试

点地区,在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大同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长治大辛庄强制隔离戒毒所、永济董村

强制隔离戒毒所、临汾强制隔离戒毒所挂牌设立检

察室或检察官办公室,集中围绕戒毒人员接收、所

内管理、出所管控、重大事件处理、戒毒人员治疗康

复、戒毒人员权益保障等方面开展监督检察,促进

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依法有序规范开展,共同保障

戒毒人员的合法权益.为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

促进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相互配合,依法规范执

法,晋城市检察院与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会签«关

于建立刑罚执行与强制隔离戒毒衔接机制的通

知»、朔州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会签«关于开展公安

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的办法»、太原市

检察院与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共同会

签了«关于防范和查处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短期刑罚执行完毕后未继续执行剩余强制隔离戒

毒期限情形的若干意见»,对工作原则、监督范围、

监督方式、案件办理程序、联络会商等进行规范,在

争取支持中形成合力.截至２０２３年９月,全省检

察机关共办理戒毒人员借助短期刑罚逃避强制隔

离戒毒案件２９件,涉案戒毒人员３７人,公安机关

采纳检察建议并交付执行２２人.在全省推广应用

“强制隔离戒毒行政检察监督模型”,针对强制隔离

戒毒工作中存在的被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刑罚执行

完毕后存在脱管、戒毒人员借助轻刑犯罪逃避强制

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所未接收人员变更为社区戒毒

后未落实戒毒措施等问题,通过对公安机关戒毒管

理部门数据、强制戒毒所数据、检察机关办理涉戒

毒人员数据等进行筛选和碰撞,针对数据背后存在

的治理性漏洞,积极协同相关单位,在加强公安机

关、强制隔离戒毒所与羁押场所的衔接、改善管理

和办案程序方面提出检察建议,以“我管”促“都

管”.

我院协办的关于落实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

开选拔法官检察官的１１５２号代表建议,２０２０年１

月,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高院、省检察院联

合印发了«山西省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

官检察官实施办法»,我们积极向上海、广东、江苏

等兄弟省份借鉴学习有益经验做法,结合山西检察

实际,努力探索选拔常态化机制,确保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用得好.关于明确铝残留量超标类食品案

件移送标准的１５１６号代表建议,２０２３年５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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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法委组织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召开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

件座谈会,形成«关于办理食品中铝残留量超标案

件会议纪要»,对我省在今后办理食品铝残留量超

标案件做出细致规定,补充了刑法及两高司法解释

对食品铝残留量超标案件的打击空白.以上两件

协办建议的办理情况均及时反馈建议主办单位省

委政法委.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代表的每一

件建议都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集中反映时代大局

之要、山西发展之重、人民群众之需.全省检察机

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

准,以人民感受为第一感受,持续做到做实为人民

司法、受人民监督.下一步,我们将在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十二届

六次全会精神,以更加高昂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

风,创新工作举措,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努力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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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刘越等代表联名

提出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的

议案(第０００９号),薛世杰等代表联名提出关于修

订«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７号).大

会主席团决定将上述议案交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审

议.我委高度重视２件议案的办理工作,开展调查

研究,积极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

通过,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越等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出台«山

西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议案(第０００９号)的审议

结果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党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论述、专门部署

法治建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凸显了法治建设事

关根本的战略地位.这些论述对法治宣传教育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法治宣传教育的

基本定位、重大任务和重要措施,为制定出台«条

例»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和有力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３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

宣传教育法»出台后,我委将与有关方面加强协调,

积极推动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地方立法进程.

二、薛世杰等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订«山西

省法律援助条例»议案(第００１７号)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保障公民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在实现“公民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近年来,我省积累了丰富的法律援助工作

实践,不断探索完善法律援助相关制度,形成了一

套比较完备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援助法»的出台,为我省修订«山西省法律援

助条例»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和有力的依据.当前,

已具备了地方立法的依据和条件,下一步我委将与

有关方面加强沟通,推动我省法律援助条例修订

工作.

—１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６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将代表提出

的３件议案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财经委高度

重视代表议案办理工作,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要求,按照«省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工作规程»有关规

定,注重源头引导,强化过程跟踪,在深入研究议案

内容、充分听取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会议

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齐辰利等９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４号)的审

议结果

议案提出,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要民生问题,尽管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取得了很

大成绩,但是食品安全状况仍不容乐观,食品安全

问题依然突出,加之食品生产经营链条长,监管难

度大,建议尽快对我省食品安全进行立法,进一步

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财经委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

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

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２０１５年４月食品安全法进行了首次修订,以

“四个最严”全面保障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进行了修正.国家食品安全法对部分涉及

地方事项的规定相对原则,特别是对农产品交易市

场、餐饮服务、网络食品经营、食品溯源等方面的规

定不够具体.因此,结合我省实际,细化补充上位

法较原则的规定,固化我省食品安全领域行之有效

的政策和举措,制定«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非常必

要.目前,该条例已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

划,我们将同省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立法调研,

适时启动条例的制定工作.

二、关于王继伟等１１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废止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８号)的

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９日通过的«山西省

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共４５个条

文.目前,有７个条文内容与上位法及其他地方性

法规冲突,有３３个条文的内容被上位法或其他地

方性法规包含(包括重复、相似、交叉).为了提高

我省地方性法规的质量,减少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

的冲突,以及省内地方性法规之间就某项内容的重

复交叉,建议予以废止.

财经委认为,现行«条例»是我省建筑市场监管

领域唯一一部地方性法规,在规范我省建筑市场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条例的上位法目前正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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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阶段,废止后将导致相关上位法律法规修订后我

省对应的地方性法规无法及时有效衔接,省政府有

关部门将结合住建部正在修订的«建筑法»«建筑业

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信用管

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上位法律法规,借鉴其他兄弟

省份修订情况,重点围绕做好«条例»与上位法的有

效衔接,细化明确«条例»在加强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合同履约行为管理、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等

方面的内容,补充完善建筑市场监管措施等方面做

好«条例»修订工作,确保与上位法及时有效的衔

接,推动我省建筑市场秩序持续向好,促进我省建

筑业稳定健康发展.

三、关于刘越等９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出台

«山西省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０号)的

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我省金融监管存在监管部门职责边

界不清、监管依据不够充分、监管手段有限、监管力

量不强等问题,需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尽快出台

相关地方性法规.

财经委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

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牢牢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切实维护金融

安全稳定,加强金融监管法治化建设十分必要.今

年３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对金融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重

构.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

进行了审议,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加紧推进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财

经委将认真组织学习金融领域相关知识学习,密切

关注国家和我省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情况及国家法

律法规的制定出台情况,不断总结我省金融监管工

作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待条件成熟时启动我省

金融监管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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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将吕梁市代表

团提出的«关于修订 ‹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的议案»(第 ００１６ 号),交付省人大社会委审议

办理.

我委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

出和处理办法»,按照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工作规

程有关要求,将议案审议办理与年度立法、监督工

作统筹安排,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与人大代

表联系,以提高办理质量为重点,以推进社会建设

领域法治建设为目标,精心部署安排,扎实有序推

进,确保代表议案落地见效.

８月３日,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该代表议案

进行了认真审议,审议结果报告已经第１２次主任

会议研究通过.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议案提出,近年来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遇到不少

新问题新挑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发

生了重大变化,亟需通过法治方式解决.建议对我

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进行全面修订,形成一部能够

反映新时代需要、全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地方性

法规.

我委认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修订«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重要论述的实际

行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未成

年人保护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回应社会关切、适应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现实需要.

省人大常委会将修订«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列为２０２３年度立法正式项目.常委会张志川

副主任担任立法工作领导组组长,对条例修订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社会委在２０２２年立法调研的基础上,认真贯

彻落实常委会党组的部署要求,严格按照立法计划

开展工作,组织召开立法工作协调会,多次与省民

政厅、省司法厅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完善,广泛征

求、充分吸纳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省

直相关部门单位以及１１个设区的市,特别是吕梁

市代表团的意见建议,并邀请吕梁市代表团呼静波

代表参加立法论证会,梁铁灵代表、吕梁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李双会列席相关常委会会议.目前,该

条例修订草案已于９月２２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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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

名提出议事原案１８件.大会主席团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审议通过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

表议案的审查报告,立为１６件议案(０００３ 号与

０００４号、０００５号与００１８号,内容相同或相近,进行

并案处理),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监察司法委、

财经委、社会委在大会闭会后审议处理.常委会将

审议的１０件代表议案,分别交法工委、教科文卫工

委、农工委处理.

以上３个承办机构高度重视,及时对接省政府

有关部门、主动联系提出议案代表,广泛听取意见,

依法向主任会议报告处理议案情况.目前,１０件

议案全部处理完毕.其中,地方立法条例、农产品

质量安全条例等２件已修订出台,制定乡村振兴促

进条例、修改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等２件列入五年立

法规划.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唐俊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执法

检查的议案»(第０００１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提出,近年来传染病防治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传染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议

案中建议常委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执法检查.基于全国人大常

委会已把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列入了２０２３年立法计

划,预计２０２４年完成修订,待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完

成后,再结合我省实际,适时开展执法检查.

二、刘新东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订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２号)

法工委研究认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必

要认真总结我省地方立法工作实践经验,根据新修

改的立法法,对我省地方立法条例作出相应修改和

完善.经认真研究议案,与代表积极沟通,广泛征

求、科学吸纳意见.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

定,最新版的«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现已施行.

三、石金平等１０名代表、温变英等１８名代表

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

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３号、第０００４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的制定«山西省乡

村振兴促进条例»,对于促进全省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法治意

义.２０２３年在广泛了解和掌握我省农业农村发展

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听取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听

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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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专题报告,做好立法前期准备工

作.根据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拟于２０２４年正式

研究制定该条例.

四、温变英等２０名代表、刘钢等１０名代表联

名提出的«关于修改‹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的议案»(第０００５号、第００１８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根据去年９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我省

条例势在必行.我省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制定实施的条

例,已存在与上位法衔接不够紧密、操作性不够强

等问题.修订条例列入２０２３年正式立法计划,４

月听取省农业农村厅汇报,５月立法调研、立法论

证形成修订草案,７月经主任会议研究、提请常委

会初审,９月常委会二审已通过,将于２０２４年１月

１日起施行.

五、温变英等２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６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畜禽屠宰直接关系到肉类产

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议案针对目前

屠宰行业中存在私屠滥宰等一些问题,提出修改我

省条例,十分必要.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动物防疫

法,我省也相应出台了动物防疫条例,对畜禽屠宰

提出明确要求.为有效衔接上位法,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关切,该条例修订工作已列入五年立法规划,

下一步将积极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工作,做好立法前

准备.

六、王继伟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种子条例›废止‹山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

和‹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７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我省农作物种子条

例、林木 种子条例与上位法对比,存在个别条款内

容涵盖、相悖或重复交叉的情况,建议制定«山西省

种子条例»并同时废止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条例.

经征求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意见并研究,两部

条例实施多年来,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考虑暂不予合并,仍保持立法的相对独立性为宜.

针对两部条例中个别条款与上位法不一致等情况,

可以适时进行修改和完善.已于８月组织«山西省

农作物种子条例»执法调研,进一步深入了解相关

情况.

七、温变英等２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跟踪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山西省动物防

疫条例›重点条款实施情况的议案»(第００１１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从２０２２年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动物防疫条例的执法检查整改情况看,

还存在县乡动物防疫力量不足、畜牧兽医医疗津贴

政策尚未完全落地等问题,需要依法跟踪落实.结

合议案所提建议,农工委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研究

掌握,全省该项工作正有序推进,一是２０２２年７月

省委编办、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基层

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后,全省乡

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普遍设置动物防疫检疫专岗,

配备专岗人员平均２人以上,部分乡镇保留独立的

兽医机构.二是全省省级、６个市、３４个县已落实

技术人员津贴,全省省级、２个市、９个县已落实官

方兽医有关津贴.三是检查的其他问题正逐步有

效解决.目前省政府已将该体系建设列入乡村振

兴考核,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整改落实.

八、张洁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制

定‹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２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当前我省文

物保护工作中还存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

还不健全、文物保护经费和人才相对短缺等问题,

建议尽快制定«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拟待«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完成后,结合我省实

际,再及时启动«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立法

工作.

九、任二平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出台

‹山西省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３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为实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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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省战略目标,建议制定«山西省文化产业促进条

例»,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

定工作正在筹备,待该法正式出台后,结合我省实

际,再及时启动«山西省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立法

工作.

十、曹宪强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完善

随地吐痰行为法律责任的议案»(第００１５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山西省禁

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存在实操性差等问

题,建议对该法规第十五条作出修改,压实执法主

体责任,督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依法行政.

根据法规的实施情况,适时启动修订工作,为我省

治理公共场所随地吐痰陋习、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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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陈振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委托,现就省十四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情况报告如下: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５５２

名.２０２３年９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后,实有代表５４７人,出缺５人.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晋中市第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补选二十届中央委员、中共山西省

委书记唐登杰为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

１１月２７日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唐登杰的省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资格有效,现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４８

人,出缺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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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蓝佛安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接受蓝

佛安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

关于补选唐登杰为十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的议案

根据中央组织部文件通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批复,省委研究同意补选唐登杰为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主任会议提名唐登杰为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人选,提请本次会议补选.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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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选唐登杰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议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　陈振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关于提名唐登杰同志

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作如下说明: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我省出席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６８名,目前山西代表团

实有代表６７名.根据中央组织部１１月２３日(干

任字〔２０２３〕１０３１号)文件通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批复,省委研究同意补选唐登杰同

志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主任会议提

名唐登杰同志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人选,

提请本次会议补选.

补选将按照本次会议通过的选举办法进行.

提请议案及代表候选人简历已印发各位组成

人员,请酝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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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选举办法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次会议补选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１人,实行等额选举.

第三条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

选人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委会组成人员酝酿、讨论

后,确定正式候选人.

第四条 　 补选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人工

计票.

第五条　对选票上候选人赞成的,不作填涂;

反对的,将其姓名右边反对字样对应的长方形框涂

黑;弃权的,将其姓名右边弃权字样对应的长方形

框涂黑.如果另选他人,必须先把选票上所反对的

候选人姓名右边反对字样对应的长方形框涂黑,再

在“另选人姓名”下方的长方形空格内填写另选人

的姓名.未否决候选人又填写另选人的为无效票.

候选人姓名右边的两个以上长方形框均涂黑

的,视为无效票.

第六条　选举设监票人２名,计票工作人员若

干名.监票人由主任会议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提

名,经常委会全体会议通过.计票工作人员由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指定.

第七条　会场设一个票箱.投票时,先由监票

人投票,投票后到票箱旁监票,随后其他组成人员

按照主席台、西区、中区、东区的座区顺序依次

投票.

第八条　收回的选票张数等于或者少于发出

的选票张数,选举有效;多于发出的选票张数,选举

无效,重新进行选举.

候选人获得赞成票超过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

数,始得当选.

第九条　计票结果经监票人签字后向会议主

持人报告,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当选结果.

第十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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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补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监票人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监票人:张　刚　　柴慧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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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免去:

郭艳成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冯军院长的提名

任命:

王洪明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

庭庭长;

董开宇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

庭庭长;

程彦斌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免去:

李智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庭长职务;

孙雪峰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

庭庭长职务;

董开宇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

庭副庭长职务;

王洪明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

庭庭长职务;

程彦斌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

庭长职务;

张华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

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张樨的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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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请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１０人次,其中,任

命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１人,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１人,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１人;免去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１人,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１人,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１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

务１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

务１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庭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１人,大同铁路运

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１人.

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

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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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的

提名

任命:

史海东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另依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

察长的提名

免去:

王稼瑶、史海东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陈俊卿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请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４人次,其中,

任命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１人;免去山西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２人,山西省人

民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１人.

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

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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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３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王利波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今年以来,在市场需求不足、

煤价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经济总量稳步

增长,重点产业链和专业镇加快成长,市场活力明

显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但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上半年经济增速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营商环境难点问题依然突出,民营

企业发展存在一些阻碍因素,教育、科技、人才仍是

发展短板,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压力较大.为了进一

步精准有效施策,顺利实现全年目标,组成人员提

出以下建议:

一、持续推动转型发展,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转型发展对我省至关重要.煤炭行业要进

一步降本增效,煤化工产业要在绿色发展和高端化

上下功夫,久久为功打造我省特色产业新的发展优

势.要高度重视提高工业的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培

育未来产业,为全省经济发展增添活力,加快发展

动能转换,早日走出过度依赖煤焦冶电等传统产业

的局面.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导向标作用,建

立健全转型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

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要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和我省此前出台的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

仁、平等对待,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深入民营企业

调查研究,更好地为企业服务,解决企业的实际困

难,特别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解决拖欠民营企业

账款的问题.

三、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加快整治环境污染.

要进一步改善我省生态环境,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

和碧水保卫战,落实减排任务,继续改善空气质量,

保持劣五类水质断面清零,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

始终绷紧区域大气综合治理这根弦,特别是汾河谷

地重点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必须联防联治、常抓

不懈,同时要避免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刀切”

现象.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

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发改委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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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 西 省 人 大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关 于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２９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王利波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８月２３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研究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

后,于１０月３１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８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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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发改委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３〕１２８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２９号)收悉.省政

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认真研究处理,在征求

省人大财经委意见后报来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去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

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根据«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３〕２９号)的

批示要求,省发展改革委对«审议意见»进行了认真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举措,并按照省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将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如下:

一、持续推动转型发展,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方面

聚焦“两个基本实现”奋斗目标,把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与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摆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补齐

短板、加固长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走

出一条产业化、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

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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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建设

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绿色开采试点有序推进,

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８０％,１０座省级绿色试点煤

矿均已建成,部分试点煤矿绿色开采技术达到国内

领先.加快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一体化发展,提出

“全省各类煤矿在２０２７年全部实现智能化”的新目

标.截至９月底,新建成智能化煤矿１３座,累计建

成智能化煤矿５０座.煤电机组结构持续优化,编

制山西省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煤电机组淘汰落后产能计

划,加快推进煤电机组“上大压小”和淘汰落后产能

工作.外送电能力和规模进一步提升,推动“西电

东送”通 道 调 整 系 列 工 程,总 体 形 象 进 度 完 成

９１％.推动抽水蓄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垣曲二

期、蒲县抽水蓄能项目已完成核准,垣曲二期辅助

工程开始施工,其余纳规项目加快办理核准手续.

引导鼓励钢铁企业加快产能置换升级改造,推动晋

南钢铁完成对星原钢铁的兼并重组和产能整合.

焦化行业有序开展４３米焦炉全面关停工作,全面

配套干法熄焦,目前全省建成大机焦产能９５０１．９

万吨,其中８９５１．９万吨已配套干熄焦,配套比例

９４２％.化工行业积极推动化工园区现场复核认

定工作,在全部完成第一批化工园区现场复核的基

础上尽快启动第二批复核工作.

(二)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持续打好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攻坚战,围绕产业转型和能源革命,

分类布局凝练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项目,初步

凝练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项目２３项,省重点研发

计划凝练项目１６２项.打造新兴产业发展集群,做

强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现代医药和大健康、通用航空等产业.加快培

育未来经济新增长点,新昇集成电路用３００mm 硅

片、中电科(山西)碳化硅材料产业基地二期等项目

首次通过国家集成电路重大项目窗口指导,晶科能

源年产５６GW 垂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稳步推进数智赋能数实融合,实施５G网络建设提

速工程,累计建成５G 基站８７万个,为电子信息

制造、信创、软件和大数据等数字核心产业持续发

展壮大提供坚实基础.

(三)大力推动制造业振兴升级.深入实施“链

长制”,建立重点产业链月度运行调度分析机制,给

予２０家链主企业认定和营业收入进档奖励９３００

万元,加快培育新型储能等６条潜力产业链.推进

“政府＋园区＋链主”招商模式,举办特钢材料产业

链招商大会,签约项目１７５亿元.加快重点专业

镇建设,强化专业镇梯次培育,积极开展第二批省

级重点专业镇遴选认定工作,推动各市遴选确定

８２个市级特色专业镇.按月开展特色专业镇调度

工作,综合考评各地专业镇发展情况.举办首届山

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指导各市开展专业

镇推介活动.

(四)建立健全转型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运

用国家及我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的成果,紧密结合山西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和现代

化建设的实际,按照指标体系设置的科学性、系统

性、可测性、可比性、稳定性等要求,出台山西省转

型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６项(综

合质效、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二级指标２９项,三级指标６９项.为充

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和导向标作用,加快推动转型

发展步伐,先期从转型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６９

项三级指标中筛选出先进产能占总产能比重、省级

产业链、省级专业镇、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速等１０项

指标补充至全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中,明确省直责任厅局,分解各市２０２３年具体目

标任务,不断提升转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

各级各部门树牢正确价值观和政绩观.

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方面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的政策,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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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开展经营主体提升年活动.组织开

展经营主体六大提升行动,持续推动全省经营主体

“扩数量、提质量、增效益、优结构”.在大同、运城

开展“个转企”试点,截至９月底,“个转企”已达

１２９１户.制定“小升规”净增方案,全省规下重点

企业培育库收录企业１６４５户.组织申报“规改股”

奖励资金,持续开展强化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累计

培育“规改股”１８９５家.推动“股上市”,积极推荐

我省１４６户中小企业进入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

培育“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全省累计培育创新

型中小企业３５００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２２８７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１３９家.优化涉

企服务,重点选取５０件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全面深

化“一件事一次办”,２０９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跨省通办”,省市两级及３０％左右的县(市、区)实

现政务服务超市“７×２４小时不打烊”.

(二)持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９月,省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山西省民营经济发

展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年底前出台

后将为我省推动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持续开展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

款工作,回应民营企业热切期盼,以良好的政府信

用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截至目前,共承办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问题线索１３３条,１３７１０问

题线索８条,工信部违约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登记平

台线索３９６条,省级平台受理并转办线索６９８条.

上线运行全省统一的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实现涉企

政策发布、匹配、精准推送“一站式”管理,组织开展

“一起益企”及“中小企业服务月”等系列入企服务

活动,不断拓宽民营企业了解政策的渠道.

(三)不断强化要素保障支持能力.落实落细

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持续向民间资本推介投资

项目.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小升

规”、“专精特新”培育,“规范化股改”、“小微企业双

创基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及中小企业

园区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开展

政银企对接活动,通过金融产品推介会、银企洽谈

会等形式,积极推进“融入式”合作,畅通政银企保

合作渠道.对上市后备企业开展督导帮扶,形成

“逐户推动、层层跟进”的上市推进格局,持续增加

在山西股权交易中心“晋兴板”挂牌和在股交中心

进行挂牌展示、培育孵化的民营企业数量.

三、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加快整治环境污染

方面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不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一)大力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把“一

泓清水入黄河”作为重大政治工程、生态工程、发展

工程、民生工程,系统谋划十大工程２８５项子工程,

估算总投资１０４６亿.召开“一泓清水入黄河”誓师

大会暨全省“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开工仪式,省市

签订目标责任书,成立“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专

班,建立了省负总责、部门联动、市县落实的工程推

进机制,努力把“一泓清水入黄河”打造成为润泽三

晋大地、福荫子孙后代的世纪工程,为黄河永续造

福中华民族作出山西贡献,为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筑就更加有力的生态保障.

截至目前,全省“一泓清水入黄河”２８５个工程,累

计开工 １６８ 个 (含 已 完 工 ３５ 个),累 计 开 工 率

５８９％;累计完工３５个,累计完工率１２３％.

(二)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研究

制定加强汾河谷地污染治理若干措施,以太原、临

汾、阳泉为重点,强化“退后十”攻坚计划.实施省

市联动提升太原市空气质量行动,全面改善太原等

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推动４３米焦炉全部关

停,推进城市建成区周边钢铁、焦化企业完成深度

治理改造.持续开展臭氧污染治理、城市扬尘治

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加快推进

散煤清零.对水质尚未达到Ⅲ类的国考断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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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一策”“一河一策”实施治理,推动水质稳定达

标.落实地表水跨界断面考核和汾河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加快推进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

强化关闭搬迁企业地块风险管控.稳步推进地下

水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三)严格开展生态环境督察执法.坚持台账

式管理、清单化调度、定向化督办,统筹推进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截至目前,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９２项整改任务已完成７８项,

占比８４８％,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扎实开

展“利剑斩污”、空气质量保障、黄河汾河流域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整治等专

项行动,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监管执

法正面清单制度,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对吕梁、

晋中、阳泉、长治、晋城、运城６市开展第二轮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时任省发展改革委

主任王利波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３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会后,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

出的意见进行了归纳梳理,形成了«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

通过后,交省政府研究处理.省政府责成省发展改

革委认真落实.１０月３０日,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

报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后,财经委进行了认真

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议意见的研究

处理工作,提出了落实措施.推动转型发展方面,

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截至９月底,累计建

成智能化煤矿５０座;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链长制”,加快重点专业镇建设;出台山

西省转型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断提升各级各

部门推动转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深入开展经营主体提升年活动,大力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持续优化中小企业发

展环境,上线运行全省统一的涉企政策服务平台;

不断强化要素保障支持能力,落实落细促进民间投

资的政策措施.加强生态保护方面,大力推进“一

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系统谋划十大工程２８５项子

工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制定加强

汾河谷地污染治理的若干措施;严格开展生态环境

督察执法,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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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委建议,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方向,协

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

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

能源稳产保供政治责任,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

地,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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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召开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的决定(草案)»(书面)

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

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

案)»

四、审议«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

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修订草案)»

的议案

八、审议和批准«太原市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

九、审议和批准«忻州市家政服务条例»

十、审议和批准«忻州市社区医疗服务促进条

例»

十一、审议和批准«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阳泉市智能网联汽车管理

办法»

十三、审议和批准«晋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晋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

条例»

十五、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

十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

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

二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

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四届人

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三、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四、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省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书面)

二十五、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书面)

二十六、审议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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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报告(书面)

二十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

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

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二十八、审议关于接受蓝佛安辞去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

二十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三十、审议关于补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议案

三十一、审议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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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３

年１１月２８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共有三十一项议程.

１１月２８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

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

了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熊继军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

况的报告以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

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法工委主任成斌作关于«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蔡汾湘作关

于«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李云涛

作关于«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孙剑纲

作关于«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工信厅厅长潘海燕作关

于«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的

说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段宝燕作关

于«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

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姚青林作

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

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环资

工委副主任杨向群作关于«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修订草案)»研究意见的

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纯作关于检查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听取了省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川作关于检查

«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和«山西省汾河保

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冯军作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作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

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

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张翔作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

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

国华作关于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陈振亮

作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关于补选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议案的说明.

下午举行了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

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及其

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

(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太原市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等七件报批法

规及其批准决定(草案).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举行了分组会议.审议«山西

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

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修订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

意见的报告;审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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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接受蓝佛安辞去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和人事任

免事项;审议选举办法(草案)、监票人名单(草案),

酝酿讨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草案).

下午举行了联组会议.审议«山西省民营经济

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

条例(草案)»;审议«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

联组会议结束后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纯主持,由山西博物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赵志明主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从

山西文物中领略三晋文化美丽和中华文明特性,进

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推进

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１１月３０日上午举行了分组会议.审议«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

议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审议关于检查«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

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检查«山西省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

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

下午举行了分组会议.审议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实

施中期评估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债务

管理情况的报告.

分组会议结束后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

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山西省

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

例»«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关

于批准«忻州市家政服务条例»«忻州市社区医疗服

务促进条例»«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阳泉市智能

网联汽车管理办法»«晋城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晋城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

了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关

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省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和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

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表决

通过了接受蓝佛安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表

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

过了人事任免名单;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表决通

过了监票人名单;表决通过了补选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的名单.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７０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贺天才、谢红、王

纯、张志川、吴俊清;秘书长郭海刚;委员马伟、王永

革、王仰麟、王继伟、王维平、王潞伟、卢建明、田玉

成、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乔建军、刘晓东、

刘继隆、刘锋、闫喜春、米效东 、汤俊权、孙宏斌、孙

剑纲、孙祥林、贠钊、李云涛、李庭凯、李润、李常洪、

杨定础、宋伟、宋惠民、张文、张刚、张国富、张洁

(女)、张峻、陈纲、陈忠辉、陈振亮、陈继光、武志远、

武绍忠、武晋、苗伟、周世经、郑红(女)、房倚天、赵

建平、赵彬、姚少峰、贾世庆、贾向东、柴慧萍(女)、

徐钧、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盛佃清、梁

俊明、韩珍堂、景鸿、蔡汾湘 潘青锋(女)、薛荣.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蓝佛安,委员朱继尧、关建

勋、张钧请假未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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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本次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汤志

平、熊继军;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鹏;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省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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